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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 開 說 明 書 
一、基金名稱：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CAPITAL GLOBAL STRATEGIC INCOME HIGH YIELD BOND FUND） 

二、基金種類：債券型 

三、基本投資方針：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內容 

（請詳本公開說明書第 3～9頁）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基金投資地區：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券 

六、本基金計價幣別：新臺幣、美元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整。 

八、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基準受益權單位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九、保證機構名稱：本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需保證機構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信

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

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

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

基金公開說明書。本基金並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基金投

資可能發生部分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投資人須自負盈虧。本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

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

考量。本基金配息組成項目，可於經理公司網站查詢。 

本基金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由於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故投

資人投資本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 

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 30%於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

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 

本基金得投資轉換公司債，由於該債券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性質，因此除利率風險、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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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及信用風險外，還可能因投資標的之股票價格波動造成該轉換公司債價格波動，且投資非

投資等級或未受信用評等之轉換公司債，所承受之信用風險高於一般債券。 

本基金得投資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且投資於

CoCo Bond 上限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10%)，投資於 TLAC Bond 上限為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二十(20%)，由於是類債券為新的運作機制，因此除了流動性風險及變現性風險外

，還可能有金融領域集中度風險、本金減計風險、轉換風險及未知風險等相關風險。 

 

由於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係以新臺幣與美元計價，因此當各投資國之貨幣對美元之匯率、或美

元對新臺幣之匯率發生變動時，將會影響本基金以新臺幣計價或美元計價之淨資產價值。本基

金雖然可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間匯率避險

之操作，以降低外匯的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另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

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第 27～29頁及第 30～36頁。本

基金主要投資風險包括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

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 

本基金或有因利率變動、匯率變動、各國貨幣匯率之升或貶而將影響本基金的淨值及利息，債

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同時或有受益人大量

買回時，發生延遲給付買回價款之可能；而基金資產中之債券皆隱含其發行者無法償付本息之

違約風險，本基金所投資標的發生上開風險時，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可能因此產生波動。 

此外，本基金以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債券價格可能因發行人實際與預期盈餘、管理階

層變動、併購或因政治、經濟不穩定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金及利息或企業直接宣告破產的信用

風險，尤其於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不利消息，此類證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 

本基金配息將優先參考基金投資組合或指數之平均票面利率、收益率（Yield-to-Maturity）

或股息率為目標，盡可能貼近合理之息率範圍，但若發生非經理公司可控之因素，如配息前基

金出現大額買回，導致受益權單位數大幅變動，則經理公司將配合調整基金收益分配之配發率

(實際分配之收益/經會計師查核後之可分配收益)，以期達到合理貼近前述息率範圍。 

 

為避免因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本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本基金之

受益人的權益或稀釋本基金之獲利，故，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申購 I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參仟萬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或美元參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委由集中保管事業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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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採月配息機制，「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

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投資遞延手續費 NA類型及 NB 類型者，其手續費之收取將於買回時支付，且該費用將依持有期

間而有所不同，其餘費用之計收與前收手續費類型完全相同，亦不加計分銷費用，請詳閱第

40～41頁，「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單元。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

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包括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之網址及公司揭露公開說明書相關

資料之網址。 

1.「群益投信理財網」（www.capitalfund.com.tw） 

2.「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tw） 

 

經理公司對受益人「通知」方式重要訊息： 

1.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為之；

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2.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3.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一款方式向受益人通知者，受益人地址、

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

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原所載之地

址或受益人原同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已依法送達。 
 

 

 

刊印日期：民國一一三年四月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本基金之經理公司 

名          稱：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69號 15樓 電話：(02)2706-7688 

高雄分公司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號 19樓之一 電話：(07)335-1678 

台中分公司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號 14樓之 8 電話：(04)2301-2345 

網          址：www.capitalfund.com.tw 

發    言    人：林慧玟 執行副總 電話：(02)2706-7688 

電子郵件信箱：spokesman@mail.citfund.com.tw 

‧本基金之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8號 電話：(02)3327-7777 

網址：www.ctbcbank.com 

‧本基金之受託管理機構：無 

‧本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名稱：Barings LLC 

地址：300 South Tryon Street Suite 2500 Charlotte,  

NC 28202,USA 
電話：+1 (704) 805-7200 

網址：www.Barings.com 

‧本基金之國外受託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美國道富銀行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地址：1776 Heritage Drive North Quincy, Massachusetts 02171 

Mailing Address: Box 5501 Boston, Massachusetts 

02206-5501 

電話：+1-617-7863000 

網址：www.statestreet.com 

‧本基金之保證機構：無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簽證機構：無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無 

‧本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莊碧玉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20樓 電話：(02)2725-9988  

網      址：www.deloitte.com   

‧經理公司或本基金之信用評等機構：無 

‧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陳列處所：經理公司 

索取方式：投資人可前往陳列處索取，電洽經理公司或逕由經理公司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

下載 

分送方式：向經理公司索取者，本經理公司將以郵寄或電子郵件傳輸方式分送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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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爭議處理及申訴管道 

基金交易所生紛爭，受益人應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三十日內未獲回覆或受益人不滿意處理結果

得於六十日內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提出申

訴。 

經理公司客服專線：(02)2706-9777、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電話：0800-789-885，網址

(https://www.foi.org.tw/)、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電話:(02)2581-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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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基金簡介 

(一)發行總面額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之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各計

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為：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2.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基準受益權單位、受益權單位總數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1.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數之基準受益

權單位類別，本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為新臺幣，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

壹拾元。 

2.本基金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包括 A類型、NA類型(累積型)、B類型、NB類型(月配型)及 I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合計)；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基準受益

權單位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包括 A 類型、NA 類型(累積型)及 B 類型、NB 類型(月配型)

美元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合計)。 

3.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

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募集期間最末日當日依信託契約

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所取得新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

位面額得出。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受益權單位面額分別為新臺幣壹拾元及美元壹拾元。 

(四)得否追加發行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

受益權單位數占原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80%)以上；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80%)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 

(五)成立條件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

始募集。依本基金之信託契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向金管

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准備查之日起正式成立。本基金之成立日為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4日

。 

(六)預定發行日期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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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終止時，本

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1.本基金所投資之國內有價證券： 

中華民國境內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

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之債券型

基金(含固定收益型基金)、貨幣市場型基金及追蹤、模擬或複製債券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

型基金（ETF，含反向型 ETF及槓桿型 ETF）、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

融組織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依不動產證券

化條例募集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等有價證券。 

2.本基金所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 

(1)中華民國境外由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

司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

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及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本國企業赴海外發行之公司債、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

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債券型基金（含固定收益型基金）及貨幣市場型基金、於外國證券

交易所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外國店頭市場交易以封閉式基金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

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為限之債券型及貨

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等有價證券。 

(2)本基金投資區域範圍涵蓋全球，可投資之國家或地區包含：美國、德國、瑞士、新加

坡、澳大利亞、中國大陸、香港、南韓、英國、盧森堡、愛爾蘭、比利時、開曼群島

、阿根廷、奧地利、巴林、孟加拉、巴貝多、百慕達、巴西、保加利亞、加拿大、智

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捷克、丹麥、厄瓜多、埃及、芬蘭、法國、迦納、希臘

、瓜地馬拉、匈牙利、冰島、印度、印尼、以色列、義大利、牙買加、日本、約旦、

哈薩克、科威特、澳門、馬來西亞、模里西斯、墨西哥、摩納哥、蒙古、摩洛哥、荷

蘭、紐西蘭、奈及利亞、挪威、阿曼、巴拿馬、巴拉圭、菲律賓、波蘭、葡萄牙、波

多黎各、卡達、羅馬尼亞、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南非、西班牙、斯里蘭卡、瑞典

、坦尚尼亞、泰國、土耳其、阿布達比、杜拜、烏拉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克蘭

、尚比亞、澤西島、薩爾瓦多、克羅埃西亞、英屬維京群島、多明尼哥、祕魯、千里

達、亞塞拜然、塞浦路斯、喬治亞共和國、直布羅陀及曼島等九十二個國家或地區以

及由多個會員國所組成跨國性之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等。 

(3)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從其規定。 

3.經理公司得於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下，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下列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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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以交易人身分交易衍

生自債券指數、債券、利率之期貨、選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

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2)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之目的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運用信用違約交換

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且與

經理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對手，除不得為經理公司之利害關

係人外，並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之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 

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3 級（含）以上者或；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級（含）以上者或； 

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F3級（含）以上者或；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級（含）以上，短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級（含）以上者或； 

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

（twn）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twn）級（含）以上者。 

4.本基金為避免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幣值波動而影響基金淨資產價值，對於各種不同幣別間之

匯率避險方式如下： 

(1)經理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

間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其

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

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2)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直接購買銀行所提供之二種外幣間或一籃子

(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匯率之遠期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 

(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

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前述(八)所列國內及外國之有價證券，

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基本投資方針 

(1)原則上， 

①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年

以上(含)。 

②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含)後，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六十(60%)(含)；本基金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六十(60%)(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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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等級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

，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30%)(含)。 

④本基金所持有之非投資等級債券，日後若因信用評等機構調升信用評等等級致未符合

非投資等級債券定義時，不計入前述②所訂非投資等級債券之投資比例，經理公司應

於檢視後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前述②之比例限制。 

(2)所謂「非投資等級債券」係指信用評等未達下列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

券： 

①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②前述①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或未經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

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先

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不在此限。 

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為：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A.M. Best Company, Inc.  bbb- 

DBRS Ltd.  BBB-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③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該受益證券

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 

(3)上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等級或規定比例，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若所投資之公債本身無信用評等等級，則以該公債之國家信用評等等級為準。 

(4)本基金所投資之債券不包括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

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

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5)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

受前述(1)投資比例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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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

重大政治性、經濟性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天災等

）、國內外金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法令政策變更（如實施外匯管

制、縮小單日跌停幅度等）、不可抗力之情事，致影響該國或區域經濟發展及金融市

場安定之虞者。 

②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因實

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出資金。 

③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十年

期政府公債殖利率單日變動三十個基點(Basis Point)以上或連續三個交易日累計變

動五十個基點以上。 

④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貨

幣單日兌美元或美元兌新臺幣匯率漲跌幅達百分之五(5%)或連續三個交易日匯率累

計漲跌幅達百分之八(8%)以上者。 

(6)俟前述(5)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述(1)之

比例限制。 

2.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管機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

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之

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

，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3.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

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4.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害關

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

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證券經紀商。 

5.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

）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6.本基金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應

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定： 

經S&P Global Ratings評定，發行評等達BB級（含）以上或； 
經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發行評等達Ba2級（含）以上者或； 
經Fitch Ratings Ltd.評定，發行評等達BB級（含）以上者或；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發行評等達twBB級（含）以上者或； 
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發行評等達BB（tw）

級（含）以上者。 

7.經理公司得於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下，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下列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 

(1)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以交易人身分交易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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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債券指數、債券、利率之期貨、選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

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2)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之目的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運用信用違約交換

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且與

經理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對手，除不得為經理公司之利害關

係人外，並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之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 

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3 級（含）以上者或；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級（含）以上者或； 

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F3級（含）以上者或；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級（含）以上，短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級（含）以上者或； 

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

（twn）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twn）級（含）以上者。 

8.本基金為避免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幣值波動而影響基金淨資產價值，對於各種不同幣別間之

匯率避險方式如下： 

(1)經理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

間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其

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

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2)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直接購買銀行所提供之二種外幣間或一籃子

(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匯率之遠期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 

9.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之介紹：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即僅得為受信用保護的買方，利用

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redit Default Swap Index，以下簡稱 CDS Index，如 CDX Index系

列指數與 iTraxx Index系列指數等交易)買入信用保護，且其相對應有價證券之範圍係以

同屬投資等級或非投資等級為依據，說明如下： 

(1)CDS Index是根據一籃子單一契約 CDS的投資組合，以算術平均加權方式（Equal Weight

）編製成指數，並於每半年重新檢視採樣公司並推出新的指數序列（Series）。於其

它指數不同的是，CDS Index有固定的組合和期限。當新的指數序列推出後，以往的指

數序列會繼續在市場上流通，直到期限滿為止。若其中有一家公司發生信用違約事件

時，違約保護的賣方須按比例支付契約金額。 

(2)目前指數分二大系列：CDX index 及 iTraxx Index。CDX 系列指數主要以北美及新興

市場為主，旗下又可分為投資等級、非投資等級及新興市場等三個子類別。iTraxx 系

列指數則涵蓋歐洲及亞洲的信用違約交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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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CDX 與 iTraxx 之比較 

 CDX iTraxx 

Region North America & Emerging Markets Europe & Asia 

Credit 

Event 
Bankruptcy, Failure to Pay 

Bankruptcy, Failure to Pay, Modified 

Restructuring 

Currency USD, EUR 

Europe – EUR 

Japan – JPY 

Asia ex-Japan – USD 

Australia – USD 

Reference 

Entities 

Dealer Poll – Dealers select 

reference entities to be added and 

removed (ratings, liquidity, 

corporate actions) 

Liquidity – A liquidity poll decides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Business 

Days 

USD – New York and London  

EUR – London and TARGET 

Settlement Day 

London and Target Settlement Day 

表二：CDX Index系列 

 指數名 檔數 1 展期日 年期 標的物 2 子指數 

LCDX LCDX 100 
4/3,  

10/3 
3.5 

North America 

First Lien Senior 

Secured Loan 

 

CDX 

IG 125 
3/20,  

9/20 

1,2,3, 

5,7,10 
Investment Grade 

HV01- 30 names in IG 

with High Volatility 

Sectors  

HY 100 
3/27, 

9/27 
5 High Yield HY, B, HY, BB, HB 

XO 35 
3/20, 

9/20 

3,5, 

7,10 

Cross-Over(7B or 

6B)3 
 

EM 
14(can 

vary) 

3/20, 

9/20 
5 

Emerging Markets 

(Sovereign) 
 

EM Div 40 
3/20, 

9/20 
5 

Emerging Markets 

Diversified 

(Sovereign and 

Corporate) 

 

MCDX MCDX 50 4/3, 3,5,10 U.S. Muni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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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10/3 Bonds 

1.所有指數權重為簡單算術平均數。 

2.實際到期日為整數年期後的 3 個月(與付息日及 IMM 展期日一致)。 

3.7B - 信用等級為標準普爾、穆迪及惠譽三家之ㄧ授予 BBB/Baa 等級，其他二家授予

BB/Ba等級。6B - 信用等級為標準普爾、穆迪及惠譽授予 BB/Ba 等級。 

表三：iTraxx Index系列 

 指數名 檔數 1 展期日 年期 2 標的物 

iTraxx 

Europe 

Europe 125 3/20, 9/20 3,5,7,10 
Top 125 single name CDS 

contract by volume 

Non 

Financials 
100 3/20, 9/20 5,10  

Senior 

Financials 
25 3/20, 9/20 5,10  

Sub 

Financials 
25 3/20, 9/20 5,10  

Crossover 45 3/20, 9/20 3,5,7,10 
Sub-investment grade 

reference entities 

High 

Volatility 
30 3/20, 9/20 3,5,7,10  

ITraxx Asia 

Japan 50 3/20, 9/20 5  

Asia 

ex-Japan IG 
50 3/20, 9/20 5  

Australia 25 3/20, 9/20 5  

Asia 

ex-Japan HY 
20 3/20, 9/20 5  

LevX Senior 50 3/20, 9/20 5 
Europe an First Lien 

Syndicated Loans 

1.所有指數權種為簡單算術平均數。 

2.實際到期日為整數年期後的 3個月(與付息日及 IMM 展期日一致)。 

(3)本公司可根據基金所需利用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來減少針對於某個特定的市場曝險部位

，可用來保護或避免因信用品質變化的風險。 

(4)釋例說明如下： 

①假設 3月 20日一檔面額 100元，固定配息 60基點的 CDS Index發行。到了 5月 10

日，風險息差為 80基點，指數面額為 97.50，有一投資者 A為避險需求，決定於當

天進行金額一千萬元的避險操作，則投資者 A在避險操作當時的資金流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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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A(避險者)必須要先支付預先支付款以反映風險息差的變動，該筆支付金額

為10,000,000×(100-97.50)/100=250,000元 

同時投資者A將收到應計至交易日孳息 

51/360×10,000,000×0.60%=8,500元 

故在交易日(5月10日)當天，投資者A將總共支付241,500元。 

②假設到了 8月 30日，投資者 A決定結束此避險部位，而當時風險息差上升至 95個基

點，且指數面額下降至 96.67，則當日的現金流向如下： 

由於指數面額下降所反映的資金流入金額 

10,000,000×(100-96.67)/100=333,000元 

且投資者A 需支付累積至當日的應計利息部分金額 

0.60%×10,000,000×(112/360)=18,666.7元。 

故總收入金額為333,000-18666.7=314,333.3元 

(5)控管措施： 

①交易方式：僅得為受信用保護的買方，當持有之信用資產比例較高時，隨時評估市場

情形，利用 CDS Index買入信用保護。 

②交易風險： 

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CDS Index採用由結算所提供交易結算之服務。相較於個別雙邊

議價交易，由結算所結算交割之CDS Index，能提供較完善且一致之結算交割與保證

金管理之規範，因此透過簽訂結算合約(Clearing Agreement)，進行於結算所結算交

割之CDS 指數交易，將可大幅降低管理交易對手違約風險方面的複雜度。 

參照美國自2013年以來幾乎所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均已透過結算所(如LCH, 

CME, ICE 三大結算所等) 結算交割，該種交易模式亦被公認為最佳交易模式。 

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其合約損益與保證金均透過結算所

結算與執行。因此，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無論交易對手

為何，基金所主要面臨之交割風險均為該結算所。 

惟本基金並非結算所之會員，因此必須透過具備結算所會員資格之結算經紀商，與之

簽訂結算合約，由其代表本基金於結算所進行結算，因此該結算經紀商之信用風險，

亦為本基金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時，將面臨主要交割

風險來源之一。 

由於結算所有其完整之保證金計算與追繳等相關之管理機制，其對所屬之結算所會員

之管理與會員違約保證金之提撥等亦有系統地執行，另外，若評估結算經紀商之信用

有惡化之疑慮，亦可將結算所內之交易結算權利義務轉換至其旗下之其他結算所會

員，而不必結清已進行中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相形之下，透過結算所結算交

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之交易透明度與安全性，均遠優於傳統透過ISDA而以雙

邊交易合約方式之交易模式。因此若本基金優先採用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換合約，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對於交易之本身的影響性將可大幅降低。 

(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10 

1.投資策略 

(1)本基金投資範圍涵蓋全球，主要投資於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並依經濟景氣、利率政

策、特殊事件等重大變化，動態配置投資等級債券、資產抵押債券（ABS）/不動產抵

押貸款債券（MBS）、新興市場債券，以有效應對不同的市場環境，強化債券投組韌性

，降低可能波動。 

(2)資產配置係採取「由上而下」方法，經由總體經濟與利率政策分析，國際政經特殊事

件研判，決定各類債券子資產與區域、產業、信用評等配置比重；個別債券挑選則著

重基本面「由下而上」信用分析，專注發行公司財報、管理階層、產業展望、營運表

現，並考量標的相對價值進行投資配置： 

①宏觀風險分析：經理公司與投資顧問將定期溝通，並持續掌握從宏觀視角出發的債市

投資機會與辨識相關風險，保持在不同景氣、利率環境下，動態配置固定收益子資產

投資權重的投資彈性。 

②發行公司體質評估：借重投資顧問於海外債券市場長時間研究與管理債券投資組合之

經驗，進行深入基本面信用分析，著重獲利能力、現金流與長期成長潛力、公司治理

的篩選，搭配實務上歷經市場週期變化的投資經驗，精選出具價值潛力之投資標的。 

③債券投資配置：考量票息、信用利差、存續期間、償債順位、相對價值與相關條款，

以及對個別標的之報酬評估分析，同時釐清投資標的之潛在風險與投資效益，以建構

符合投資目標之債券投資組合。 

(3)存續期間管理：本基金將根據對總體經濟環境、投資人風險偏好、通貨膨脹預估等因

素之研判，積極管理殖利率曲線風險，以決定不同市場環境下投資組合最適加權平均

存續期間。比如，若預期經濟復甦將帶動勞動市場供需趨緊，物價壓力浮現，長天期

利率走升風險高，則縮短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以降低利率曝險，減輕長天

期利率可能上升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反之，若評估經濟將放緩甚至步入衰退，長天期

利率可能下跌，則拉長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以享有長天期利率下跌可能提

供的資本利得機會。本基金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管理預估將以 1 年到 7 年之間為目

標。 

2.投資特色 

(1)聚焦非投資等級債，主動管理風險追求收益目標：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非投資等級

債券，著重基本面信用分析，精選發行公司與投資標的，尋求在有效管理信用風險下

，為投資人帶來高配息收益，並視市況創造資本利得。 

(2)動態配置投資等級債，強化投組韌性：因應不同景氣狀況、特殊事件下，本基金可動

態配置於投資等級債，降低經濟衰退與風險趨避環境下對投資組合的衝擊，強化投資

組合信用體質，以利長期穩健回報目標的實現。 

(3)靈活調整存續期間，有效應對升息環境：適時利用浮動票息之債券資產與較短天期之

債券資產，當公債殖利率曲線上移時，仍可受益於票息收益上升的市況，提供可應對

升息環境之債券投資組合。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並因應市況動態配置投資等級債

券、資產抵押證券、新興市場債券，以期降低波動、增加報酬。由於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有價證券，潛在收益可能較一般投資等級債券為高，然而其面對的風險亦相對

較高，適合尋求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息收機會且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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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

始募集。 

(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金各類型之受益權單位，得由經理公司自行銷售或委任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之。但 I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僅得向經理公司為之。 

(十四)銷售價格 

1.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

公司訂定。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為每受益單位之發行價格，不收申購

手續費。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

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

匯存款戶支付申購價金。 

2.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分別為新臺幣壹拾元及美

元壹拾元。 

3.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4.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為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前述銷售價格依據信託契約第三條規定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壹拾元。 

5.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6.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之，用以支付推廣及發行受益憑證之費用、基金銷售機構之銷售手續

費及其他有關費用。本基金手續費依投資人所申購之發行價額或持有期間定其適用之費率

，或由基金銷售機構與投資人自行議定之。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A 類型

及 NA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為美元參佰元整、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仟元整、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參仟萬元整。但若申購人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

託專戶或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申購，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其申購金額得

不受前開最低金額之限制。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類型或 NA類型(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參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

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2)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B類型或 NB類型(月配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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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定時定額扣款以外之申購者，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壹拾萬元

整或美元參仟元整；惟申購人於申購時已持有本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達一萬個

單位數（含）或其相對應之淨資產價值（以申購日之前二個營業日的淨資產價值為準

）達新臺幣壹拾萬元（含）時，為新臺幣壹萬元整；申購人於申購時已持有本類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達參佰個單位數（含）或其相對應之淨資產價值（以申購日之前二

個營業日的淨資產價值為準）達美元參仟元（含）時，最低發行價額則為美元參佰元

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B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之受益權單位者，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萬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

數倍數為限。 

(3)選擇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者， 

限於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規定之「專業投資機構」或「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

能力之法人」申購；申購人每次申購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參仟萬元整。 

3.前述 2.規定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申購人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或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申購

，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2)申購人申購 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除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本基金 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於符合相關條件下，得申請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 I 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 

4.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5.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涉及不同

外幣兌換時，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說明如下： 

(1)受益人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不同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2)受益人申請不同基金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轉申購，應經經理公司同意，惟其屬

同一貨幣間轉換，故無匯率兌換問題。 

(3)經理公司目前暫不開放同一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6.本基金 N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及轉換（轉

申購）說明如下： 

(1)每次只接受每筆申購基金單位數（即指定受益憑證）之全部轉換或全部買回，除透過

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或經經理公司同

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轉換或部分買回。 

(2)持有期間未滿三年（含）者，限申請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相同幣別之 N 類型、NA

類型或 NB類型受益權單位，持有期間累計計算。 

(3)持有期間達三年以上者，申請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相同幣別之非 N 類型、NA 類型

或 NB類型受益權單位，其申購手續費之計收標準，依各該基金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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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1.申購人開戶時為因應防制洗錢需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需提出之證明文件： 

(1)客戶本人為自然人者： 

①本國人：國民身分證（未滿 14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戶籍謄

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 

②外國人：護照或居留證。 

③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備齊上述文件外，並應檢附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

身分證、護照、居留證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 

④若上述文件除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應檢送正本外，若所提示之證明文件為影本者

，須一併檢附下列文件，方得辦理開戶： 

本人聲明書正本。 

經公證人認證之證明文件或印鑑證明正本或第二證件影本。 

經理公司佐以函證方式查證確認影本與正本相符。 

(2)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 

①負責人及高階管理人身分證及同類型資料影本、股東名冊或具相當資訊之證明文件、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等。 

②由法人代表人辦理：登記證明文件暨法人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③由被授權人辦理： 

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法人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法人出具之授權書正本。 

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經理公司佐以函證方式查證確認授權開戶之事實，並得要求提示文件之正本。 

④為辨識及確認客戶之實際受益人，經理公司於必要時得要求客戶提出聲明書並向客戶

索取相關證明文件。 

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2.拒絕申購之情況： 

客戶（含自然人及法人）如有下列情形時，經理公司應婉拒受理該類客戶之申購或委託： 

(1)客戶疑似使用匿名、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 

(2)客戶拒絕提供審核客戶身分措施相關文件，但經可靠、獨立之來源確實查證身分屬實

者，不在此限。 

(3)由代理人辦理之情形，且查證代理之事實及身分資料有困難。 

(4)客戶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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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戶所提供文件資料有可疑、模糊不清，且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

無法進行查證者。 

(6)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 

(7)客戶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

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但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為支付不在此

限。 

(8)客戶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9)對於不配合審視、拒絕提供實際受益人或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人等資訊、對交易之性

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不願配合說明等客戶。 

(10)強迫或意圖強迫經理公司職員不得將確認記錄、交易紀錄或申報表格留存建檔。 

(11)意圖說服經理公司職員免去完成該交易應填報之資料。 

(12)探詢逃避申報之可能性。 

(13)急欲說明資金來源清白或非進行洗錢。 

(14)堅持交易須馬上完成，且無合理解釋。 

(15)客戶之描述與交易本身顯不吻合。 

(16)意圖提供利益於經理公司職員，以達到證券金融機構提供服務之目的。 

(17)其他依法令應拒絕申購之情況。 

3.經理公司不接受「臨櫃＋現金交付」之方式辦理基金申購業務。 

4.有關申購基金時應遵守之防制洗錢事項，如因相關法令修正者，從其修正後之法令規定。 

(十七)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

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惟受益人請求部分買回時，該次請求買回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數如不足

壹拾個受益權單位，或買回後剩餘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壹拾個單

位者、剩餘之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壹萬個單位者，除透過

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買回本基金或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回。受益人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

付之。 

(十八)買回費用 

1.受益人短線交易者（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

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不足壹元者

不予收取，滿壹元以上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同樣以四捨五入原則，

計算至元以下小數點後第二位。但定時定額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得不適用上述之短線交易限

制。 

2.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份）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一（1％），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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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買回價格 

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憑證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指

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基金銷

售機構之營業日)該類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計算

之。 

本基金 NA類型各計價類別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受益人短線交易之定義及其應支付之買回費用： 

1.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者（含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者），應支付

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

幣「元」，不足壹元者不予收取，滿壹元以上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

同樣以四捨五入原則，計算至元以下小數點後第二位。但定時定額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得不

適用上述之短線交易限制。 

2.上述「未滿七個日曆日」係指：以「請求買回之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其代

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者。 

◎舉例說明：王先生於 8 月 17 日申購本基金 80,000 個單位數，於 8 月 21 日全數申請買

回。由於王先生持有本基金自申購日起至買回日止，不滿七個日曆日，將視為短線交易

，故需收取「80,000 單位數*買回淨值*0.01%」之買回費用。如王先生係於 8 月 31 日

申請買回本基金，持有本基金已超過七個日曆日，即不視為短線交易，無需收取買回費

用。 

3.經理公司以追求本基金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全為目標，故不歡迎受益人（含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者）對本基金進行短線申購贖回之交易。 

(二十一)本基金營業日 

本基金營業日係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惟本基金每一月份結束前第

七個營業日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主要議價市場，於次一月份任一營業日因

例假日停止交易且合計投資於該等市場之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四十（40%）（含）

時，即非營業日。經理公司並應於經理公司網站上公告次一月份前述暫停計算淨資產價值之

本基金非營業日。自本基金成立起屆滿六個月後，經理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之六月及十二月

，於經理公司網站上公告本基金可投資國家別或地區之休假日。如前開揭露資訊有變更時，

經理公司應提前一週於經理公司網站公告。 

另外，前述本基金每一月份結束前第七個營業日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主要

議價市場，於次一月份任一營業日如因不可抗力之情形（如天災）而臨時宣布停止交易，致

使合計投資於該等市場之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四十（40％）（含）時，經理公司

亦得於知悉該情事起二個營業日內於公司網站公告當天為本基金之非營業日。 

(二十二)經理費 

本基金之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1.各類型受益權單位（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除外），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一點八（1.8%）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

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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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係按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零點九九（0.99%）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二十三)保管費 

本基金之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二六（0.26%）之比

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管機構

之報酬包括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二十四)保證機構 

本基金係「債券型」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須保證機構。 

(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 

1.本基金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I 類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2.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分別依其計價類別就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陸地

區外)所得之利息收入、子基金收益分配、ETF 收益分配，扣除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後，

為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陸地區外

）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後餘額如為正數時，亦得

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得依該孳息收入情況，於本基金

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每月依 4.規定之時間，決定應分配之收益金額，並按月進行收

益分配。當月可分配收益其剩餘未分配部分，可併入次月可分配收益。 

3.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提供收益分配，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配息可

能涉及本金，每月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相同。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

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皆可隨時修正收益分配金額。 

4.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經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後，

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分配之。收益分配之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

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5.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

證會計師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進行分配。惟如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時，經金

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 

6.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可分配收益

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分別依其

計價類別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7.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各分配收益

類別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僅限給付新臺幣)或匯款方式為之，但各分配收益類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受

益人，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壹仟元(含)時、各分配收益類別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美元伍拾元(含)時，受益人同意授權經

理公司以該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相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該等收益分配金額再申

購本基金之手續費為零；惟受益人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

、投資型保單方式申購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得不受此限。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

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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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範例：A類型、NA類型及 I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與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釋例說明】 
 

(1)範例甲： 

假設收益分配前，A類型、NA類型及及 I類型(累積型)與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及單位數如下： 

項  目 
A類型、NA類型及 I類型 

(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3,000,000,000元 2,000,000,000元 

發行在外單位數 300,000,000單位 200,000,000單位 

每單位淨值(新臺幣) 10.00元 10.00元 

(2)範例甲假設： 

可分配收益表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新臺幣) 

期初可分配收益 -    

股利收入 29,550,000  

利息收入 50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 2,000,000 

基金費用 -50,000 

本期可分配收益 32,000,000  

(3)範例甲計算：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計算如下

： 

期末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為 0.16元。(計算式為: 32,000,000/200,000,000=0.16) 

會計分錄如下： 

會計分錄如下： 

收益分配基準日分錄 

借：本期發放-投資收益   30,000,000 

本期發放-資本利得    2,000,000 

貸：應付收益分配         32,000,000 

收益分配發放日分錄 

借：應付收益分配       32,000,000 

貸：銀行存款           32,000,000 

收益分配後 A類型、NA 類型及 I類型、B類型及 N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如

下： 

項  目 A 類型、NA 類型及 I 類型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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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3,000,000,000元 1,968,000,000元 

發行在外單位數 300,000,000單位 200,000,000單位 

每單位淨值(新臺幣) 10.00元 9.84元 

 (4)範例乙： 

假設收益分配前 A類型及 NA類型(累積型)及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淨值及單位數如下： 

項  目 
A類型及 NA類型(累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90,000,000元 50,000,000元 

發行在外單位數 9,000,000單位 5,000,000單位 

每單位淨值(美元) 10.00元 10.00元 

(5)範例乙假設： 

可分配收益表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美元) 

期初可分配收益 -    

股利收入 702,000  

利息收入 5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 20,000 

基金費用 -2,000 

本期可分配收益 770,000  

(6)範例乙計算：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計算如下： 

期末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為 0.154

元。 

(計算式為：770,000／5,000,000=0.154) 

會計分錄如下： 

收益分配基準日分錄 

借：本期發放-投資收益   750,000 

本期發放-資本利得    20,000 

貸：應付收益分配         770,000 

收益分配發放日分錄 

借：應付收益分配       770,000 

貸：銀行存款           770,000 

收益分配後 A類型及 NA類型、B類型及 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如下： 

項  目 
A類型及 NA類型(累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及 NB類型(月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90,000,000元 49,2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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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在外單位數 9,000,000單位 5,000,000單位 

每單位淨值(美元) 10.00元 9.846元 

(二十六)評價委員會運作情形 

1.經理公司應定期召開評價委員會，當本基金所持有國外之股票、債券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

與成交資訊者時，由評價委員會決定該國外股票、債券之公允價值。當本基金發生個股之

暫停交易、突發事件造成交易市場關閉、交易市場非例假日停止交易或投資標的久無報價

與成交資訊之情事時，經理公司亦得不定期召開評價委員會，以決定該國外股票、債券之

公允價值。 

2.當本基金所持有國外之股票、債券發生前述情事時，應就事件發生原因及其影響予以檢討

分析，並透過下列可得資料管道來源評估暫停交易標的之公平價格： 

(1)投資標的最近期收盤價、成交價、買價或中價等。 

(2)交易對手提供之價格。 

(3)彭博、路孚特等價格資訊提供者，其他專業機構，或國外次保管銀行所提供之價格。 

(4)以評價模型所計算之價格。 

(5)發行公司財報或相同產業財報等資訊。 

(6)會計師或律師等之建議。 

(7)其他符合客觀、中立、合理、可驗證結果之評價方法。 

3.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所持有國外之股票、債券，發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

準」第五條第（九）及第（十）項規定之情事時，得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所提供之公平

價格計算暫停交易標的價值；投資人應知悉經理公司之公平價值定價程序，係以特殊程序

呈現並以誠信基礎所作出的評價程序，故可能發生與外國暫停交易標的恢復交易時之價格

存有差異之情事，經理公司無法保證該價格為絕對合理之公平價格。 

(二十七)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不分配收益)之申購資格限制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限於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規定之「專業投資機構」

或「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法人」申購。 

二、基金性質 

(一)本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依金管會於 113年 1月 25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65197號函同

意申報生效，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設立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所有證券之投資行為，

均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或其他有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1.本基金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管理規則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

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

益憑證持有人（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

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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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 

2.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三)基金成立時間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1.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由經理公司向金

管會報備並經金管會核准備查之日，為本基金之成立日。 

2.本基金本次募集發行為首次發行。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1.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

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

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

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 

2.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

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3.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

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

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或律師或

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4.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並

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

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5.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金

管會。 

6.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

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

輸。 

7.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並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交易或

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郵件傳送方式提供予申購人或由申購人自行下載取得，

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

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

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8.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2)款至第(4)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

，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依規定無須修正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21 

(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4)買回費用。 

(5)配合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9.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

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10.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11.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構。 

12.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

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13.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

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14.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15.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有不

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16.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

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17.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

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

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18.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

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

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

金保管機構保管。 

19.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

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資產合併計算。 

20.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

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21.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1)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及美元作為計價貨幣，所有申購及買回價金之收付均以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22 

投資人所申購或買回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為之。 

(2)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3)本基金基準貨幣及匯率換算風險。 

(4)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幣別與面額，以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

算比率。 

22.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1.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

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

區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

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信

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含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

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3.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

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

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

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4.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市場、結算機構、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

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外，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

，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5.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

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

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費用由基金保管機

構負擔。 

6.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外證

券經紀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產

有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1)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者，

應負賠償責任。 

(3)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基金

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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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及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

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

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報酬由基金

保管機構負擔。 

8.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9.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給付依信託契約應分配予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總價金。 

(2)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例分派予各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0.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

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

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

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

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

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

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11.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

知經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

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通知經理公司並

為必要之處置。 

12.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13.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

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

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14.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本基金

負擔。 

15.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不

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

或洩露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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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

，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17.基金保管機構得因經理公司之要求，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請求相關市場及法令資訊之提供

與協助，惟各該保管、處分及收付之作為、不作為，仍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為之。。 

18.除前述 1.到 17.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信託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

責任。 

(三)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 

本基金係「債券型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須保證機構。 

四、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八)投資地區及標的」及「壹、一、(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

圍簡述」之內容。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1.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經理公司經營本基金，皆依照嚴謹的投資決策過程，主要在投資分析、決策、執行及檢討

各層面均能貫徹周延縝密的專業精神，並透過定期客觀的檢討，以改善投資績效。此外，

經理公司交易流程力求作業標準化、電子化、書面化，並嚴格劃分責任歸屬，以防止人為

疏失造成的風險。投資決策過程及其運作方式如下： 

(1)投資分析： 

其執行者為全體研究團隊成員，進行金融市場、產業及公司概況等研究分析工作，並納

入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之投資建議，出具分析報告後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准。 

(2)投資決定： 

其執行者為基金經理人，並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准。 

(3)投資執行： 

由交易員依據投資決定執行有價證券及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或通知國外顧問公司代為執

行，並針對執行結果製作投資執行表經覆核人員及權責主管核閱。 

(4)投資檢討： 

其執行者為基金經理人，並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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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主

要學經歷：  

姓名 主要學/經歷 

陳以姍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所碩士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經理(113.03.14-迄今) 
群益投信固定收益部(111.10.31-迄今) 
群益投信資產管理部(111.02.07-111.02.09) 
群益投信全權委託投資經理(107.04.01-111.02.09) 
群益多利策略組合基金經理(107.01.01-111.02.06) 
群益投信固定收益部(106.07.17-111.02.06) 
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105.08.01-106.07.10) 
第一金投信固定收益部(105.05.18-106.07.10) 
復華投信債券研究處(101.09.24-105.04.26) 
中華開發金控風險管理部資深襄理(100.07.01-101.09.21) 
中華開發金控儲備幹部(99.07.01-100.06.30) 

3.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之經理人姓名及任期： 

歷任基金經理 起 迄 

陳以姍 113/3/14 迄今 

4.基金經理人權限： 

基金經理人應遵照基金投資決策過程操作，不得違反現行有關法令、基金管理辦法及信託

契約之規定，並遵守本基金投資運用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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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金者，所管理之其他基金名稱及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 

經理公司對於一個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二個（含）以上基金之防火牆規範如下： 

(1)該基金經理人為不同基金就同一債券，於同一日或同時執行反向買賣時，除經理公司

內控制度所訂特殊情形外，應有正當理由。 

(2)該基金經理人為不同基金就同一債券，於同一日或同時進行買賣議價時，應力求公平

對待每一基金。 

(3)採用專責交易制度，將投資標的交付交易員執行交易，使投資決策與交易分別獨立。 

(4)書面申請程序由經理人提出，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准後交付交易部執行交易。 

註：本基金基金經理人陳以姍君除管理本基金外，並無管理本公司經理之其他基金。 

6.公募基金經理人與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時，其兼任情形及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

措施經理公司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 

(1)為確保公平對待所有客戶，同一經理人同時管理公募基金及全權委託不同投資帳戶

時，其交易方式應採下列之一進行： 

①採行「綜合交易」帳戶進行股票交易者，其委託交易流程及控管機制、成交分配作業

程序及成交後錯帳之處理程序等應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規定辦理。 

②如未採行「綜合交易」帳戶進行股票交易者，除法令或契約另有規定外，應依經理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所定之交易輪替政策，以系統亂數產生每日之委託交易順序。 

(2)經理人應每月檢視公募基金與全權委託帳戶間之操作有無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操作

是否具一致性、差異原因之合理性等;並就其管理之各投資帳戶出具書面績效評估報

告，並由副總經理級以上高階主管進行評估與檢視，相關書面績效報告經簽核後應妥

善留存。 

(3)除有為符合法令、契約約定及公司內部投資限制規定，且經權責主管事先核准者外，

應遵守不同投資帳戶間不得對同一標的，於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另對於短時

間內為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應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規定辦理。 

註：本基金基金經理人陳以姍君除管理本基金外，並無兼任專業投資機構全權委託帳戶投資

經理人。 

(三)經理公司未將本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 

(四)經理公司及本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服務之公司或其集團企業提供集中交易服務間接向國

外證券商委託交易： 

本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 Barings LLC之管理經驗如下： 

1.Barings LLC及其子公司是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MassMutual）的間接全資子公司，身

為美國萬通子公司，Barings LLC具有充足的財務穩定性及彈性，能夠採取高瞻遠矚的長

遠發展策略。Barings LLC管理逾 3,470億美元的環球資產，致力於滿足客戶多樣化、個

人化的投資及資金需求，憑藉其在公開市場和私募固定收益、房地產和專門股票市場的專

業知識，提供創新的投資方案和卓越的服務，與客戶建立持久的夥伴關係。 

2.Barings LLC固定收益團隊認為資本市場存在嚴重低效率問題，相信透過嚴格的由下而上

的基本信用研究，可以最好地實現長期風險調整後報酬，即最大限度地減少本金損失下，

同時在多個信用週期尋找資本增值的機會。集團投資分析人員遍布美國、歐洲和亞洲，信

用分析師向投資委員會提交詳細研究報告，委員投票贊成方可將標的加入買進名單；配置

委員會審視全球整體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討論企業基本面、預期報酬和違約率、資

金流向、新發行量、利率趨勢、地區和資產類別之間等一系列分析主題，最終為投資策略

設定整體資產類別和區域配置目標，並交由投資經理根據在已核准之買入標的中建立投資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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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rings LLC在管理多個信貸週期的債券和貸款投資組合方面擁有深厚的記錄，是優先擔

保貸款和非投資等級債券市場中任期最久的全球管理公司之一。因此，Barings LLC與最

大的投資銀行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這提供參與新發行及有吸引力二級市場的交易機會。

此外，Barings LLC與幾乎所有產業的公司建立一個非常龐大的聯繫和關係網絡，每天都

利用這些關係向客戶、競爭對手和供應商尋求有關我們分析的公司、行業和部門的見解。 

4.本基金之海外投資資訊主要將由 Barings LLC之研究團隊提供，並依適用法令及雙方同意

之投資標的及限制，提供海外投資建議、每日交易及基金投資策略等相關服務。 

(五)基金運用之限制 

1.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

規定： 

(1)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或具有股權性質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但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應急可轉換債

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不在此限。投資於轉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持有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

債於條件成就致轉換、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所投資應

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轉換為普通股者，

應依經理公司所訂處置措施辦理； 

(2)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者，不在

此限； 

(4)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

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6)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不包含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或單位信託； 

(7)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

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10%）； 

(9)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

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10%）； 

(10)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11)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10%），及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

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

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20％）； 

(12)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

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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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10%）； 

(13)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14)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

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10%）； 

(15)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

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

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16)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 

(17)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18)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

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

所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19)經理公司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20)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21)投資於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及槓桿型 ETF之比例，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22)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20%）； 

(23)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

分之十（10%）；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

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20%）； 

(24)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144A規定之債券得不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之限制，其投資總金額不得高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三十（30%）； 

(25)投資於無到期日次順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並應以國內外之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或金融控股公司

等金融機構募集發行者為限； 

(26)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所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27)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28)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2.上述 1.所稱各基金及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期貨信託基金。 

3.上述 1.(1)、(8)至(14)、(16)至(18)、(21)至(25)規定比例、金額、範圍及信用評等之

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4.經理公司有無違反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九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

；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九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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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例限制部分之證券。 

(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無。 

(七)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國內部份】 

1.處理原則 

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不得轉讓受益人會議委託

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處理方法 

(1)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受僱人員或指派外部人員出席基金之受益人會

議，或使用電子投票行使權利。 

(2)經理公司指派外部人員出席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者，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表決

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明。 

(3)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

，作成說明。 

(4)經理公司代表本基金參與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應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

直接或間接參與該基金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5)經理公司應將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登記管理，並應就出席基金

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決策程序及執行結果作成書

面記錄，循序編號建檔，至少保存五年。 

【國外部份】 

在特定狀況下基於法令或營運理由，除以書面召開會議者外，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基金管

理公司召開受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該基金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利用其分佈全球各地分行代表，代理本基金出席受益人會議 

(八)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刊印下列事項：  

本基金除中華民國外，有關主要投資國家之國家基本資料、重要財經政策及未來展望、主要

產業概況、市場環境分析、證券市場概況等資料，另詳見於本公開說明書附錄（請詳附錄六

）： 

1.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之簡要資料： 

(1)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2)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3)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2.主要投資證券市場之簡要資料：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2)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含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4)證券交易方式 

3.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其最近二年國外市場概況： 

本基金投資標的包含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及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請詳附錄七）。 

4.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外匯收支從事避險交易之避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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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理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

間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其

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

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2)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直接購買銀行所提供之二種外幣間或一籃子

(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匯率之遠期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 

5.投資國外地區者，經理公司應說明配合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或基金)發行公司股東

會(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四、(六)基金參與股票發

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及「壹、四、(七)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

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之內容。 

(九)投資人申購及買回多幣別計價基金應注意事項： 

1.本基金係以新臺幣、美元計價基金，投資人申購及買回以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時，則

申購及買回價金皆應以新臺幣收付，不得以美元收付；若投資人申購及買回以美元計價之

受益權單位時，則申購及買回價金皆應以美元收付，不得以新臺幣收付。 

2.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3.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涉及不同

外幣兌換時，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說明如下： 

(1)受益人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不同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2)受益人申請不同基金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轉申購，應經經理公司同意，惟其屬

同一貨幣間轉換，故無匯率兌換問題。 

(3)經理公司目前暫不開放同一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五、投資風險揭露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並因應市況動態配置投資等級債券、資

產抵押證券、新興市場債券，以期降低波動、增加報酬。由於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有

價證券，潛在收益可能較一般投資等級債券為高，然而其面對的風險亦相對較高，適合尋求全球

非投資等級債券息收機會且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本基金主要投資風險包括利率風

險、匯率風險、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投資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及債券發行人違約之

信用風險。本基金或有因利率變動、匯率變動、各國貨幣匯率之升或貶而將影響本基金的淨值及

利息，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參酌投信投顧

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備註)。 

備註：風險報酬等級為本公司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

級分類標準」編製，該分類標準係計算過去 5 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

等級，分類為 RR1~RR5 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

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

、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一評估依據，投資人仍應充分評估基金的投資風險

，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 及 Sharp 值等可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 暨 顧 問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網 站 之 「 基 金 績 效 及 評 估 指 標 查 詢 專 區 」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本基金係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或產業、經濟景氣循環及市場流動性不足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

格之波動，將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增減。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外，不保證本基

金最低之收益率，亦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下列仍為可能影

響本基金之潛在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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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本基金為全球債券型基金，故無產業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且由於投資遍及全球產業，相較

於投資單一產業之基金，產業過度集中之風險明顯偏低，經理公司將盡量分散投資以降低風

險。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所投資標的之所屬產業，可能因產業前景或總體經濟變動而對該產業獲利或信評造成影響，

而對債券利率造成波動，可能對基金所得之效益及資本利得有直接影響，進一步影響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 

(三)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全球之債券，持有該地區債券時，若遭遇投資地區有重大政經變化導致交易狀

況異常時，該地區之流動性將趨緩且風險無法完全避免。當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時，經

理公司需賣斷公債或公司債，將因需求之急迫及因市場接手意願不強，可能發生在短期間內

無法依合理價格出售之風險，相對影響本基金之淨值。 

(四)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1.本基金投資地區中，包含成熟市場及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國家一般對外匯的管制相對較嚴

格。此外，無論成熟市場及新興市場均有匯率變動的風險存在，且由於本基金之淨資產價

值係以新臺幣與美元計價，因此當各投資國之貨幣對美元之匯率、或美元對新臺幣之匯率

發生變動時，將會影響本基金以新臺幣計價或美元計價之淨資產價值。本基金雖然可從事

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間匯率避險之操作，

以降低外匯的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另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

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此外，

投資人當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可能高於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須留意外幣

匯款到達時點可能依受款行作業時間而遞延。 

2.貨幣避險風險 

本基金就辦理新臺幣匯入匯出時，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及金管會之相關規定進行本基金之

避險，避險之影響將可能反應於新臺幣計價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基金淨資產價值中，

也將可能影響新臺幣計價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績效表現。 

(五)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投資地區如發生政經情勢或法規之變動，可能對本基金所參與的投資市場及投資工具之報酬

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政治變動、政府管制、社會不穩定、外交發展（包含戰爭）、選

舉結果、罷工、民眾暴動、恐怖攻擊事件、重大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等，都可能影響

投資於該國的資產價值。個別國家的政經情勢、政府政策的改變或法令環境變動（如稅務法

規），亦可能對本基金所參與的投資市場及投資工具之報酬，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經理

公司將盡量分散投資風險，惟風險亦無法因此完全消除。 

(六)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主要為交易對手交割時或交割後無法履行原先交易條件所產生的

風險，可能造成違約損失，並使基金產生流動性風險。本基金得委託國外投資顧問服務之公

司或其集團企業提供集中交易服務間接向國外證券商委託交易，惟國外投資顧問服務公司須

建立評選交易對手標準，並經經理公司同意後，始得與交易對手進行交易，此外經理公司自

行委託交易部分，經理公司於承作交易前會進行交易對手評估慎選交易對手，因此應可有效

降低商品交易對手風險，惟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而在不考慮產品類型下，保證機構是

以金融機構為擔保而發行的有價證券，容易因金融機構的逾放或呆帳比率過高時，發生信用

風險。 

(七)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投資範圍明訂不得投資結構式商品，故無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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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利率變動之風險： 

債券價格走勢與利率成反向關係，利率之變動將影響債券之價格及其流通性，進而影響基

金淨值之漲跌。 

2.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 

當發生債券發行人的實際盈餘不如預期或信用狀況惡化或政治、經濟不穩定等情形時，將

會增加發行人無法依發行條件還本付息之風險，此時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會較為劇烈，使

投資人承受損失。 

3.投資「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 

無擔保公司債之利率雖有較高的利息，但可能面臨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信用風險。 

4.投資「次順位公司債」之風險： 

次順位公司債之受償順位僅優先於發行公司股東剩餘財產分配權，次於發行公司其他債權

，債權相對較無保障，故有發行公司因財務結構不健全致使本息部份或全部無法獲得償還

之風險。 

5.投資「轉換公司債」之風險 

轉換公司債為一種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性質的商品，亦即「具有可轉換為股票權利之公司

債」。故其所面臨之風險除了投資標的受其股票價格波動外，當發行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時

，可能面臨本金及債息無法獲得償付的信用風險，其他則包括利率變動以及市場成交量不

足之流動性風險。此外，該等債券可能為非投資等級債券或未受信評，所承擔之信用風險

亦較高，尤其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此類轉換公司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 

6.投資「次順位金融債券」之風險： 

次順位金融債券與信用評等同等級的金融債券相比，享有較高之收益，但其對債權之求償

順位，於一般金融債券之後，故可能有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的風險。 

7.投資「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之風險： 

(1)金融領域集中度風險：CoCo Bond 主要是由全球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所發行，這些

全球金融機構可能受到市場事件的不利影響，並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與其他金融

機構合併及全部或部分國營化，並可能受到政府干預或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造成支

付投資人的款項遭阻或完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2)流動性風險及變現性風險：CoCo Bond 由於轉換風險及通常具有次級償債順位等特性，

因此次級市場相對較不活絡，一旦當全球經濟突然發生重大變化或是企業有虧損等負

面訊息，可能在市場交易不活絡的情況下造成流動性下降，而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

價格出售，使 CoCo Bond面臨流動性及變現性不足之風險。 

(3)觸發事件風險及轉換風險：CoCo Bond 的觸發事件可能為監管機構的全權決定觸發或

機制性之觸發，當監管機構判定 CoCo Bond 發行人已無經營能力或 CoCo Bond 發行人

的法定資本比率降低到債券契約所約定之觸發水準時，CoCo Bond 可能被迫轉換為普

通股成為資本，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緩衝，以便自行吸收損失並進行資本重整，將使

CoCo Bond 投資人承受損失。由於種種不確定性，投資人可能難以隨時評估觸發事件

的發生時間，以及該觸發事件在若干情況下帶來的影響；此外，一般可轉換債券可由

投資人自行決定是否轉換，而投資人通常會於發行人股票價格高於履約價時進行轉

換，然 CoCo Bond並非由投資人主動轉換，而是觸發事件發生後強制轉換。 

(4)本金減計風險及票息止付風險：當監管機構判定 CoCo Bond 發行人已無經營能力或

CoCo Bond 發行人的法定資本比率降低到債券契約所約定之觸發水準時，CoCo Bond

本金可能被迫部份註銷或全部註銷，以降低負債規模，提升償付能力。另外，特定型

態 CoCo Bond 的息票支付完全由發行人自行決定，將可能隨時基於任何理由決定取消

或延期，並可持續任何期間長度，該等證券的票息支付取消並不構成違約事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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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不會累積而會註銷。 

(5)資本結構倒置風險：CoCo Bond 通常為次順位債券，在特定情況下，CoCo Bond投資人

可能比 CoCo Bond發行公司股權投資人蒙受較多的資本損失。 

(6)未知風險：CoCo Bond 係創新的投資工具，尚未經過不同市場環境的實際測試，包括

金融信用危機等。觸發事件發生時，首次單一或單獨轉換個別 CoCo Bond，可能造成

整體資產類別的波動，進而導致價格、評價及流動性降低等壓力。 

8.投資「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之風險： 

(1)金融領域集中度風險：TLAC Bond 主要是由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G-SIBs）發行，這

些全球金融機構可能受到市場事件的不利影響，並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與其他金

融機構合併及全部或部分國營化，並可能受到政府干預或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造成

支付投資人的款項遭阻或完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2)流動性風險：當 TLAC Bond 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時，可能發生在短期間內無法依合理

價格出售之風險。 

(3)本金減計風險及債權轉成股權風險：當 TLAC Bond 發行人在發生重大營運困難或面臨

破產危機時，其發行的 TLAC Bond本金可能被迫部份註銷或全部註銷或是將 TLAC Bond

轉換為普通股，來自行吸收損失進行內部紓困並進行資本重整，將使 TLAC Bond 投資

人承受損失。 

(4)突發事件風險：TLAC Bond 為銀行擴充資本的工具，雖然並非新的固定收益商品，而

僅在現行的債券發行條件上加上「資本緩衝」條件，但由於為新的運作機制，尚未歷

經許多實證，因此未來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需要解決。 

9.投資「無到期日次順位債券」之風險： 

(1)受償順位風險：無到期日債券又稱為永續債券，而無到期日次順位債券為次順位債券

的一種，因此一旦發行機構發生違約情事，求償順位將低於一般債券，可能有發行公

司無法償付本息的風險，故投資風險較一般主順位債券為高。 

(2)流動性風險及變現性風險：當投資國家因政經環境不穩定或是發行人有負面訊息時，

可能因此造成市場交易不活絡，且部份市值較小之投資標的可能因發行量太小造成流

動性不佳，無法適時買進或賣出，進而導致債券之實際交易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本身

產生價差，使債券面臨流動性及變現性不足之風險。 

(3)發行公司未於贖回日期贖回該檔債券之風險：當債券為永續債券，發行機構並無義務

贖回債券，故贖回日是否執行贖回係發行機構之權利，發行機構若決定不贖回或延期

執行贖回，則將產生無法到期領回資金之風險，而當發行公司未於贖回日期贖回債券

也可能產生債券價格波動之風險。 

(4)其他風險：當債券為永續債券，發行機構有權依本身之狀況或若發生不可抗力之事件

等決定是否於配息日發放配息，或是延遲發放，因此可能發生未即時領取配息之風險，

且永續債券價格可能因為利率調升而急速滑落，進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10.投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風險： 

(1)投資「債券型基金」之風險： 

利率風險、債信風險。 

(2)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風險： 

雖然非系統風險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分散，但是仍有系統風險。 

(3)投資「反向型 ETF」及「槓桿型 ETF」之風險： 

反向型 ETF 是看空指數的一種金融商品，而槓桿型 ETF則為運用不同的交易策略來達

到財務槓桿倍數的效益，除了所連結指數的成分股票外，也能投資其他的衍生性金融

商品以達到財務槓桿的效果。前述類型皆不若傳統型 ETF單純，故會有追蹤誤差、交

易活絡度較低、資訊不透明等風險。另槓桿型 ETF 係以較少的投入金額追求高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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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的報酬，若判斷交易市場上漲機率高時，可藉由槓桿型 ETF加速獲利，反之，將

可能承受較大的損失。 

11.投資「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之風險： 

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主要由各國資產規模雄厚之銀行或機構所發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享有良 

好的信譽，因此，其發行債券的利率水準一般不高。而且國際金融組織債券在我國境內 

發行的數量佔其資本額比重不高，到期違約風險較低。 

12.投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風險：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發行金額、本金持分、收益持分及受償順位等受益內容，皆會

影響投資風險。其中受償順位直接影響持有人權益，可能有清償不足之風險；若市場接手

意願不強，可能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價格出售之流動性風險；此外，雖然受益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係由一組可預測的現金流量所組合而成的有價證券，但可能因債務人提前還款

而使原預測之現金流量產生變化，投資人將因此面臨提前還款風險。 

13.投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風險 

因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是透過不動產專業開發或管理機構進行不動產之開發、管理或

處分，故受託機構的信用、專業能力及證券化標的之品質等將直接影響受益證券之現金流

量，進而影響其價格之市場風險。此外，由於投資標的為不動產，同時尚須承擔房地產市

場波動之風險。 

14.投資「美國 Rule144A債券」之風險 

美國 Rule144A債券，並無向美國證管會註冊登記及資訊揭露之特別要求，同時僅有合格

機構投資者可以參與該市場，較可能因為因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參與者較少或交易對手

出價意願較低等因素而面臨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較大的買賣價差及波動較大之風險與

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等相關風險，尤其在市場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可能因尋找不

到交易對手願意承接，而面臨無法將所有或部份債券變現之風險。 

15.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之風險 

非投資等級債券因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債券價格可能因發行人實際與

預期盈餘、管理階層變動、併購或因政治、經濟不穩定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金及利息或企

業直接宣告破產的信用風險，尤其於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不利消息，此類證券價格的

波動可能較為劇烈，因此持有非投資等級債券之賣方可能因急於變現而買方相較之下接手

意願較低，導致債券的變現性變差，亦即在市場交易不活絡的情況下而造成流動性下降，

而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價格出售，使債券面臨流動性及變現性不足之風險。此外，由於

非投資等級債券易受利率之變動而影響其價格，故可能因利率上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使

其蒙受虧損之風險。 

(九)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本基金為管理投資組合價格變動風險之需要，得從事衍生自債券指數、債券、利率之期貨、

選擇權、期貨選擇權或利率交換，或是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運用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惟若經理公司判斷市場行情錯誤，或期貨

商品與本基金現貨部位相關程度不高，或選擇權屆期且無履約價值時，縱為避險操作，亦可

能造成本基金損失。投資人須瞭解證券相關商品市場亦可能會有流動性不足的風險。 

1.投資「期貨」之風險 

現貨與期貨價格差異可能造成避險困難度，且期貨波動幅度可能因為大量買或賣單使價格

劇烈變動，若有轉倉需要，近月與遠月價格不一致可能造成轉倉風險。 

2.投資「選擇權」之風險 

若標的物價格變動方向與選擇權之 Delta方向不一致時，選擇權部位將產生虧損；而標的

物價格波動造成選擇權之 Delta值變動則產生 Gamma風險，Gamma值越大選擇權賣方將越

不利；越接近到期期間選擇權可能因時間價值減少而產生虧損造成 Theta 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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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CDS Index，如 CDX系列指數與 iTraxx系列指數等)的風險可能因交

易對手違約時、市場深度不足或失序而平倉變現，導致可能發生虧損的風險。然本基金將

進行適當評估，以期達成降低風險維持收益之效果，惟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十)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本基金信託契約投資範圍明訂不得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 

(十一)其他投資風險 

本基金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格漲跌及其他因素之波動皆

會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增減，其最大的可能損失為本金之減損。 

(十二)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令(「FATCA」)規範下之美國扣繳稅及申報 

美國國會立法通過 2010 年《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簡稱「FATCA」)，其目的在提供美國

稅捐機關有關美國納稅人之資訊，以及改善美國納稅人就美國境外金融資產與帳戶的納稅

合規情形。根據 FATCA 規範，除非本基金遵行相關規定，否則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美

國稅捐機關可能就支付予本基金之特定款項扣繳 30%之預扣稅，進而可能降低本基金之投資

收益。本基金目前力圖遵循 FATCA 規範，然而，因 FATCA 要求之複雜性並無法保證完全遵

循，若本基金無法完全符合 FATCA要求，仍可能導致被扣繳 FATCA稅金之情形。 

此外，根據 FATCA 規範，本基金於特定情形下，可能必須向美國稅捐機關申報並揭露特定

投資人資訊，或就支付予該等投資人之特定款項為扣繳稅款，且相關扣繳稅規則及所需要

申報和揭露之資訊可能隨時變更，在相關法律許可範圍內，投資人將視為同意本基金採取

前述措施。 

倘若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簽訂跨政府協議(即所謂 IGA)，該跨政府協議可能要求將 FATCA之

法令或規定連同該法之修正、修訂及/或豁免事項，一併納入本基金須遵守之規範。此種情

況下，本基金將須遵守該跨政府協議及所施行之法令。是以，基金依 FATCA 規定及國內法

令允許之前提下，可能對投資人或受益人交易提出之要求包含但不限於：(1)拒絕申購；(2)

強制受益人贖回或拒絕贖回；(3)自受益人持有基金之款項中預扣相關稅款。投資人或受益

人應了解本基金所承擔來自遵循或不遵循美國 FATCA法規所承擔之扣繳稅款。 

載於本公開說明書之美國聯邦所得稅相關說明，並非擬提供予任何人稅務意見，亦非供任

何人用於規避美國聯邦稅務罰款之意，投資人宜就 FATCA 及任何跨政府協議之可能稅負影

響/後果，徵詢專業顧問之意見。 

(十三)循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的主要風險 

1.交易機制之不確定性風險 

大陸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機制（以下簡稱債券通）提供投資大陸債券市場另一個

新的管道，其監管機關可能於未來會就相關投資規範或交易機制之實際運作情形進行修

訂，無法保證該等修訂對投資者是否造成影響，故本基金需承擔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及政

策變動之風險。經理公司將密切注意相關交易機制及政策之發展趨勢，以降低前述風險。 

2.交易額度限制風險 

現行債券通對於投資大陸債券市場之投資額度限制尚未有明確之規定，惟未來不排除可能

進行修訂或頒布新規例，經理公司將密切注意相關規範及機制之變化，以降低前述風險。 

3.暫停交易風險 

債券通可能在特定情況下受當地監管機關宣告暫停交易，倘若暫停透過債券通進行大陸地

區債券交易，本基金投資大陸地區市場的投資策略可能會受到直接或間接之影響。 

4.可交易日期差異 

運用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只有在大陸及香港市場均為交易日時，機制始能運作。因此

由於大陸及香港市場交易日之差異，將可能發生一方為交易日另一方為例假日之情形，於

此情形下基金將無法透過債券通進行交易，故本基金可能須承擔債券於休市期間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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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風險 

債券通初期僅限進行債券現券交易，未來將逐步擴展到債券回購、債券遠期、以及利率互

換、遠期利率協議等交易，可能對於本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資策略有所影響。 

6.交易對手風險 

運用債券通機制進行債券交易者，原則上交易對手應保證其有足額之債券用於交割結算，

因此在全額清算、逐筆結算之方式下，若由於債券不足導致結算失敗，將使交易對手發生

違約交割之情形；此外，交易對手的違約或作業疏失亦可能導致資產權益受損。本公司對

於往來交易對象建立相關遴選評估作業，以保障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但不表示該風險得以

完全規避。 

7.流動性風險 

現行北向通之交易方式，採取交易商對客戶模式，即由境外投資者與交易商進行交易，而

非直接與境內投資者進行交易。因初期受限於造市商參與家數相對較少，在交易價格上容

易受造市商報價所限制，將可能以較差的價格買進債券，進而影響本基金之操作。倘未來

有更多造市商投入，則有助於提高市場的活絡性與流動性，進而促使報價更趨合理。 

8.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或中國投資者保護基金保障之風險 

投資人須留意，本基金運用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時，並不在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或中

國大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保障範圍內，因此本基金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或中國大陸投

資者保護基金之保障。 

9.複雜交易產生之營運及操作風險  

運用債券通機制進行債券交易者，必須透過香港金管局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以券款對

付方式辦理債券過戶和資金支付交割作業。債券過戶通過香港金管局在上海清算所開立的

名義持有人帳戶辦理，資金支付則通過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辦理，在付券方債券足額之情

形下，上海清算所鎖定相關債券，待付款方資金劃付完成後，進行債券過戶。惟前述流程

需要兩地之資訊系統相互銜接，如系統未能正常運作時，投資人可能將承受營運風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運用債券通機制交易時，投資人須注意及遵守大陸及香港地區證券監管單位之相關規則及

其他適用法律及規例，本基金對違反投資當地法規制度應負責或承擔其法律責任。 

六、收益分配 

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之內容。 

七、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申購程序： 

(1)受益人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辦理申購手續

及繳納申購價金。但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僅得向經理公司為之。 

(2)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

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3)如申購金額超過本基金最高得發行之總面額時，經理公司或各基金銷售機構應依投資

人申購時間之順序或其他可公正處理之方式為之。 

2.申購地點： 

(1)投資人「首次」向經理公司或各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申購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

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辦理開戶手續、填留印鑑卡及其基本資料並檢附其他依法令規定應

檢附之文件。有關投資人辦理開戶手續應檢附身份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內容，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而可能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37 

要求申購人提出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之內容。 

(2)欲申購本基金者，可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於任何營業日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

機構辦理申購手續及繳納申購價金。惟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3.申請申購書件截止時間： 

(1)投資人以書面或傳真方式申購本基金者，申購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五時

（5:00P.M.）止；如以電子交易方式者，申購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四時（4:00P.M.）

止，且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不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基金銷售機構亦應

於前述規定截止時間內自行訂定之。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

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

有效。 

(2)申購人除能合理證明其確實於前述(1)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如逾時申請時，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交易。 

(3)對於所有申購本基金之投資人，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之，不得對特定投資人提供特別

優厚之申購條件。 

4.其他注意事項： 

經理公司不接受美國人士開戶，本基金受益憑證亦不得銷售予任何美國人士，除非經理公

司依其全權考量給予豁免。就此而言，美國人士係指具有美國聯邦所得稅法(US federal 

income taxes)所指之美國人(U.S. persons)身分，或為一家由若干美國人擁有之非美國

實體，且非代替或是為任何具有前述身份之人士申請。 

(二)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申購價金之計算： 

本基金之申購價金包括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之金額，並加計經理公司

訂定之申購手續費。本基金於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及成立日後，其申購價金之計算，另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四)銷售價格」及「壹、一、(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2.申購價金之給付方式：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銷售機構。申購人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

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3.申購人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1)除下列第(2)、第(3)目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資產價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2)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3)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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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

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4)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基金專

戶時當日之淨資產價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5)申購人於週一至週五當日下午三時三十分（不含）以前，以經理公司電子交易系統申

購基金且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者，經理公司應以指示金融機構扣足申購價金

之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如逾上述時間或適逢例假日，則視為次一營業日申購。 

(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1.經理公司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為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

至遲不得超過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2.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

日內由經理公司提供確認單予申購人。 

4.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

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代理

買回銷售機構為之。 

◎本公司現階段尚未開放「受益憑證得登載於受益人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

商之保管劃撥帳戶」，故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

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時之處理： 

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本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本基金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如未能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

背書轉讓票據(僅適用於退還新臺幣申購價金)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保管

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

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

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機構計價幣別外匯

活期存款利息計算方式辦理。 

(2)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

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

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八、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買回程序：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

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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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惟受益人請求部分買回時，該次請求買回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數

如不足 10 個受益權單位，或買回後剩餘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

10 個單位者、剩餘之 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 10,000 個單

位者，除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買回本

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回。 

2.買回地點： 

受益人請求買回受益權單位數時，可於營業日檢附下列所需文件，向經理公司經登記之營

業處所或其買回代理機構辦理買回： 

(1)填妥買回申請書，並加蓋原留印鑑。本基金買回申請書備置於經理公司及買回收件機

構之營業處所。 

(2)受益人委託他人代理者，應提出表明授權其代理買回手續或領取買回價金，並加蓋原

留印鑑之委託書。 

3.申請買回書件截止時間： 

(1)投資人以書面或傳真方式買回本基金者，買回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五時

（5:00P.M.）止；如以電子交易方式者，買回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四時

（4:00P.M.）止，且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不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基金

銷售機構亦應於前述規定截止時間內自行訂定之。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

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買回手

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2)受益人除能合理證明其確實於上述(1)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申請者外，如逾時申請時，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買回申請交易。 

(3)對於所有請求買回本基金之受益人，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之，不得對特定投資人提供

特別優厚之買回條件。 

4.經理公司得委託指定代理機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代理機構並得就每件買回申

請酌收不超過新臺幣伍拾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

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1.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請求買回之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其

代理機構之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計算之。本

基金買回價金之內容，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八)買回費用」及「壹、一、(

十九)買回價格」。 

2.本基金如有依信託契約所定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之情形者，經理公司應於暫停計算本基金買

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

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買回價格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三)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一般給付期限： 

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之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買回請求到達經理公司或買回代理

機構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但依信託契約有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及延

遲給付買回價金之情形時，買回價金算自恢復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給付買回價金。受益人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2.給付方式：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價金之給付期限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之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給付僅限以匯款方式

為之)。因給付買回價金所生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等費用，得自買回價金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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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給付買回價金。本基金採無

實體發行，不製作實體憑證，故不換發受益憑證，其受益權單位數之變動，應由經理公司向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登錄。 

(五)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1.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

金流動資產總額及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四項第四款所訂之借款比例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

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

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例假日而停止交易； 

(2)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者； 

(3)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六)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

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

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

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收益分配權，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3)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

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3.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本基金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手續費依投資人所申購之發行價額或持有期間，依下列手續費率計算之：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1.各類型受益權單位（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除外），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一點八（1.8％）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

乙次。 

2.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係按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零點九九（0.99%）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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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費 每年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26％。 

申購手續費 

（註一） 

申購時給付：（適用於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不收取申購手續費。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除外）申購手續費最高為百分之三（3

％），依投資人所申購之價額，由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與投資人自行議定之。 

遞延手續費 

（註二） 

買回時給付：（適用於 N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按每受益權單位申購日發行價格或買回日淨資產價值孰低者，乘以下列比率，再乘以買

回單位數： 

(1)持有期間 1 年(含)以下：3%。 

(2)持有期間超過 1 年～2年(含)以下：2%。 

(3)持有期間超過 2 年～3年(含)以下：1%。 

(4)持有期間超過 3 年：0%。 

買回費用 

（註三） 

(1)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者（含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者），應支付買

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壹

元，不足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同樣以四捨五入原則，計算至元

以下小數點後第二位。但定時定額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得不適用上述之短線交易限制。 

(2)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除前揭(1)外，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3)本基金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時，扣除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等費用。(最高 

不得超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1%) 

買回收件手續費 
(1)至經理公司辦理者免。 

(2)至買回代理機構辦理者，每件新臺幣伍拾元。 

召開受益人會議費用 

（註四） 
每年預估新臺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 

（註五）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包括取得或處分本基金資產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印花稅、證券交

易稅、證券交易手續費、訴訟及非訟費用、清算費用、財務報告簽證或核閱費用等。 

（註一）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上述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整。 

（註二）計算遞延手續費時，本基金 NA類型或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之 N類型

、NA 類型或 N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其持有期間累計計算；本基金 NA類型或 NB類型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之 N類型、NA類型或 NB類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其持有期間累

計計算，惟該外幣須為相同幣別，始得累計。 

（註三）「未滿七個日曆日」係指： 

以「請求買回之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

申購日」之日期，小於 7 個日曆日者。即，（買回淨值計算日）－（申購淨值計算日）＜7 個日曆日，

始需支付因短線交易而產生之買回費用，故該費用不一定發生。 

舉例說明：王先生於 8 月 17 日申購本基金 80,000 個單位數，於 8 月 21 日全數申請買回。由於王先生

持有本基金自申購日起至買回日止，不滿七個日曆日，將視為短線交易，故需收取「80,000 單位數*買

回淨值*0.01%」之買回費用。如王先生係於 8 月 31 日申請買回本基金，持有本基金已超過七個日曆日

，即不視為短線交易，無需收取買回費用。 

（註四）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五）本基金尚應依信託契約第十條規定負擔之各項費用。 

2.費用給付方式： 

(1)經理公司之報酬，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2)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3)其他費用於發生時給付。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本基金之賦稅事項悉依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惟有關法令修正時，應依

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1.證券交易所得稅：自 102年 1月 1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將適用所得稅及所得稅額基本條例

。個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之價格減除成本後之所得，仍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法人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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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稅負。 

2.證券交易稅： 

(1)受益憑證持有人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時，該憑證收回註銷不再轉讓，非屬證券交易範

圍，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2)受益憑證之轉讓，應依法繳納證券交易稅。 

3.本基金依財政部 96.04.26 台財稅字第 09604514330 號令、財政部 107.03.06 台財際字第

10600686840 號令及所得稅法第 3-4 條第 6 項之規定，本基金受益人同意由經理公司代為

處理本基金投資相關之稅務事宜，並得檢具受益人名冊（內容包括受益人名稱、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地址、持有受益權單位數等資料），向經理公司登記所在地

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按基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占本基金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例之居住者證明，以符「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之規

定，俾保本基金之權益。 

 (四)受益人會議有關事宜 

1.召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另有

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

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更換經理公司者。 

(3)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終止信託契約者。 

(5)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其他修正信託契約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2.召開程序： 

(1)依法律、命令或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經理公司應即

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得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

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

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 

(2)有前揭應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發生時，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

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總和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加總百

分之三（3%）以上之受益人(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前項之

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

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之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3%）以上之受益人)，得

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3)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以書面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受益人之出

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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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留存簽名或印鑑式，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寄送至指定處所。 

3.決議方式： 

(1)受益人會議之決議，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經持有已發行在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數總和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

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終止信託契約； 

變更本基金種類。 

(2)每一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但未滿一個受益權單位之畸零單位無表決權。 

(3)受益人得親自或委託第三人代理出席受益人會議；受益人得出具由受益人會議召開者

印發之委託書，加蓋原留印鑑、代理人之印鑑，載明授權範圍，並檢附代理人身分證明

文件，委託代理人出席受益人會議。 

(4)受益人會議及書面決議之方式，除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應依「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

而以公告代之。 

(2)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3)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召開受益人會議開會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

知受益人之事項。 

2.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前述 1.規定之事項。 

(2)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4)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例等；每季公布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44 

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1%)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比例等。 

(5)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8)發生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比

例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9)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

告之事項。 

(10)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本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

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對受益人之通知及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通知： 

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

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人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

聯絡資訊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

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原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原同意

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依法送達。 

(2)公告： 

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傳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

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就本基金相關資訊之公告方式

如下：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者（網址為 http://mops.twse.com.tw/）： 

(1)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2)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之年度財務報告。 

．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者（網址為 http://www.sitca.org.tw/）： 

(1)本基金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

代之。 

(2)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3)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8)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9)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10)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11)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例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

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1％）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例等。 

(12)經理公司名稱之變更。 

(13)本基金名稱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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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變更本基金之簽證會計師（但會計師事務所為內部職務調整者除外）。 

(15)經理公司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合併。 

(16)本基金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 

(17)本基金首次募集及其開始受理申購相關事宜。 

(18)發生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比例限制之情事

，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19)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20)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本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

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公告於「經理公司網站」者（網址為 http://www.capitalfund.com.tw） 

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因例假日休市停止交易之日期。 

2.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依前項 1.(1)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

日。 

(2)依前項 1.(2)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同時以前項 1.之(1)及(2)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3.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4.前述(一)之 2.應公告事項(3)及(4)所稱應公布之內容及比例，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從其規定。 

5.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一款方式向受益人通知者，受益人地址

、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

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原所

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原同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已依法送達。 

6.其他應揭露之訊息及取得方法： 

(1)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於營業時間內，應依本基金受益人請求閱覽或索取下列資料：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2)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

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

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合併計算。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應再記載事項 

本基金係「債券型」基金，非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運用狀況 
(一) 投資情形: 運用狀況詳見附件報表 

(1)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2)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股數、每股市

價、投資金額及比率。 

(3) 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投資金額及投

資比率。 

(4) 基金投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應列示該受益憑證名

稱、經理公司、基金經理人、經理費費率、保管費費率、受益權單位數、每單位淨值、投

資受益權單位數、投資比率及給付買回價金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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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績效: 運用狀況詳見附件報表 

(1)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2)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 

(3)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4)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

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5)  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表現與指數表現之差異比較(%)。 

(三) 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即信託契約規定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總金額占平均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比率計算。基金成立未滿一年為非完整年度費用資料 

(四) 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變動表及

附註。詳見「公開資訊觀測站」之投資專區/基金資訊/基金財務報告書 

(五) 最近年度及本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證券

商名稱、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 

(六) 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  

本基金無信用評等機構。 

(七) 其他應揭露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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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基金存續期間 

基金名稱：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CAPITAL GLOBAL STRATEGIC INCOME HIGH YIELD BOND FUND)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保管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 

二、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基金簡介(一)～(四)」項之說明。 

三、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1.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即 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I 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N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

證及 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2.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

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

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3.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新臺幣第一位或美元第二位。 

4.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5.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6.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8.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

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9.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

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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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

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

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

辦理。 

10.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四、受益憑證之申購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三)銷售方式」、「壹、一、(十四)銷售價格」、「壹、一、(十五)

最低申購金額」及「壹、七、申購受益憑證」之內容。 

五、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一)基金之成立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五)成立條件」之內容。 

(二)基金之不成立 

1.當本基金未達上述(一)之成立條件時，本基金即不成立。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僅適用於退還新臺幣申購價金)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

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

之利息。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機構計價幣別外匯活期存款利息計算

方式辦理。 

2.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

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

理公司負擔。 

六、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本基金係開放式基金，並無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七、基金之資產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

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受託保管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

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專戶」。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並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所選定幣別開立獨立之外匯存款專戶，但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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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間契約之規定辦理。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

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5.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6.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7.買回費用（不含委任基金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8.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六)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八、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市場或政府

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

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市場、結算機構、金融機構

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而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生之經紀商佣金、期貨交易手續費

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3.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4.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5.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公司依相關法令及信託契約之

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之利息、設定費、手續費與保管機構為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

事務之處理費用或其他相關費用； 

6.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任何就本基金或信託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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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

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

），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

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8.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9.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

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曆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 1.至第

5.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三)除前述(一)及(二)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

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四)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各分配

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辦理。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

擔。 

九、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之內容。 

十、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三、(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之內容。 

十一、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三、(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之內容。 

十二、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八)投資地區及標的」、「壹、一、(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及「壹、四、(五)基金運用之限制」之內容。 

十三、收益分配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之內容。 

十四、受益憑證之買回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七)買回開始日」、「壹、一、(十八)買回費用」、「壹、一、(十

九)買回價格」及「壹、八、買回受益憑證」之內容。 

十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及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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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1)以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別基準貨幣之淨資產價值為基礎，加計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淨申贖金額並按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款項為基準貨幣，得出以基準貨

幣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 

(2)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以基準貨幣呈現之資產佔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之比

例。 

(3)就計算日適用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及費用，依前述(2)之比例計算分別加減之。 

(4)加減專屬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加總後得出本基金整體淨資產價值。 

(5)前述(1)至(4)各類型淨資產價值按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後，得出以各

自計價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2.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日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益權

單位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及各計價貨幣轉換進行，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3.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4.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

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

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之（請詳附錄五）。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

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須於

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算日）。 

5.本基金投資於國外之資產者，其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計算日臺北時間上午十時前，經

理公司可收到之價格資訊計算淨資產價值，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債券： 

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孚特（Refinitiv）提供可取得之

最近價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

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路孚特（Refinitiv

）取得各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依「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之規定辦理。 

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以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各基金管理

機構所提供之最近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

，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最近淨值計算。 

(3)證券相關商品：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路孚特（

Refinitiv）取得最近收盤價或結算價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依序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路孚特（Refinitiv）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4)遠期外匯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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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算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前一營業日結算匯率為準。如計算日無法取得

彭博資訊 (Bloomberg)提供之結算匯率時，以路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結算匯率

為準。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

方式計算之。 

6.持有前述 5.以外之國外有價證券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或相關法

令規定計算之。 

7.本基金國外資產轉換成新臺幣匯率之時點與資訊來源如下： 

(1)本基金國外資產之匯兌轉換，含每日本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外幣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值換算，先按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各外

幣對美元之匯率將外幣換算為美元，再按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臺北外匯

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2)若無法取得前述(1)所述下午四點各外幣對美元之匯率時，則以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示之最近匯率為準。 

(3)若前述(1)所述臺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匯交易方式變更為全天候交易而無美

元對新臺幣收盤匯率時，則依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

時間下午四點美元對新臺幣之匯率為準。 

(4)若前述(3)所述計算日無外匯匯率時，以最近營業日之外匯收盤價格為準。 

(二)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1.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別計算及公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

第四位。 

2.本基金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或因終止信託契約而結算本基金專戶餘

額之需求者，不受前述 1.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四位之

限制。 

3.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4.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一

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為零者，其再銷售之發行價格應以 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當日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為準計算之。 

十六、經理公司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4.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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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會

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

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

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司

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專

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4.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

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5.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

管機構職務者； 

6.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命

令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

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

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新

基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1.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者； 

2.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

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

有權利及義務者； 

3.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

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

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54 

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於計算前

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

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6.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繼

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

者； 

7.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效

。 

(四)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基金之清算 

(一)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於終

止後視為有效。 

(二)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

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

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者，得由清

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 

(四)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圍內與

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了結現務； 

2.處分資產； 

3.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分派剩餘財產； 

5.其他清算事項。 

(六)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

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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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例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

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例、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

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 

(八)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並送

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同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 

(九)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受益人名簿 

(一)經理公司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前述(一)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一、受益人會議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九、(四)受益人會議有關事宜」之內容。 

二十二、通知及公告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十、基金之資訊揭露」之內容。 

二十三、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正 

(一)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

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

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二)信託契約之修正事項，除法律或金管會之命令另有規定或受益人會議另有決議外，自公告日

之翌日起生效。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

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據投資人之請求，提供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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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一、事業簡介 

(一)金管會核准日期 

民國 8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 
民國 90 年 1 月 20 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民國 97 年 11 月 20 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二)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 

年月 
每股面

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 本 來 源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90/9～
99/10 

十元 49,502,256 股 
新臺幣四億九千五

百零二萬二千五百

六十元 
49,502,256 股 

新臺幣四億九千

五百零二萬二千

五百六十元 

八十九年盈餘轉增資

新臺幣六千五百九十

五萬九千四百六十元 

99/11~ 
迄今 十元 300,000,000 股 新臺幣三十億元 165,337,535 股 

新臺幣十六億五

千三百三十七萬

五千三百五十元 

九十八年盈餘轉增資

新臺幣十一億五千八

百三十五萬二千七百

九十元 

(三)營業項目 

1.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沿革：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股權之移

轉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 
(1) 108 年 3 月 27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元

公司債 ETF 基金」。 
(2) 108 年 3 月 27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 15 年期以上 AAA-A

醫療保健業美元公司債 ETF 基金」。 
(3) 108 年 3 月 27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 7 年期以上中國政策

性金融債 ETF 基金」。 
(4) 108 年 7 月 23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全球組合型基金「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基金」。 
(5) 108 年 7 月 23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全球組合型基金「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基金」。 
(6) 108 年 7 月 23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全球組合型基金「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基金」。 
(7) 108 年 10 月 8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債券型基金「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基

金」。 
(8) 108 年 10 月 8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 1-5 年期投資等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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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ETF 基金」。 
(9) 108 年 10 月 8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 0-1 年期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10) 111 年 10 月 13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國內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 111 年 12 月 5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股票型基金「群益智慧聯網電動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12) 112 年 2 月 24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國內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台灣 ESG 低碳 50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3) 112 年 5 月 29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國內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台灣半導體收益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4) 112 年 9 月 21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多重資產型基金「群益優化收益成長多重資

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5) 112年11月27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ESG20年期以上BBB

投資等級公司債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6) 113 年 3 月 14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非海外債券型基金「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最近五年度分公司及子公司設立： 

無。 

3.最近五年度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或更換： 

(1)更換部份：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異動明細 

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 
變更日期 身 份 原姓名 新任姓名 理   由 
108/06/11 董  事 無 陳明輝 董監改選 
108/06/11 董  事 無 楊淑惠 董監改選 
110/05/13 董  事 曾科程 陳韋志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1/06/09 董  事 無 陳冠至 董監改選 
111/06/09 董  事 無 郭婉如 董監改選 
111/06/09 董  事 無 曾俊豪 董監改選 
111/07/26 董  事 曾俊豪 丁學文 光陽工業(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2/05/15 董  事 陳冠至 林妍妤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2/08/09 董  事 張永旺 邱舜珍 漢寶實業(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2/11/16 董  事 郭婉如 無 董事辭任 
112/12/11 董  事 丁學文 柯佳男 光陽工業(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3/01/23 董  事 林妍妤 沈峯宇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3/01/23 董  事 無 賴富蓉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2)股權移轉部份: 
1.108/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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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開發(股)公司轉讓 5,330,710 股、福瑞興業(股)公司轉讓 591,200 股、文倫開發

股份(股)公司及中倫開發(股)公司轉讓全數股權予陳田文。 
陳田文受轉讓計 35,833,423 股，新增成為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大股東。 

2.108/05/08 
陳田文轉讓全數股權予堉寶實業(股)公司及富泰建設(股)公司，當然解任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大股東。 
堉寶實業(股)公司受轉讓計 31,417,713 股，富泰建設(股)公司受轉讓計 4,420,710 股

新增成為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大股東。 
3.108/06/12 
富泰建設(股)公司受轉讓計 20,000 股。 

4.最近五年度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 108 年榮獲理柏台灣基金獎，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基金 A 類型榮獲「五年期環球新

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獎」。 

(2) 108 年榮獲晨星暨 Smart 智富台灣基金獎， 群益 10 年以上金融債 ETF 榮獲「債券

ETF 大獎」。 

(3) 108 年榮獲二十二屆傑出基金金鑽獎，群益店頭市場基金獲選為「三年期上櫃型股基

金獎」。 

(4) 108 年群益投信榮獲財資雜誌，全球關鍵生技基金榮獲台灣區最佳股票基金經理人獎。 

(5) 108 年群益投信榮獲財資雜誌，2019 亞洲 ETF 大獎的台灣區最佳創新產品獎「群益

15 年期以上電信業公司債 ETF、 群益 15 年期以上新興市場主權債 ETF」。 

(6) 108 年榮獲【第五屆期貨鑽石獎】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第 1 名。 

(7) 109 年群益投信榮獲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台灣中小型股票最佳基金公司獎(傑出表

現)」；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獲選標雜誌台灣基金獎 2019「新台幣榮獲最佳表現定期

定額基金大獎(同級最佳)」群益 15 年期以上電信業公司債 ETF 基金榮獲標雜誌台灣

基金獎 2019「最佳表現 ETF 大獎(同級最佳)」。 

(8) 109 年榮獲二十三屆傑出基金金鑽獎，群益店頭市場基金獲選為「三年期上櫃型股基

金獎」；群益 10 年期以上金融債 ETF 獲選為「一年期固定收益 ETF 一般型(其他市場) 
基金獎」。 

(9) 109 年群益投信榮獲 2020 亞洲投資人雜誌 「台灣最佳基金公司」。 

(10) 110 年榮獲晨星暨 Smart 智富台灣基金獎，群益 15 年 IG 電信債 ETF 榮獲「債券類

指數股票型基金獎」。 

(11) 110 年群益投信榮獲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靈活型股債混合最佳基金公司獎」、「產業

股票-資訊科技最佳基金公司獎」、「中國 A 股 ETF 最佳基金公司獎」、「固定收益 ETF
最佳基金公司獎」、「ETF 投資人教育大獎」、「共同基金投資人教育大獎」、群益 15 年

IG 電信債 ETF 榮獲「最佳表現 ETF 大獎」、群益環球金綻雙喜 A 美元基金榮獲「新

台幣靈活型股債混合最佳表現基金大獎」、群益環球金綻雙喜 A(累積型-澳幣)基金榮獲

「新台幣靈活型股債混合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群益 AAA-AA 公司債 ETF 榮

獲「最佳 ESG 表現大獎」、群益 15 年 IG 公用債 ETF 榮獲「最佳 ESG 表現大獎」、

群益 10 年 IG 金融債 ETF 榮獲「氣候保護大獎」、群益 15 年 IG 電信債 ETF 榮獲「最

佳全球契約表現大獎」。 

(12) 110 年榮獲財資雜誌「年度最佳經理人大獎」、「台灣最佳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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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0 年榮獲第十六屆金彝獎「傑出投信投顧人才獎」。 

(14)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中國股票年度基金經理大獎」、「投資人教

育大獎殊榮」。 

(15)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亞洲資產管理雜誌，亞洲資產管理獎「台灣最佳數位財富管理公

司」、「台灣最佳退休基金經理公司」兩項大獎。 

(16)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亞洲投資人雜誌「台灣最佳基金公司獎」大獎。 

(17)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香港財資雜誌「ESG 基金管理投資人-編輯評審團三星獎」大獎。 

(18)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第十三屆證券暨期貨金椽獎「前瞻創新獎」之佳作獎。 

(19) 112 年群益投信榮獲亞洲資產管理雜誌「台灣最佳數位財富管理公司」大獎。 

(20) 112 年群益投信榮獲香港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印度股票基金-最佳基金公司獎」、「亞

洲股債混合基金-最佳基金公司獎」、「群益中國政金債 ETF(00765B)獲人民幣固定收益

-最佳表現 ETF 大獎」、「群益東協成長基金獲東協股票基金-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21) 112 年群益投信榮獲理柏台灣基金獎 混合型基金/團體大獎。  

(22) 112 年群益投信榮獲財資雜誌基金獎「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ETF(00919)-ETF 產品大獎

評審三星獎」。 

二、事業組織 
(一)股權分散情形 

1.股東結構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包括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堉寶實業(股)公
司、光陽工業(股)公司、吉順投資(股)公司、漢寶實業(股)公司、富泰建設(股)公司。 

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 
股東結構 本國法人 本國人 外國人 

合 計 
數  量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自然人 自然人 

人  數 1 12 80 1 94 
持有股數(千股) 33,067 119,099 12,167 1,004 165,337 

持股比例 20.00% 72.03% 7.35% 0.60% 100% 

2.主要股東名單 

經理公司實收資本額新臺幣拾陸億伍仟參佰參拾柒萬伍仟參佰伍拾元整，持股 5%以上之

股東組成如下：                                     

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例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3,067,507 20.00% 
堉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1,417,713 19.00%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901,740 9.62% 
吉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901,740 9.62% 
漢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704,843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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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452,710 6.32% 
 
(二)組織系統 

1.組織結構 

 

2.經理公司員工總人數：截至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止共 179 人。 

3.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  門 部 門 職 掌 

投資處 
1.綜理研究單位之管理事宜。 
2.未上市私募基金投資事宜。 
3.研究單位行政事務處理。 

投研部 

1.國內/外產業市場研究分析。 
2.投資決策。 
3.負責投資信託基金及受託款項之投資運用等事宜。 
4.有關投資技術之研究開發工作。 

資產管理部 

1.投資決策。 
2.全權委託業務招攬之協辦。 
3.委任人查詢投資決策相關資料。 
4.該部門相關業務營業紛爭之處理。 
5.全權委託契約變更或終止。 
6.全權委託違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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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部 門 職 掌 

國際部 

1.基金產品開發及規劃。 
2.海外投資顧問合作及相關產品管理。 
3.海外基金及資產管理。 
4.海外市場及產業研究。 
5.投資商品專案研究。 

ETF 及指數投資部 

1.指數型商品之應用與風險控管。 
2.資產配置策略之開發與應用。 
3.數量方法於投資組合管理之應用。 
4.衍生性商品之研究與投資操作事宜。 

固定收益部 

1.總體經濟研究分析。 
2.國內/外金融市場研究分析。 
3.投資決策。 
4.固定收益工具之分析及投資。 
5.外匯工具之分析及投資。 
6.信用風險評估與控管。 

新金融商品部 

1.新金融商品之應用與風險控管。 
2.資產間價格風險評估與控管。 
3.資產配置策略之開發與應用。 
4.數量方法於投資組合管理之應用。 
5.產品規劃。 

業務處 
1.綜理業務單位之管理事宜。 

2.業務單位行政事務處理。 

投資理財部 

1.業務招攬與營業促銷活動。 
2.全權委託投資之受理申請、簽約與帳戶開立。 
3.該部門相關業務營業紛爭之處理。 
4.客戶服務品質之規劃。 
5.制定公司業務政策與方針。 

行銷服務部 

1.公司整體行銷策略執行。 
2.行銷通路開發及促銷方案擬訂。 
3.行銷通路協調溝通及服務。 
4.共同基金業務之推廣及行銷。 

企劃部 

1.公司對外公關業務之策劃與執行。 
2.公司暨產品企劃之執行。 
3.基金市場之研究與行銷。 
4.退休基金平台之規劃與執行。 
5.公司整體業務支援。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62 

部  門 部 門 職 掌 

數位金融部 

1.廣告及行銷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2.電子交易平台之規劃。 
3.電子交易業務之推廣及行銷。 
4.公司整體業務支援。 

行政管理處 1.綜理後台單位之管理事宜。 

財務會計部 

1.公司財務規劃、預算與管理。 
2.公司資金收支控制與收益分析。 
3.稅務與相關事宜。 
4.各基金及全權委託業務每日對帳、交割與帳務處理。 
5.各基金及全權委託業務每月、季、年報之製作。 
6.各基金及全權委託業務不定期資料之統計與提供。 
7.委任人查詢委託資產交易記錄及資產現況。 
8.營業保證金相關事宜。 
9.協辦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職工福利委員會之會計事宜。 

資訊部 

1.資訊系統規劃、設計及維護。 
2.電腦週邊軟硬體設備之管理與維護。 
3.資料庫的安全/防毒/備份/復原計劃及執行。 
4.User ID 及系統和設備安全使用權限設定執行。 
5.電腦資訊業務之採購評估。 

基金事務部 

1.受益憑證之製作及發行。 
2.基金受益人、受益憑證檔案維護及管理。 
3.股務事務處理管理。 

交易部 

1.風險控管。 
2.投資交易執行及分配。 
3.交易往來券商之評估。 
4.資金調度作業。 

人力資源室 

1.人力及制度規劃。 
2.人員招募、遴選、任用與調遷。 
3.薪資與福利。 
4.績效訂定與追蹤管理。 
5.員工訓練與培育。 
6.員工諮詢。 

管理部 

1.庶務、事務工作之推行與運行。 
2.辦公設備、用具、文具之採購及公司財產管理。 
3.公文書收發及檔案管理。 
4.公務車輛調度與管理。 
5.協辦職工福利及文康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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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部 門 職 掌 

稽核室 

1.執行年度計畫例行性查核。 
2.主管機關、政府基金、檢查單位之業務查核或專案查核。 
3.前一年度內控制度自行檢查作業彙整。 
4.協助各單位建置改善方案及杜絕機制。 
5.同業違規處分案例研討提醒。 
6.客戶糾紛或營業紛爭協辦及專案處理。 
7.跨部門作業諮商。 
8.公、私募基金申請案及新種業務申請送件審核。 

洗錢防制室 

1.確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之遵循。 
2.督導與協調洗錢及資恐風險辨識、評估及監控作業之執行。 
3.發展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 
4.監控與洗錢及資恐有關之風險。 
5.督導向法務部調查局進行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通報作業。 

法令遵循室 

1.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2.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使各項

營運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3.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並督導各單位定期自行評

估執行情形。 
4.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法規訓練。 
5.內部控制制度編修。 
6.公、私募基金申請案及新種業務申請送件與彙整。 

風險管理室 

1.訂立投資作業之主要風險指標，並執行後續監控。 
2.依據各投資商品屬性、法令限制與內控制度，設計風險管理

資訊系統。 
3.建構投資交易系統風險控管及停損、預警機制，建置有效防

範措施。 
4.投資作業之風險報告審核及彙總，定期向管理階層報告。 

風險管理委員會 
1.督導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 
2.定期檢視風險管理機制及執行效能。 
3.確認及評估重大風險議題及風險損失事件。 

智能理財委員會 

1.負責演算法之開發與調整。 
2.確保客戶投資組合建議符合其風險屬性。 
3.監督管理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系統能公平客觀地執行及投資 
  組合之再平衡等。 

永續發展委員會  

1.功能性編制委員會。 
2.協助訂定永續發展及 ESG 事項之政策。 
3.協助推動永續發展及 ESG 事項之相關措施。 
4.督導其他有關永續發展及 ESG 事項之制定、執行與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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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理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比率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職務 (股 數) 

總經理 陳明輝 105/08/11 0 0% 
逢甲大學統計系學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資深副總經理 

--- 

業務處/行銷服務部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林慧玟 93/07/19 0 0% 
台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所碩士 
聯邦投信行銷企劃部協理 

--- 

行政管理處 
副總經理 

蘇瑩娟 95/03/15 0 0% 
台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財務會計部副總經理 

--- 

投資處 
副總經理 

葉雲龍 112/07/03 0 0% 
文化大學中美關係所碩士 
群益投信資產管理部專業副總 

--- 

投資處 
副總經理 

呂鴻德 107/04/01 0 0%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群益投信固定收益部專業副總 

--- 

風險管理室 
副總經理 

張士杰 102/07/02 0 0% 
銘傳大學管理學院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稽核室稽核協理 

--- 

ETF 及指數投資部 
副總經理 

張菁惠 106/03/20 0 0%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所碩士 
群益投信 ETF 及指數投資部協理 

--- 

國際部 
專業副總 

洪玉婷 104/07/01 0 0%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國際部基金經理 

--- 

固定收益部 
專業副總 

林宗慧 107/04/01 0 0%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所碩士 
群益投信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 

資產管理部 
專業副總 

陳煌仁 110/04/01 0 0% 
台灣大學化學工程所碩士 
群益投信投研部基金經理 

--- 

投研部 
專業副總 

陳沅易 111/07/11 0 0%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所碩士 
群益投信國際部基金經理 

--- 

交易部 
協理 

賴文哲 96/04/10 0 0%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所經貿組碩士 
建華投信交易執行部副理 

--- 

法令遵循室/洗錢防制室 
協理 

王品姍 98/01/01 0 0% 
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玉山投信稽核處主管 

--- 

稽核室 
協理 

詹秀梅 102/07/02 0 0%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系學士 
華頓投信稽核室副理  

--- 

基金事務部 
協理 

楊筑穗 102/07/06 0 0%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商學所碩士 
復華投信基金事務部經理 

--- 

企劃部 
協理 

劉佳妮 107/01/01 0 0%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安聯投信產品經理部助理副總裁 

--- 

財務會計部 
協理 

李淑娟 108/01/01 0 0% 
文化大學會計系學士 
德銀遠東投信財務部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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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比率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職務 (股 數) 

數位金融部 
協理 

高慶賢  110/04/01 0 0% 
淡江大學會計系學士 
群益投信數位金融部專業協理 

--- 

資訊部 
協理 

羅政偉 110/06/01 0 0%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學士 
群益投信資訊部專業協理 

--- 

人力資源室 
協理 

張月如 110/06/01 0 0% 
文化大學資訊管理系學士 
群益投信人力資源室專業協理 

--- 

管理部 
經理 

吳坤澤 111/04/01 0 0%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群益投信管理部專業經理 

--- 

台中分公司 
經理人 

張仙佩 106/12/08 53,997 0.03% 
台灣科技大學 EMBA 碩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專業副總 

--- 

高雄分公司 
經理人 

薛鴻彬 102/03/26 0 0%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行銷服務部業務經理 

---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持有股數仟股/ 

持股比率 主要經(學)歷 備註 

選任時 現在 

董事長 賴政昇 111/06/09 3 年 
15,705 
9.50% 

15,705 
9.50%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所碩士 
群益投信總經理 

漢寶實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陳明輝 111/06/09 3 年 
15,705 
9.50% 

15,705 
9.50% 

逢甲大學統計系學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資深副總經理 

漢寶實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邱舜珍 112/08/09 1.8年 
15,705 
9.50% 

15,705 
9.50%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MBA 碩士 
堉寶實業投資中心副總 

漢寶實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沈峯宇 113/01/23 1.4年 
33,067 
20.00% 

33,067 
20.00%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 
群益金鼎證券經紀部業務管理處資

深副理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
司之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賴富蓉 113/01/23 1.4年 
33,067 
20.00% 

33,067 
20.00% 

台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 
群益金鼎證券財務部財務專員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
司之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柯佳男 112/12/11 1.5年 
15,902 
9.62% 

15,902 
9.62% 

日本大學經營學科 
光陽工業(股)公司財務部經理 

光陽工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吉順投資

(股)公司 
111/06/09 3 年 

15,902 
9.62% 

15,902 
9.62% 

－ － 

監察人 
富泰建設

(股)公司 
111/06/09 3 年 

10,453 
6.32% 

10,453 
6.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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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係指與經理公司有下列利害關係之公司： 
(一)與經理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二)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所稱「綜合持股」，指事業對經

理公司之持股加計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經理公

司之持股總數。 
(三)上述(二)之人員或經理公司之經理人與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

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四)前開所指董事、監察人，包括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其指派行使職務之自然人代表。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與其關係人資料 

日期：113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名稱 關係說明 

南山人壽保險(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東 
群益期貨(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光陽工業(股)公司 本公司 1.董事擔任該公司董事 2.持股 5%以上之股東 
鴻隆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富泰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之股東 
日立安斯泰莫台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東洋建蒼電機(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星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達貿易(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台崎重車(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吉順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及持股 5%以上之股東 
開發工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華洋企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長陽開發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聯輕電(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大聯合重車(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澤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捷(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祥正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群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鋐展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陞陽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嘉進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川陽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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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關係說明 
高盛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漢寶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東 
堉寶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東 
財資企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金庫資本管理顧問(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金庫整合創業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雙勝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金鼎綜合證券(維京)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保險經紀人(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創業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車能網(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甲山岳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全順建設開發(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鴻菖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甲千林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資本管理顧問(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泓策創業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及法人監察人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車能網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新榮能源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新仁能源開發(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鋐鎰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 1.董事擔任該公司董事及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2.董事之配偶 
擔任該公司之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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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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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二年度受金管會處罰之情形 

日期 函號 違反事由 主要處分內容 

111.6.21 
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2678 號 

辦理全權委託客戶姓名及名稱檢核作業，有未對

法人戶董事及監察人辦理檢核之情形，且與客戶

重新簽訂全權委託投資契約(續約)時，未再對客

戶姓名辦理檢核，核與所訂「客戶及交易有關對

象之姓名及名稱檢核管理程序」規範不符。 

糾正 

六、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肆、受益憑證銷售機構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本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一、經理公司（含分公司） 
代

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69 號 15 樓 (02)2706-7688 
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 號 14 樓之 8 (04)2301-2345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 號 19 樓之 1 (07)335-1678  

二、券商/投顧/銀行(含公司及分支機構) 
代

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話 

91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3 (02)8789-8888 

845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B1 (02)8787-1888 

700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95 號 3 樓 (02)2327-8988 

9A0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7 樓 (02)2311-4345 

920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700 號 (02)2181-8888 

980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11 樓 (02)2718-5886 

779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199 號 B1 (02)8502-1999 

96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3 樓 (02)8771-6888 

930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54 號 5 樓 (02)2545-6888 

585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 號 1 樓 (02)2747-8266 

888 國泰綜合證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 號 19 樓 (02)2326-9888  

250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5 號 8 樓  (02)8712-1322 

592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09 號 1 樓至 3 樓  (02)2325-5818 

646 大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 之 2 號 2 樓之 1 至 85 及 9
樓之 1、2 (02)2968-9685 

004 臺灣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0 號 (02)2349-3456 

005 臺灣土地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6 號 (02)2348-3456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84 

00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25 號 (02)2173-8888 

007 第一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30 號 (02)2348-1111 

008 華南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23 號 (02)2371-3111 

009 彰化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7 號 (02)2536-2951 

01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9 號 3 樓 (02)2581-7111 

01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0 號 (02)2771-6699 

0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02)8722-6666 

016 高雄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68 號 (07)557-0535 

01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00 號 (02)2563-3156 

050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0 號 (02)2559-7171 

05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77 號 1 樓及 179 號 3 樓至 6
樓、17 樓至 19 樓 (02)2716-6261 

053 台中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87 號   (04)2223-6021 

054 京城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506 號 (06)213-9171 

101 瑞興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133 號 (02)2557-5151 

102 華泰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46 號 (02)2752-5252 

10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2 號 4 樓 (02)8758-7288 

108 陽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56 號 (02)6618-8166 

118 板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68 號 (02)2962-9170  

147  三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中市中區市府路 59 號 (04)2224-5171 

803 聯邦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09 號 (02)2718-0001 

80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02)2378-6868 

806 元大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66 號 (02)2173-6699 

807 永豐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6 號 (02)2517-3336 

808 玉山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15 號 (02)2175-1313 

809 凱基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35 號 9 樓、10 樓、11 樓及

18 樓 
(02)2175-9959 

8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02)2568-3988 

816 安泰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 號 16 樓 (02)8101-2277 

82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8 號 (02)3327-7777 
823 將來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95 號 6、7、8、9 樓 (02)8979-7000 
048 王道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02)8752-7000 
B01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 號 18 樓 B 室 (02)2720-8126 

B03 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2 段 407 巷 22 號 5 樓之 1 (02)7711-5599 

0A1 好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56 之 1 號 2 樓 (02)7755-7722 

‧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一、經理公司（含分公司） 

代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總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69號 15樓 

 

(02)2706-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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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號 14樓之 8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號 19樓之 1 

(04)2301-2345 

(07)335-1678  

二、證券商（含分公司） 

代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91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分公

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號 14樓 (02)8789-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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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應記載事項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

聲明書(附錄一)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一」之內容。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附錄二)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二」之內容。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司治理運作情形(附錄三)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三」之內容。 

四、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信託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附錄四)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四」之內容。 

五、其他金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肆、受益憑證銷售機構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之內容。 

  ．本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

辦法」(附錄五)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五」之內容。 

  ．本基金主要投資國（地區）經濟環境之簡要說明(附錄六)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六」之內容。 

  ．本基金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之市場概況簡要說明（附錄七）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七」之內容。 

  ．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介紹（附錄八）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八」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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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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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應就公司治理情形載明之事項：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經理公司股權結構請參閱本投資說明書「參、二、(一)、股權分散情形」之內容。 

有關股東權益部分，經理公司依公司法、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召集股東會，並對於經由

股東會決議之事項確實執行。股東會之議題及程序，係由董事會妥善安排，並對於各議題之進

行給於合理之討論時間及股東適當之發言機會。經理公司股東會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均永久

妥善保存。股東權益變動情形，請參閱投資說明書財務報表之股東權益變動表。 

二、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經理公司設董事七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經理

公司之董事會向股東會負責，其公司治理之各項作業與安排係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

東會決議行使職權。董事會成員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包括營運判斷

能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

力及決策能力。董事之選任係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執行，各董事間職權之行使均具有其獨

立性。 

三、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經理公司董事會由董事組成，其職權依相關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及股東會決議之授權事項行使

職權；經理公司之經理人依相關法令及董事會賦予之權利行使其職權，負責公司營運各項作業

，並制定公司營運所須相關制度及規章。 

四、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經理公司設監察人一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監察

人之職責為查核公司財務狀況、審查並稽核會計簿冊及文件、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其他依

照法令賦予之職權。 

五、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1.經理公司之經理人皆無與關係企業經理人相互兼任之情形。 

2.對於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對於簽約事項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

支付方式，絕無利益輸送情事。 

3.經理公司與往來銀行及投資人、員工、或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並尊重

及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經理公司將秉誠信原則妥

適處理。 

六、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1.經理公司依據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設立發

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 

2.經理公司並運用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經理公司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資訊，以利

股東、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本公司網址為 http://www.capitalfund.com.tw。 

七、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基金/投資經理人酬金結構及政策，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關聯性說明 

1.基金/投資經理人酬金結構及政策 

項  目 說  明 

附 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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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 

基金/投資經理人之考核項目，設定主要以研究品質、市場基金排

名名次、各基金年度期望報酬達成率，以及投資研究單位主管評

比等之各項有效評估基金/投資經理人績效項目為考核之內容，並

因應風險能力進行評估，輔以對公司未來營運展望之影響，綜以

考核之。 

發放依據 

基本薪資 

經理公司參考市場之薪資水準及學經歷條件訂定經理公司各職等

之薪資級距，於招募任用研究人員及經理人時，依據其學經歷相

關背景，給予符合市場上相對水準之月薪。 

奬  金 

針對基金/投資經理人之奬金發放，經理公司制定績效奬金辦法，

明訂研究人員及基金/投資經理人評比之依據、時間及相關奬懲辦

法，落實於年中績效評估及年度績效評估作業，嚴格要求每一位

研究人員及基金/投資經理人之績效產出，以此績效成績作為績效

奬金發放之依據。 

發放方式 

基本薪資 基本月薪*12個月，每月發放。 

奬  金 

1. 根據年度經理公司整體營運狀況、個人績效、部門績效及法令

遵循的落實程度考核之結果，核定績效奬金。 

2. 績效獎金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及經理公司營運狀況而調整之，故

屬變動性薪資。 

2.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關聯性 

經理公司之基金/投資經理人酬金結構及政策，除充份溝通與聲明，不致使基金/投資經

理人為追求高酬金而從事損害投資人權益情事外，係將投資人利益、長期基金績效、道

德風險控管、事業發展目標等基礎要素綜合評估之，並參考市場薪資水準，設定為可維

持穩定流動率之酬金誘因。經理公司並因應經濟結構發展及市場狀況，適時調整之，以

維持經營績效穩定成長、道德風險控管良善之準則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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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信託契約範本（係以 112/10/13金管證投字第 1120354788號函核定之範本內容） 

【對照表】 

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前言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

證，募集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

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

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

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

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

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

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

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前言 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

證，募集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

稱本基金），與____________（以下簡稱基

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

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

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

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

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

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

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

。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

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

當事人。 

訂定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及本

基金名稱。 

 

一 二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本契

約所設立之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一 二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本契

約所設立之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訂本基金名稱。 

一 三  經理公司：指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

理本基金之公司。 

一 三  經理公司：指__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

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訂經理公司之

名稱。 

一 四  基金保管機構：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

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

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一 四  基金保管機構：指__________，本於信託關

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

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

銀行。 

明訂本基金之基

金保管機構之名

稱。 

一 五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指依其與基金保管機構

間委託保管契約暨本基金投資所在國及地

區相關法令規定，受基金保管機構複委託，

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資產之金融機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本基金投資海外

有價證券，配合實

務操作增列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定

義；其後項次調整

。 

一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司依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規定檢具相關文件首次向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本基金受益憑證及受

益權單位數之日。 

一 八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司發行並

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及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部份文字

。 

一 十

二 

 

二 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

之五（5%）以上之股東；所稱綜合持股，指

事業對經理公司之持股加計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及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

對同一經理公司之持股總數。 

 

一 十

一 

二 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

之五以上之股東；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1 條，解釋「

綜合持股」涵義。 

 

一 十

二 

三 前款人員或經理公司之經理人與該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

分之十(10%)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

關係者。 

一 十

一 

三 前款人員或經理公司之經理人與該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

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

者。 

增列比例表示方

式。 

附 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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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一 十

二 

四 董事、監察人為法人者，其代表或指定代表

行使職務者，準用前述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

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1 條內容，解

釋董事、監察人為

法人之適用規定。 

一 十

三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

銀行營業日。惟本基金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之證券交易市場或主要議價市場因例假日

停止交易且合計投資於該等市場之比重達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時，即非營業日

。前述所稱之「一定比例」及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主要議價市場，應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一 十

二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

銀行營業日。 

1.明訂本基金「營

業日」之定義。 

2.配合金管會 94

年 8 月 24 日金

管證四字第 094

0122751 號函規

定辦理，明訂本

基金暫停計價

之判斷依據。 

一 十

五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定，計算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本基金每營業日

之淨資產價值於所有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交

易完成後計算之。 

一 十

四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定，計算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 
配合本基金投資

海外，爰增列文字

。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一 十

五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

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 

本基金之收益平

準金不列入配息

範圍故刪除之；其

後項次調整。 

一 十

六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

件之書面、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

明書所載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日。 

一 十

六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

件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

說明書所載基金銷售機構之次一營業日。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70 條第 2 項規

定，以基金買回當

日之淨資產價值

計算買回價格，爰

酌修文字。 

一 十

七 

 受益人名簿：指經理公司自行以書面或電子

資料製作並保存，其上記載受益憑證受益人

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受益憑證轉讓

、設質及其他變更情形等之名簿。 

一 十

七 

 受益人名簿：指經理公司自行或委託受益憑

證事務代理機構製作並保存，其上記載受益

憑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受

益憑證轉讓、設質及其他變更情形等之名簿

。 

配合經理公司實

務，本基金「受益

人名簿」係以書面

或系統製作、保存

及控管，確保受益

人資料安全。 

一 十

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法令規定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業務或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一 十

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法令規定得辦理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配合基

金操作實務增列

相關文字。 

一 二

十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法令規定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或

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一 二

十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定得辦理票券

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配合基

金操作實務增列

相關文字。 

一 二

十

一 

 證券交易市場：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他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得辦

理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

證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場。 

一 二

十

一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 

明確定義「外國有

價證券」之交易市

場。 

一 二

十

二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及金管會所核准投資之外國店頭市

場。 

一 二

十

二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有價證券，配合

本基金操作實務

增列相關文字。 
一 二

十

七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益計

算各分配收益類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

益之金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一 二

十

七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益計

算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訂定

之計算標準日。 

配合本基金增設

各分配收益類別

每受益權單位，爰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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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一 三

十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行之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分別為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及 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N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I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NA 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A 類型及 NA 類型受益權單位（含新臺

幣計價及美元計價二類別）及 I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均不分配收益，B類型及 NB

類型受益權單位（含新臺幣計價及美元計價

二類別）均分配收益；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限於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

條規定之「專業投資機構」或「符合一定財

力或專業能力之法人」申購；一般投資人不

得申購 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定

義；其後項次調整

。 

一 三

十

一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A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A 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A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二 

 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B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 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B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三 

 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NA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A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NA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四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NB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五 

 I 類型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指 I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I類型

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定義。 

一 三

十

六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NB 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I 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新臺

幣計價之受益權

單位定義。 

一 三

十

七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外幣

計價之受益權單

位定義。 

一 三

十

八 

 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

行之各類型分配收益受益權單位，分為 B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 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增訂相關內容

。 

一 三

十

九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貨幣單位，本基金基準貨幣為新臺幣。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基準

貨幣為新臺幣。 

一 四

十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

本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為新臺

幣，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定

義；其後項次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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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一  本基金為債券型並分別以新臺幣計價及美

元計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群益時機對策

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 一  本基金為債券型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經

理公司簡稱）（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明訂本基金類型

及基金名稱。 

二 二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

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二 二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

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

存續期間為____；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

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 

本基金存續期間

為不定期限，爰刪

除信託契約範本

部份文字。 

三 一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

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

中， 

三 一  【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      

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

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 

 

 

 

明訂本基金最高

及最低淨發行總

面額及各類型受

益權單位之面額

及總數。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新臺幣壹佰億元，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

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高為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拾元；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基準受益權單

位壹拾億個單位。 

三 二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募集期間最末日當日依

本契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所取得新臺幣

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

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有關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具體換算比率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與

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其後

項次調整。 

三 三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

，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

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80%)以上

；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

受益權單位數占原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

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

分之八十(80%)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三 一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後，符

合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1. 明訂本基金申

報生效後，若

能符合法定條

件，得再辦理

追加募集作業

，酌作內容修

正。 

2. 因本基金投資

於國內外，爰

刪除信託契約

範本部份文字

。 

【刪除範本本款條文】 一 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報送件日屆滿一個月。 

【刪除範本本款條文】 二 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准

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投資於國內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低

為新臺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權

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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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三 四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本條第一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

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本條未達第

一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

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

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或募足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或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

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

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三 二  【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核

准募集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

准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

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

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

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

。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

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

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

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投資於國內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

募集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

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

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

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本

基金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

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後

，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

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

向金管會申報。 

1. 配合本基金採

多幣別發行且

適用申報生效

制，酌作內容

修正。 

2. 因本基金投資

於國內外，爰

刪除信託契約

範本部份文字

。 

三 五  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

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

權(僅限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

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權)、受益人會議之表

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三 三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

，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權、受益人會

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

權利。 

明訂只有各分配

收益類別受益權

單位可享有收益

分配。 

四 一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即 A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B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I 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憑證、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NA 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憑證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發行

之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其後項次調

整。 

四 二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申報

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

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

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

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四 一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事先

核准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

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

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

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第 12 條

規定，本基金採申

報生效制，爰修訂

相關文字。 

四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

益權，各類型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

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

下新臺幣第一位或美元第二位。 

四 二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

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

益憑證，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____單位。 

1. 明定本基金受

益權單位數之

計算方式。 

2. 本基金受益憑

證採無實體發

行，爰刪除受

益憑證換發之

規定。 

四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

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四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本基金受益憑證

採無實體發行，爰

修訂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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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四 七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依第十項規定

辦理外，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三十

日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及應記載事項，製作

實體受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機構簽署後發

行。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故刪除之；其

後項次調整。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四 八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故刪除之；其

後項次調整。 

四 八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

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

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

購人。 

四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

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

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

人。 

本基金受益憑證

採無實體發行，並

以帳簿劃撥方式

交付受益憑證，爰

修正部分文字。 

四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四 十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時，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發

行，修訂相關內容

。 

五 一  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

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

理公司訂定。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價金為每受益單位之發行價格，不收

申購手續費。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

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

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

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

其本人外匯存款戶支付申購價金。 

五 一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

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

訂定。 

1. 依金管會 101

年 10 月 11 日

證期(投)字第

1010047366

號及 101年 10

月 17 日金管

證 投 字 第

1010045938

號函，增訂相

關內容。 

2.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之受

益權單位，修

訂相關內容。 

五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如下： 

五 二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之受

益權單位，修

訂相關內容。 

2. 明訂部分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餘

額為零時之計

算方式。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一

項之規定之面額。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五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

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五 三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

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

本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之受益權

單位，修訂相關內

容。 

五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含遞延

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得超

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3%）。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

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

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____。本基金申購手

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明訂本基金之申

購手續費上限，並

配合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定義，修訂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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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

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

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

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

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公

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

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

銷售機構。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

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但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

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

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

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

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

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

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

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

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

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

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

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

得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發行

銷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序」第

18 條規定，修訂相

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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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受

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

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五 七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

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但 I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僅得向經理公司為之。申

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

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

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五 七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

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

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

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

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

息退還申購人。 

明訂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方

式。 

五 八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除於公開說明書

另有規定外，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本基金成立日後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除經

經理公司同意外，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辦理： 

五 八  自募集日起________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整，前

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 

明訂本基金成立

日前，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 

五 八 一 A 類型及 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

新臺幣壹萬元整；B 類型及 NB 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增訂相關內容

。 

五 八 二 A 類型及 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

元參佰元整；B 類型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仟元整；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增訂相關內容

。 

五 八 三 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參仟

萬元整。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增訂相關內容

。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五 九  本基金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自成立之日起__

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申購受益憑

證發行價額合計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一定比例時，該申購之投資人應負擔

反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發行價格或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__，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且得

自該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中扣除，反稀釋

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一定

比例及反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相關計算方

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

合併或清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行使其

權益者，不得收取反稀釋費。 

 
 
 
 

本基金尚不收取

反稀釋費用，刪除

相關內容。 

六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

理簽證。 

六 一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將採無實體

發行，刪除相關內

容。 

六 二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準用「公開發

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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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七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第四

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

值新臺幣參億元整。 

七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二

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______元整。 

明訂本基金之成

立下限。 

七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

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 

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

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

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

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

，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機

構計價幣別外匯活期存款利息計算方式辦

理，經理公司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七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

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

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

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

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

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

入。 

依據實際作業，修

訂相關內容。 

八 二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

事務代理機構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

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 

八 二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

記載於受益憑證，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

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抗經

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本基金受益憑證

採無實體發行，並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八 三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人背書交付

自由轉讓。受益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割轉

讓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得低於______單位。 

 

本基金採無實體

發行，受益人不得

申請領回實體受

益憑證，刪除相關

內容；其後項次調

整。 

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受託保管群益時

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

並得簡稱為「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專戶」。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並應

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所選定幣別開立

獨立之外匯存款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

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

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

之規定辦理。 

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

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______基金專戶

」。 

明訂本基金專戶

名稱。另，本基金

投資國內外，爰增

訂部份文字。 

九 四 四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

生之利息（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九 四 四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

生之利息。 

明訂只有各分配

收益類別受益權

單位可享有收益

分配。 

九 四 七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基金銷售機構收取之買

回收件手續費）。 

九 四 七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

件手續費）。 

酌作內容修正。 

九 五  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

金承擔。 
   【範本無相關內容】 本基金之投資標

的包含外國有價

證券，故增加匯率

損益承擔之規定

；其後項次調整。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100 

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一 一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

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

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市場

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

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

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市場、結算機構

、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

所生之費用； 

十 一 一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

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

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

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

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

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

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

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

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

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

事務所生之費用；【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

用】 

1. 配合本契約第

1條第 21項之

定義所述，及

實務作業需要

，酌作內容調

整。 

2. 因本基金保管

費採固定費率

，爰刪除信託

契約範本部份

文字。 

十 一 二 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而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所生之經紀商佣金、期貨交易手

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之交易成

本係為本基金應

負擔之費用；其後

款次調整。 

十 一 六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約對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

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

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十 一 五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

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

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 

明訂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包含在基

金保管機構之範

圍內。 

十 一 七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

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

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

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

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

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十二項

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

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十 一 六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

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

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

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

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

第四項、第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償之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

人負擔者； 

1. 明訂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包含

在基金保管機

構之範圍內。 

2. 配合本契約條

件項次調整，

修訂相關內容

。 

十 一 九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

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 一 八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

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酌作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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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

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

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於計算前述各類型受益權單位合計金額

時，外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部分，應依本契約

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

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合併計算。 

十 二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

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

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

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明訂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於計算合

計金額時均以新

臺幣作為基準貨

幣。 

十 三  除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

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

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 

十 三  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

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

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酌作內容調整。 

十 四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類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各

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

之收益分配)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

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可歸屬於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費用應分

別計算之規定。 

十

一 

一 二 收益分配權，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十

一 

一 二 收益分配權。 

 
明訂只有各分配

收益類別受益權

單位可享有收益

分配。 

十

一 

二 三 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及本基金之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十

一 

二 三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明訂經理公司之

財務或年度財務

報告。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

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

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

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

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

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

機構。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

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

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

求基金保管機構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

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

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

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

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配合實務作業，酌

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

，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

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

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

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履行義

務。 

十

二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

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

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

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

本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配合實務作業，酌

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

加募集申報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

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

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進行傳輸。 

十

二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

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

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

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

傳輸。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第 12 條

規定，本基金採申

報生效制，爰修訂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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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二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

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

簡式公開說明書，並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

供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

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郵

件傳送方式提供予申購人或由申購人自行

下載取得，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

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

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

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 

十

二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申購人交付申

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

式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

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

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

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

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

負責。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發行

銷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序」規

定，明訂公開說明

書之交付方式。 

十

二 

八 一 依規定無須修正本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

及其風險事項者。 

十

二 

八 一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

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八 三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十

二 

八 三 申購手續費。 增訂向同業公會

申報事項包含遞

延手續費之修訂。 

十

二 

八 五 配合本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十

二 

八 五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

書內容者。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二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

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

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

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

式為之。 

十

二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

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

，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

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

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爰依實務作業

調整之。 

十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

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

構。 

十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

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銷售機構。 

配合本契約第 1條

第 10 項定義，酌

作文字調整。 

十

二 

十

二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

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

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

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

二 

十

二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

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

責於基金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

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

代為追償。 

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爰依實務作業

調整之。 

十

二 

十

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

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

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 

十

二 

十

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

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

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

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配合實務作業，酌

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十

九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

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

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

前述各類型受益權單位合計金額時，外幣計

價受益權單位部分，應依本契約第三十條第

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

益權單位之資產合併計算。 

十

二 

十

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

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

申購人。 

 

明訂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於計算合

計金額時均以新

臺幣作為基準貨

幣。 

十

二 

二

十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

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

序。 

十

二 

二

十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

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

程序。 

酌作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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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二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及外幣

計價基金問答集」

規定，明訂經理公

司發行多幣別基

金應揭露相關內

容。 

十

二 

二

十

一 

一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及美元作

為計價貨幣，所有申購及買回價金之收付均

以投資人所申購或買回受益權單位之計價

貨幣為之。 

十

二 

二

十

一 

二 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

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十

二 

二

十

一 

三 本基金基準貨幣及匯率換算風險。 

十

二 

二

十

一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幣別與面額，以

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率。 

十

二 

二

十

二 

 本基金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

處理本基金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財政部 107年

3 月 6 日台財際字

第 10600686840號

函及實務作業需

要增訂相關內容。 

十

三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

或地區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

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

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

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

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

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

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

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

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含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

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

，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

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

三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

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

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本

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

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

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

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

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

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爰依實務作業

調整之。 

十

三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

易市場、結算機構、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

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

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

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

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外，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

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

三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

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 

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

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

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

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1. 配合本契約第

1條第 21項之

定義所述，酌

作文字調整。 

2. 因應匯款及結

算不限銀行之

間，酌作內容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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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三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市場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

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

契約之義務，有關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費用由

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十

三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

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費

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保管費採固定費

率者適用】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

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1. 本基金投資國

內外，爰依實

務作業調整之

。 

2. 因本基金保管

費採固定費率

，爰刪除信託

契約範本部份

文字。 

十

三 
六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

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

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

，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

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

規定為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因本基金投資國

內外，參考「中華

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海外股票

型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僅

適用於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金）」之

規定，明訂基金保

管機構選任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時

之職責；其後項次

調整。 

一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

，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二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

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者

，應負賠償責任。 

   【範本無相關內容】 

三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

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基金

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

司同意。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三 

七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

及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

基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

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

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報

酬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三 
八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

配數據，擔任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

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

務。 

十

三 

六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

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扣

繳義務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配合本基金發行

類型修訂文字。且

基金保管機構僅

擔任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收益分配

之給付人，並非扣

繳義務人，爰配合

實務作業修改之。 

十

三 
九 一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

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

擔之款項。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各分配收益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5.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總價

金。 

十

三 

七 一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

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

擔之款項。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分配

收益。 

(5)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 

配合本契約條件

條次調整，及實務

作業需要，修訂相

關內容。 

十

三 
九 二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十

三 

七 二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

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修訂相關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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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三 

十

一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本

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

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

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

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

限。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

管契約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通知經

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置。 

十

三 

九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本

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

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

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

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

限。 

增訂基金保管機

構於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違反相關

法規時，應為必要

之處置並通知經

理公司。 

十

三 

十

五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

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

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

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

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

三 

十

三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

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

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

。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

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

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

人。 

本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故增列

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之行為限制。 

十

三 

十

七 

 基金保管機構得因經理公司之要求，對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請求相關市場及法令資訊之

提供與協助，惟各該保管、處分及收付之作

為、不作為，仍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為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增訂相關內容

。 

十

四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

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

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

將本基金投資於國內及外國之有價證券。並

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十

四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

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

安定為目標。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明訂本基金之投

資標的及範圍。 

十

四 

一 一 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

於________。 

十

四 

一 一 本基金所投資之國內部分： 

中華民國境內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

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

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 (TLAC 

Bond))、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

發行之債券型基金(含固定收益型基金)、貨

幣市場型基金及追蹤、模擬或複製債券指數

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

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依金融資產

證券化條例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及依不動產證券化條例募集之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等有價證券。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國內之投資標的

及範圍；其後款次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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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一 二 本基金所投資之外國部分： 

1.中華民國境外由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

行之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

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金融債

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

(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

(TLAC Bond)）、金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及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

、本國企業赴海外發行之公司債、經金管

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

債券型基金（含固定收益型基金）及貨幣

市場型基金、於外國證券交易所及其他經

金管會核准之外國店頭市場交易以封閉

式基金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

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為限之債券型及貨幣市場

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等

有價證券。 

2.本基金投資區域範圍涵蓋全球，可投資之

國家或地區詳如公開說明書。 

3.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

會之限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外國之投資標的

及範圍；其後款次

調整。 

 

十

四 
一 三 原則上： 

1.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月(含)後，基金資

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年以

上(含)。 

2.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含)後，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債券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60%）（含）；

本基金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

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60%)(含)。 

3.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等級

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

債券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三十(30%)(含)。 

4.本基金所持有之非投資等級債券，日後若

因信用評等機構調升信用評等等級致未

符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定義時，不計入前述

2.所訂非投資等級債券之投資比例，經理

公司應於檢視後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

，以符合前述 2.之比例限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之投

資標的、範圍及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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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一 四 前款所謂「非投資等級債券」係指信用評等

未達下列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

債券： 

1.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金

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前述 1.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

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或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

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

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或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行

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定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不在此限。 

3.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該受益

證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

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

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之投

資標的、範圍及策

略。 

十

四 
一 五 上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等級或規定比例，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若所投資之公債本身無信用評等等級，則

以該公債之國家信用評等等級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之投

資標的、範圍及策

略。 

十

四 
一 六 本基金所投資之債券不包括以國內有價證

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

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

基金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

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

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之投

資標的、範圍及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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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一 七 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

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

述第三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

係指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 

1.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發生重大政治性、經濟性且非預期之

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

擊、天災等）、國內外金融市場（股市、

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法令政策變更（

如實施外匯管制、縮小單日跌停幅度等）

、不可抗力之情事，致影響該國或區域經

濟發展及金融市場安定之虞者。 

2.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因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出資金。 

3.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單日變動三

十個基點(Basis Point)(含)以上或連續

三個交易日累計變動五十個基點(含)以

上。 

4.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之貨幣單日兌美元或美元兌新臺幣

匯率漲跌幅達百分之五(5%)或連續三個

交易日匯率累計漲跌幅達百分之八(8%)(

含)以上者。 

十

四 
一 二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

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

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

金終止前一個月，或（由經理公司視其投資

策略自訂適當之特殊情形）。 

明訂本基金不受

投資策略限制之

適用情形。 

十

四 
一 八 俟前述第七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

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述第

三款之比例限制。 

十

四 
一 三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

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第一款之比例限

制。 

明訂本基金不受

投資策略限制適

用情形後之處理

措施。 

十

四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

管機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

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

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產

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

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

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

四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

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

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

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

、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

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增列基金保管機

構得為銀行存款

之存放機構。 

十

四 

三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

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

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十

四 

三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

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經

紀商，在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

交割。 

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爰酌修文字。 

十

四 

四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

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

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

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

商之佣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

證券經紀商。 

十

四 

四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

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

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

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

商之佣金不得高於一般證券經紀商。 

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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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五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含無

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

）)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十

四 

五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或金融

債券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增列公司債或金

融債券之涵蓋範

圍。 

十

四 

六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

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

（TLAC Bond），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

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27 條及金管會

110 年 12 月 28 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488 號函

規定及實際作業

所需，增訂相關內

容；其後項次調整

。 

十

四 

六 一 經 S&P Global Ratings 評定，發行評等達

BB 級（含）以上或； 

   

十

四 

六 二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發行

評等達 Ba2級（含）以上者或； 

   

十

四 

六 三 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發行評等達

BB 級（含）以上者或； 

   

十

四 

六 四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發行評

等達 twBB級（含）以上者或； 

   

十

四 

六 五 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評定，發行評等達 BB（tw）級

（含）以上者。 

   

十

四 

七  經理公司得於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

規定下，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下列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得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

之標的及範圍。 

十

四 

七 一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

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以交易人身分交易衍

生自債券指數、債券、利率之期貨、選擇權

或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符

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

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

四 

六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得運

用本基金從事________證券相關商品之交

易。 

明訂本基金得為

避險需要或增加

投資效率之目的

，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之標的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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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七 二 經理公司得為避險需要之目的從事衍生自

信用相關金融商品交易，運用信用違約交換

指數(CDS Index，如 CDX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且與經

理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

之交易對手，除不得為經理公司之利害關係

人外，並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之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 

1.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

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

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3 級（含

）以上者或； 

2.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級（含）以上

者或； 

3.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

務信用評等達 F3級（含）以上者或；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級（含）以上

者或； 

5.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F3（twn）級（含）以上者。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得為

避險需要之目的

，從事衍生自信用

相關金融商品交

易之標的及範圍。 

十

四 

八  本基金為避免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幣值波動

而影響基金淨資產價值，對於各種不同幣別

間之匯率避險方式如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從事

各種不同幣別間

之交易所運用的

匯率避險方式。 十

四 

八 一 經理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

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間

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含換匯、

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其價

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產之價值與

期間，並應符合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

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

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四 

八 二 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

直接購買銀行所提供之二種外幣間或一籃

子(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匯率之遠期

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 

   【範本無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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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九 一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

結構式利率商品或具有股權性質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但轉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應急可轉換債券

（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

TLAC Bond）不在此限。投資於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應急可轉

換債券（CoCo Bond）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持有

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

於條件成就致轉換、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

應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所投資應急可

轉換債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

力債券（TLAC Bond）轉換為普通股者，應

依經理公司所訂處置措施辦理； 

十

四 

七 一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

結構式利率商品；但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

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限，且投資總金

額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十

四 

九 二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

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十

四 

七 二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

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明訂國內之不得

投資標的。 

十

四 

九 六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

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不包含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或單位信託； 

十

四 

七 六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

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參考金管會 94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四

字第 0930158658

號函所放寬之內

容，明訂本基金可

投資於與經理公

司或與經理公司

有利害關係公司

所發行之「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或單

位信託」。 

   【刪除範本本款條文】 十

四 

七 八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該債

券應取具____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配合本基金為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刪除信用評等

相關規定，其後款

次調整。 

十

四 

九 八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九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 

1. 增列比例表示

方式。 

2. 配合本基金為

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刪除

信用評等相關

規定。 

十

四 

九 九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位公

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

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

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

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位公

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

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

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

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

等級以上者； 

十

四 

九 十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

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但投資於基金受

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十

四 

七 十
一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

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依「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酌作內

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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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九 十

一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10%），及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

額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

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

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

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具總

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20％）； 

十

四 

七 十 

二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行所發行金融

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

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

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

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

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 增列比例表示

方式。 

2. 配合本基金為

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刪除

信用評等相關

規定。 

十

四 

九 十 

二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

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10%），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

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

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三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

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組織

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

額之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

式。 

 

十

四 

九 十 

三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

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亦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四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

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 增列比例表示

方式。 

2. 配合本基金為

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刪除

信用評等相關

規定。 

十

四 

九 十

四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

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

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五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

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

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

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

四 

九 十

六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七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

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

四 

九 十

七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八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1. 增列比例表示

方式。 

2. 配合本基金投

資標的調整相

關內容。 

十

四 

九 十

八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

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

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

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

所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 

十

四 

七 十
九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

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

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

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

所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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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刪除範本本款條文】 十

四 

七 二
十 

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

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者； 

配合本基金為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刪除信用評等

相關規定。 

十

四 

九 十

九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

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

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十

四 

七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

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配合本基金投資

標的調整相關內

容。 

十

四 

九 二

十

一 

投資於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及槓桿型 ETF之比例，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 110年 3月 3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35023B 號令

，增訂相關投資限

制；其後款次調整

。 

十

四 

九 二

十

二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20%）；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基金管理辦

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1 款及其他

相關規定，增訂相

關投資限制；其後

款次調整。 

十

四 

九 二

十

三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

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

分之十（10%）；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

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

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20%）；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四 

九 二

十

四 

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得不

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之限

制，其投資總金額不得高過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三十（30%）；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四 

九 二

十

五 

投資於無到期日次順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並應以國內外之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

、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或金融控股公司

等金融機構募集發行者為限；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四 

九 二

十

六 

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所經理之基金時，不得

收取經理費；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四 

九 二

十

七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0 條第 1 項第

19 款內容增訂。 

十

四 

十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及第二十三款所稱

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

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十

四 

八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包括經理公司

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

託基金。 

酌作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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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十

一 

 第九項第一款、第八款至第十四款、第十六

款至第十八款、第二十一款至第二十五款規

定比例、金額、範圍及信用評等之限制，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

四 

九  第七項第（九）款至第（十五）款及第（十

七）款至第（十九）款規定比例之限制及該

項所述之信用評等，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1. 配合本契約第

14條第 9項所

涉及比例及金

額限制之款次

，酌作款次調

整。 

2. 相關比例或金

額當法令有修

正者，從其修

正後法令規定

。 

十

四 

十

二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九項各款禁止規

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

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九項禁止規定之情

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

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

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十

四 

十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項各款禁止規

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

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項禁止規定之情

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

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

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五 

一  本基金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I 類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基金資

產，不予分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本基金 A 類型、NA

類型及Ｉ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收益

，不予分配；其後

項次調整。 

十

五 

二  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分別依

其計價類別就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陸

地區外）所得之利息收入、子基金收益分配

、ETF收益分配，扣除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後，為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

收益；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陸

地區外）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

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後餘額如為正

數時，亦得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得依該孳息收入情

況，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每月

依本條第四項規定之時間，決定應分配之收

益金額，並按月進行收益分配。當月可分配

收益其剩餘未分配部分，可併入次月可分配

收益。 

十

五 

 

 

一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利息收入、收益平準金、

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及本

基金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後，為可分配收

益。 

明訂本基金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

來源。 

 

十

五 

二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可分配收益

餘額為正數方得分配。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經理公司不

予分配，如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

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____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之

可分配收益。如投資收益之實現與取得有年

度之間隔，或已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

於取得時分配之。 

已併入本契約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 

十

五 

三  本基金各分配收益類別受益權單位每月提

供收益分配，各分配收益類別受益權單位配

息可能涉及本金，每月分配之金額並非一定

相同。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

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皆可隨時修正

收益分配金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分配收益原

則；其後項次調整

。 

十

五 

四  本基金各分配收益類別受益權單位可分配

收益之分配，經經理公司作成收益分配決定

後，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分

配之。收益分配之停止變更受益人名簿記載

期間及分配基準日由經理公司於期前公告。 

十

五 

三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該會計年度

結束後，翌年____月第____個營業日分配之

，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配基準

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明訂本基金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分配收益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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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五 

五  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進

行分配。惟如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

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 

十

五 
四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

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倘可分配收益未涉及資本利得，得以簽證

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進行分配。） 

配合本基金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分配收益作

業，修正相關內容

。 

十

五 

六  每次分配之總金額，應由基金保管機構以「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可分配

收益專戶」之名義存入獨立帳戶，不再視為

本基金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分

別依其計價類別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益

權單位之資產。 

十

五 

五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________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

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

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明訂本基金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配息專戶名稱。 

十

五 

七  各分配收益類別受益權單位之可分配收益

，分別依收益分配基準日發行在外之各分配

收益類別受益權單位總數平均分配，收益分

配之給付應以受益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但各分

配收益類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壹

仟元(含)時、各分配收益類別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受益人，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

未達美元伍拾元(含)時，受益人同意授權經

理公司以該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相

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該等收益分配金額

再申購本基金之手續費為零；惟受益人透過

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

理專戶、投資型保單方式申購本基金或經經

理公司同意者，得不受此限。經理公司並應

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金額、地點、時間

及給付方式。 

十

五 
六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

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

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

給付方式。 

明訂本基金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收益分配金

額未達一定門檻

時，受益人應同意

授權以該金額再

進行申購。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____（____％）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 

明訂本基金之經

理費率。 

十

六 

一 一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I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除外），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點八（1.8％）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 

十

六 

一 二 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係按 I 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

分之零點九九（0.99%）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 

十

六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零點二六（0.26%）之比率，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包括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十

六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_％）之比率，由

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

用】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_％）之比率，加

上每筆交割處理費新臺幣____元整，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明訂本基金之保

管費率及其範圍。 

 

十

六 

三  前述第一項及第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

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十

六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內以

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酌作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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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七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

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

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惟受益人請求部分買回時

，該次請求買回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數如

不足壹拾個受益權單位，或買回後剩餘之美

元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

及壹拾個單位者、剩餘之 I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壹萬

個單位者，除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

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

買回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

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

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

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基金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

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司

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

益原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

分揭露。 

十

七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____日後，受益人得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

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

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證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____單位者，不

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

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

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明訂買回開始日

、受理買回申請時

間及受益憑證部

份買回基數之限

制。 

十

七 

二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

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計算之。 

十

七 

二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

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十

七 

三  NA類型各計價類別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增訂相關內容

；其後項次調整。 

十

七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買回費用（含受益人

進行短線交易部份）最高不得超過該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一(1%)，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

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十

七 

三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

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____，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

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

產。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之受益權

單位，酌修文字。 

十

七 

五 四 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10%)。 

十

七 

四 四 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

式。 

十

七 

七  因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

人僅得向經理公司經登記之營業處所或其

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其受益權

單位數之變動，應由經理公司向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登錄。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為無實體發

行；其後項次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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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七 

八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

提出買回新臺幣計價或外幣計價受益憑證

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

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

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

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十

七 

六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

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

日起五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

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

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

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

容。 

十

七 

九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

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

付買回價金。 

十

七 

七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

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給付買回價金外，並應於受益人提出買回受

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

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配合本基金受益

憑證為無實體發

行，刪除相關內容

。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十

七 

十  本基金依本條第一項，自成立之日起__日後

，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金合計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一定比例時，該買回之受益人應負擔反稀釋

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發

行價格或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__，並得由經

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且得自該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入

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一定比例及反

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相關計算方式，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合併或清

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行使其權益者，

不得收取反稀釋費。 

本基金尚不收取

反稀釋費用，刪除

相關內容。 

十

八 

一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

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

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七條第

五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得

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十

八 

一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

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

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七條第

四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得

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酌作內容調整。 

十

八 

二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

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

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十

八 

二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

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

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本契約第 17

條第 8項買回價金

給付日期之調整

，修訂相關內容。 

十

八 

三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

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

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

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

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十

八 

三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

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

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

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

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應

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

七個營業日內交付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受

益憑證。 

本基金受益憑證

為無實體發行，刪

除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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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九 

一 一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店頭市場

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十

九 

一 一 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外匯市場

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配合本契約第 1條

第 21 項之定義所

述，酌作文字調整

。 

十

九 

二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類型

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

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

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十

九 

二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

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

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

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

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金管會報備之。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

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

價值。 

1.配合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金特

色，明訂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方式。 

2.配合「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金及

外幣計價基金

問答集」規定，

明訂採基準貨

幣計算基金資

產價值及外幣

級別淨值換算

之依據，及所存

在之匯率換算

風險。 

二

十 

一 一 以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基準貨幣之淨

資產價值為基礎，加計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淨申贖金額並按本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

匯率換算款項為基準貨幣，得出以基準貨幣

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二

十 

一 二 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資產佔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之

比例。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二

十 

一 三 就計算日適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及

費用，依上述(二)之比例計算分別加減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二

十 

一 四 加減專屬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後，得出

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加總後得出本基金整體淨資產價值

。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二

十 

一 五 上述各類型淨資產價值係按本契約第三十

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後，得出以各自計價貨

幣呈現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二

十 

二  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

日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

益權單位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及各計價

貨幣轉換進行，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及外幣

計價基金問答集」

規定，明訂不同計

價貨幣之受益權

單位將存在匯率

換算風險；其後項

次調整。 

二

十 

四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

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

，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

司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一「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

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

價證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算日）。 

二

十 

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

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

，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

司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問題公司債處理

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

公開說明書揭露。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價值

計算標準」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於國內外資產之

評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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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五  本基金投資於國外之資產者，其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應依計算日臺北時間上午十時前，

經理公司可收到之價格資訊計算淨資產價

值，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價值

之計算標準」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於國外資產時淨

資產價值之計算

方式。 

二

十 

五 一 債券： 

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由彭博資訊（

Bloomberg）、路孚特（Refinitiv）提供可

取得之最近價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

止之應收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

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

格者，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

格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於國外資產「債券

」時，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方式。 

二

十 

五 二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1.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

彭博 資訊（ Bloomberg）、路 孚特（

Refinitiv）取得各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

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

者，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之規定辦理。 

2.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

以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各基金管

理機構所提供之最近淨值為準。持有暫停

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

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

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最近淨值

計算。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於國外資產「受益

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時，淨

資產價值之計算

方式。 

二

十 

五 三 證券相關商品：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

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路孚特（

Refinitiv）取得最近收盤價或結算價為準

。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依序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路孚特（Refinitiv）或交

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於國外資產「證券

相關商品」時，淨

資產價值之計算

方式。 

二

十 

五 四 遠期外匯合約： 

以計算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前

一營業日結算匯率為準。如計算日無法取得

彭博資訊 (Bloomberg)提供之結算匯率時

，以路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結算匯

率為準。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外匯市場無相當

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

補方式計算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於國外資產「遠期

外匯合約」時，淨

資產價值之計算

方式。 

二

十 

六  持有前述以外之國外有價證券依「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或相關法令

規定計算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

於國外資產時，淨

資產價值計算方

式之法源依據修

正時，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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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一 

一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按各類型受

益權單位分別計算及公告。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

下小數第四位。 

二

十

一 

一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

下小數第四位。 

明訂各類別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準據。 

二

十

一 

二  本基金因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七項為清算

分配或因終止本契約而結算本基金專戶餘

額之需求者，不受前項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

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四位之

限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使本基金最後

餘額能全部回歸

受益人並平均分

配完畢，故增訂「

最後結算每一受

益人可獲取之淨

值」不受本條第一

項所訂「計算至各

該計價幣別「元」

以下小數第四位

之限制；其後項次

調整。 

二

十

一 

三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 

二

十

一 

二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酌作內容調整。 

二

十

一 

四  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

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

售價格；I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為零者，其再銷售之發行價格應以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當日受益憑

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準計算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部分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為零方式。 

二

十

四 

一 五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

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

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於計

算前述各類型受益權單位合計金額時，外幣

計價受益權單位部分，應依第三十條第二項

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之受益

權單位合併計算； 

二

十

四 

一 五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

值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

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

契約者； 

明訂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於計算合

計金額時，均以新

臺幣作為基準貨

幣。 

二

十

四 

二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

日內公告之。 

二

十

四 

二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報備查或核

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二

十

五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

司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

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

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

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二

十

五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

司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

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

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

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

為清算人。 

酌作內容調整。 

二

十

五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得由

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

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

構之職務。 

二

十

五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

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

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

保管機構之職務。 

酌作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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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五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

，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

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

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

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

、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

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二

十

五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

，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

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

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

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

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

知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之受益權

單位，修訂相關內

容。 

二

十

五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

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並

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同

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

訊。 

二

十

五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

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增列「送達」受益

人之方式，酌作內

容調整。 

二

十

五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

址。 

二

十

六 

一  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收益

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基金。 

二

十

六 

一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起，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

基金。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之受益權

單位，修訂相關內

容。 

二

十

七 

一  經理公司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

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壹

份。 

二

十

七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

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

受益人名簿壹份。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二

十

八 

二  前項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之受益人，係指繼

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數總和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

發行在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加總百分之

三（3％）以上之受益人。如決議事項係專

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前項之受

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

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之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總數百分之三（3％）以上之受益人。 

二

十

八 

二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

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

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1.配合本基金受

益權單位為各

類型，爰酌修文

字。 

2.明訂關於特定

類型受益權單

位之事項召開

受益人會議之

受益人定義。 

二

十

八 

五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已發行在外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數總和二分之一以上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

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

議應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

席並行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

經持有代表已發行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

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二

十

八 

五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

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

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依據「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及外幣

計價基金問答集」

規定，明訂全體基

金受益人會議或

跨級別受益人會

議之權數計算方

式。 

二

十

九 

一  本基金彙整登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帳

務，以基準貨幣(即新臺幣)為記帳單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記帳

貨幣為新臺幣；其

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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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三

十 

一  本基金彙整登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簿

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

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基準貨幣

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約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至第二項規定之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不在此限。 

三

十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

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

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三

十 

二  本基金國外資產之匯兌轉換，含每日本基金

資產價值計算及各外幣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值換算，先按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

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各

外幣對美元之匯率將外幣換算為美元，再按

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臺北

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新臺幣

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資產

於不同幣值間之

換算標準。 

三

十 

三  若無法取得前項所示下午四點各外幣對美

元之匯率時，則以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示之最近匯率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三

十 

四  若第二項所述臺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之外匯交易方式變更為全天候交易而無美

元對新臺幣收盤匯率時，則依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示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

北時間下午四點美元對新臺幣之匯率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三

十 

五  若計算日無外匯匯率時，以最近營業日之外

匯收盤價格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三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

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

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三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

事項如下：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三

十

一 

一 二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各分配收

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三

十

一 

一 二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三

十

一 

二 二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三

十

一 

二 二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三

十

一 

二 四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

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

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

百分之一（1％）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三

十

一 

二 四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

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

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

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比例等。 

增列比例表示方

式。 

三

十

一 

二 八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所訂之

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比

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三

十

一 

二 八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

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

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酌作內容調整。 

三

十

一 

三 一 通知： 

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受

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

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

人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

絡資訊變更時，受益人應即向經理公司或事

務代理機構辦理變更登記，否則經理公司或

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

益人原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原同意之傳真

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依

法送達。 

三

十

一 

三 一 通知： 

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

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

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明訂受益人同意

之通知方式以登

錄於經理公司受

益人名簿之資料

或受益人同意之

方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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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三

十

一 

四 三 同時以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示方式送達

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三

十

一 

四 三 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

發生者為送達日。 

酌作內容調整。 

三

十

一 

六  依本條第二項第三款至第四款應公佈之內

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應公

告內容及比例之

事項，得依法令規

定逕行調整。 

三

十

二 

四  關於本基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交易程序

及國外資產之保管、登記相關事宜，應依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之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增列應遵循之

相關規範。 

三

十

六 

一  本契約自金管會申報生效之日起生效。 三

十

六 

一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之日起生效。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第 12 條

規定，本基金採申

報生效制，爰修訂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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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金管會 112 年 7 月 10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82949 號函核准 
一、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

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另，類

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

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

產價值為準。 
五、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

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

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

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

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

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

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

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

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

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

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

準；如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

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

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

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

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曆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

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

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

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

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

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

之收盤價為止。 

附 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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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

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

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例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

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

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

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

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

司股數應依換股比例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

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 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

（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

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比例或相對公

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

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者。 
（4）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櫃）

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

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

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

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

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

規定處理。 
3.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

處理規則」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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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當日等殖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

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

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

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殖利

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

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

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

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列

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

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利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

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

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

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

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

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

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

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

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

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A. 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年期不同時，以線

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

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

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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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例如：「A-」或「A+」一律視為 A）。 
（B）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

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

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

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

準；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

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成本

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

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心等

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

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

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

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

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成

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

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

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

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

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

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

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

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

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依規範

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

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

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

最新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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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結構式債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本

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

（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 
2.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

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

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

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

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

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

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遠期

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

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七、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

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

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以

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

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九、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

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估價等問

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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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金管會 106 年 2 月 1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02879 號函核准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差、

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度繁複

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規

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理，以減

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儘

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

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如

下： 
(一)淨值低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舉例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 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

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

由基金資產補足受益人

所遭受之損失$200，以

維持正確的基金資產價

值。 
(二)淨值高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數。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淨值重新

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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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

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

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贖

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失

部分，對基金資產進行

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下： 
(一)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

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

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已重新

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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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國地區經濟環境之簡要說明】 
  

美   國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3 億 3,734 萬人 (2022) 面積 983 萬 3,52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0 兆美元 (2022) 經濟成長率 2.1% (2022)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6.5% (2022) 失業率 3.5% (2022) 

幣制 美元 (USD) 外匯存底 2,427 億美元 (2022) 

主要進口項目 
原油、電腦設備及零件、運輸設備、化學產品、機械、雜項製成品、初級金屬製

品、石油及煤碳產品、成衣製品、電子設備及零組件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國、越南、南韓、愛爾蘭、瑞士、印度、

台灣、義大利、英國、馬來西亞、法國 

主要出口項目 
運輸設備、電腦及電子產品、化學產品、機械、石油及煤碳產品、農產品、初級

金屬製品、雜項製成品、食品、石油及提煉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 

主要出口市場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德國、英國、荷蘭、巴西、印度、台

灣、新加坡、比利時、香港、法國 

美國是全球前三、且最重要的經濟體。美國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航運業、保險業以

及商業服務業佔GDP占最大比重，且多項服務業均處於世界領導地位，紐約不僅是全國第

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更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金融、航運和服務中心。美國擁有豐富的礦產

資源，包括頁岩氣、黃金和鈾等，但許多能源供應目前仍依賴於外國進口。美國是全球最

大的農業出口國之一，主要農產品包括了玉米、小麥、糖和煙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區驚人

的農業產量使其被譽為「世界糧倉」。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是毗鄰的加拿大、中國、墨西

哥和日本。 

 (2)主要產業概況 
消費性電子：電子業輕薄短小及移動性訴求不變，蘋果電腦 i-Phone 新世代產品持續引領

風騷，低電壓電子產品亦將引領另一波時尚消費電子用品的熱潮。 

零售業：經濟衰退與高失業率影響相對抑制高價品的消費，但相對上，折扣零售商的業績

所受影響較輕微。預期零售業績將緩步回升。 

汽車業：美國三大車廠皆受金融風暴衝擊下面臨重整命運，所幸美國政府介入及透過合併

方式，逐漸走出低潮期，未來無論在產值、平均每位員工生產力上勢必更具有效率。 

電腦軟硬體相關產業：全球 IT 支出增加主要受到電子數位業務、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
），物聯網（IoT）以及從大數據發展到 AI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開發等的

推動。電腦硬體產業雖然在個人電腦外型上（如 2 合 1 式、可拆卸式）有重大突破，功能

附 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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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結合許多創新因素（如超輕筆記型電腦，以及更長的電池壽命等技術改進），還是不

足以推動整體個人電腦市場成長，全球個人電腦市場銷售量已多年呈下滑走勢。 

能源業：就需求面部分而言，諸如中國、印度及中東等新興國家經濟持續高度成長將是維

持原油需求強勁之主要動力，加上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需求亦相當穩定，就供給面來

看，隨著全球可新開發的油田逐漸減少、以及原有的油田產能逐漸枯竭，均將使石油供給

見頂，能源供給仍處於較為緊縮的狀態，供需不平衡將造成油價可能持續在高檔震盪。 

○6 生技製藥業：近年來生技業能夠有如此快速的發展，主要歸功於四大因素：第一、生物科

技相關的技術開發有長足的進步；其次，審查流程的簡化與批准上市的生物技術藥物越來

越多；第三，生物技術藥物具有較小的毒副作用和確切的療效；第四，生物技術藥物的高

附加值。儘管發展迅速，但生物製藥產業在全球發展卻極不平衡。美國前五大生技製藥公

司，Pfizer、Johnson & Johnson、Amgen、Genetech、Merck，產值佔全球生技產業過半

，且主導全球生技產業發展。 

2．國家債信評等 
AAA (惠譽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美國政府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任何資金均可自由匯入匯出。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債券總市值 

（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紐約證交所 2,525 2,535 27,686 22,766 19,511 10,458 1,985 8,846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道瓊工業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平均日成交量)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紐約證交所 36,338.30 33,147.25 29,096 28,011 966.3 913.2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CBONDS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紐約證交所 112.91 131 26.51 25.69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美國證券市場相當重視資訊透明度。1933年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必須註冊，且公開發行新

股須向證券管理委員會提出註冊申請報告書。1934年補充規定，依法註冊之公開發行公司，以

及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必須製作各種定期及臨時報告書，以充分公開資訊。此外，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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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會之委託書亦必須對股東發出報告書，公司內部關係人應申報其持有股數，而持股有

所變動亦應申報。另經由公開標購取得公司控制權，亦必須公開相關資訊。在美國證管會嚴格

規定下，美國公開發行公司必須公告眾多資訊，為增加公開資料之效用，並方便投資人閱讀，

近年來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已統一各項必須公告之項目，建立相關之申報書，使申報的格式及

處理標準趨於一致。 

４．證券交易方式 

(1)股票交易方式 
a.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最具代表性。 
b.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 ~16:00。 
c.交易制度：紐約證券交易所與美國證券交易所採用傳統的人工撮合；店頭市場採用電腦系

統化撮合。 
d.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三個營業日內。 

(2)美國公債交易方式 
a.交易市場：紐約證券交易所美國公債次級市場交易係透過銀行及經紀商，並由約 38 家承

銷公債及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直接交易的主要經紀商負責市場維持，除提供市場流動性

，主要經紀商也提供 Fed 執行公開市場操作的管道。 
b.交易時間：二十四小時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交易。 
c.交易方式：除了以店頭交易（Over the Counters）方式進行買賣外，美國公債在紐約證券

交易所掛牌上市以供只購買「上市」證券的海外投資人交易。 
d.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三個營業日內。 
 
 

英 國 
(一) 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6,697 萬人(2022) 面積 24 萬 3,61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 兆 5,056 億英鎊(2022) 經濟成長率 4.05% (2022)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10.5% (2022/12) 失業率 3.7% (2022/12) 

幣制 單位：英鎊 (£) 外匯存底 1,856 億美元(2022/12) 

主要進口項目 貴金屬、機械設備、汽車、電子設備、礦物燃料、醫藥產品、測量儀器及儀

表、塑膠製品、針織品、非針織品衣物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德國、美國、荷蘭、挪威、比利時、法國、義大利、俄羅斯、西

班牙 

主要出口項目 機械設備、汽車、貴金屬、礦物燃料、電子設備、醫藥產品、測量儀器及儀

表、飛機、有機化學品、藝術品及古董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瑞士、德國、荷蘭、法國、愛爾蘭、中國大陸、比利時、義大利、西

班牙 

英國於 2020 年 1 月退出歐盟，至 2020 年底前為脫歐過渡期，其後歷經波折雙方終於

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並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簡稱 ONS)，受到燃料價格上漲、疫情與脫歐因素影響，2021 年 2
月英國自非歐盟國家進口值高於自歐盟國家進口，並於 2021 全年持續攀升；惟若扣除

燃料價格因素(飆升的天然氣價格)，英國自歐盟國家進口金額仍高於自非歐盟國家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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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英國在脫歐後，與歐盟間的貿易出現繁雜的關務及文件手續成本，但達成貿易協

議仍被英國企業界視為重要里程碑。安永(EY ITEM Club)評估英國短期前景仍很困難

，但英國經濟具有顯著彈性，英國政府推出支持企業與經濟的財政政策，也使得英國政

府與企業對於疫情有更強的抵禦力和應對能力。 

資誠(PWC)於《2050 年世界報告(The World in 2050)》肯定英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性，

英國是全球排名前 10 位的經濟體，有望以每年約 1.9％的平均速度增長，預計至 2050
年間是七大工業國中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英國勞動年齡人口比例亦高於其他多數已開發

國家。 

(2)主要產業概況 
機械工業及資料處理設備 
英國機械及資料處理設備產業成熟且規模龐大，連續多年位居英國進出口項目之冠，

工具機製造廠商主要集中在西約克夏區（West Yorkshire）和東、西密德蘭區（West and 
East Midlands），前 10 大出口對象為：美國、德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加坡、

法國、愛爾蘭、中國大陸、荷蘭、義大利及香港，前 3 大出口機械項目為渦輪噴射引

擎、電腦及零配件與水龍頭、閥門裝置。進口方面，前 10 大進口來源國為：美國、

德國、中國大陸、荷蘭、法國、義大利、日本、波蘭、捷克及愛爾蘭等。 
電動車產業 
英國政府推動電動車產業不遺餘力，2019 年 6 月修正《氣候變遷法》，成為全球第一

個立法於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的國家。各大汽車製造商更加積極研發電動車車

款，相關充電設備產業也因此蓬勃發展，政府亦投資 10 億英鎊用於促進清潔能源創

新計畫，包括電動車補助款以及加快充電設施安裝速度。 
英國汽車製造商與貿易商協會指出，投資充電基礎設施和「電池超級工廠」對於振興

英國汽車產業以及應對脫歐後的市場挑戰至關重要。英國汽車製造商與貿易商協會及

商業調查公司 Frost & Sullivan 分析，若要建立完整且零碳排的英國新車市場，至 2030
年前需要至少 170 萬個公共充電站，至 2035 年則需要至少 280 萬個公共充電站。然

而目前英國充電站數量僅有約 1 萬 9,314 個，意味著至 2035 年間每天需要安裝 507
個路邊充電站，並將耗資 167 億英鎊，市場成長潛力可觀。 
醫療器材 
全球排名前 100 大的製藥公司，每 5 家就有 1 家在英國研發製藥，同時與當地發展越

來越蓬勃的生技業相輔相成之下，使英國成為世界重要的醫藥發展中心。英國所有產

業的研發部門中，生物製藥業是最大的投資者，占全部研發支出 50 億英鎊的 30%以

上，世界主要頂尖之製藥公司均於英國進行研發，如 Pfizer、Novartis、Eli Lilly、Merck
等世界頂級的藥廠均於英國設立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目前全球銷量前 100 大的藥品

中有四分之一為英國發明，而且所有在歐洲銷售的藥品中有 45%來自於英國。 

2．國家債信評等 
AA (標準普爾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0 1.3686 1.1412 1.367 

2021 1.4248 1.3163 1.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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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1.2083 1.0689 1.2083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倫敦證券交易所 1,998 1,954 3,799.5 3,096.0 10,805 11,402 634.67 351.0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倫敦證券交易所 7384.54 7382.64 1,315.4 855.3 3.99 2.47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倫敦證券交易所 30.75 25.34 15.22 11.36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倫敦交易所、Bloomberg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1) 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包括營業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可能會導

致市價變化之事實。 
(2) 年度財務報告在會計年度結束後公布。 
(3) 董事長的變動需揭露以提醒投資大眾。 
(4) 董監事及親屬交易證券須受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限制。 

4．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8:30 ~ 16:30 
(3)撮和方式：為一連續競價市場，採用股票交易自動報價系統SEAQ，提供來自各券商在其營

業處所或交易廳傳送出來的行情及成交報告。 
(4)交割制度：交易完成後第三個營業日交割。 

 
 

法 國 
(二) 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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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6,838 萬人（2023） 面積 54 萬 9,00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 兆 3,707 億歐元（2023） 經濟成長率 0.7%（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5.7%（2023） 失業率 7.4%（2023） 

幣制 單位：歐元(€) 外匯存底 296 億美元（2023） 

主要進口項目 
碳氫化合物、汽車、化學原料、精煉石油、機器設備、藥品、電機

產品、服飾、航空(天)器零件、汽車零件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中國大陸、比利時、美國、西班牙、義大利、荷蘭、英國、

瑞士、波蘭 

主要出口項目 
航空(天)器、藥品、化學原料、汽車、機器設備、電機產品、化學藥

劑、香水與美妝、飲料、農產養殖品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義大利、美國、比利時、西班牙、英國、荷蘭、中國大陸、

瑞士、波蘭 

位於西歐大陸中樞要道，北接比、盧和英吉利海峽，西濱大西洋和比斯開灣，南接西班牙

和地中海，東與德國、瑞士和義大利接壤。 

法國屬於歐元區和歐盟單一市場的一部分。法國經濟是結合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及政府

干預的混合經濟，政府在各個行業的主要版塊仍有重要影響；在鐵路、電力、航空和電信

領域，政府握有主要控制權。這使得法國經濟有較強的國家資本主義色彩。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法國政府就一直在逐漸放寬對這些版塊的控管。並正在緩慢地釋出在法國電

信、法國航空以及保險、金融、國防企業的控股份額。 

為重建法國及歐洲之產業主權，並克服研發投資比重過低、製造產線外移等阻礙經濟發展

因素，馬克洪總統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發布法國 2030 年投資計畫(France 2030)。透過

訂立重大發展策略，以奠定創新研發、生產、外銷及融資活動之「良性循環」基礎，並鎖

定數個重點產業，推動法國成為世界冠軍。計畫訂立下列 10 大目標：投資 10 億歐元於核

能產業、推動 2030 年法國成為綠氫世界冠軍、加速工業減碳、生產 200 萬輛純電動及混

合動力車、2030 年前製造低碳飛機、加速農業自動化及數位化、創造 20 個製造癌症、新

興疾病及慢性病之生物新藥品並開發具前瞻性醫療器材、形塑法國為保護文化內容及創造

力之世界冠軍、投資太空領域及探索海底資源。另為確保原物料及關鍵電子零組件供應無

虞，法國政府將於 2030 年前投入 60 億歐元，推動電子製造產量倍增、確保晶片供應安

全、發展雲端系統、投資人力資本，並對創新活動提供資金協助。於 2022 年 7 月 12 日

公布 2030 投資計畫架構下之「電子 2030」計畫，透過大規模投資以確保掌控關鍵技術，

預計總資金規模將達 50 億歐元，並創造 5,700 個就業機會；法國政府於「法國 2030」投

資計畫項下提撥超過 50 億歐元，推動電子科技研發及工業化，預計將帶動計 160 億歐元

投資規模，並創造 5,700 個直接就業機會。 

(2)主要產業概況 
航太業 
法國代表性大廠空中巴士(Airbus)連續兩年交機量成長 8%，2022 年共交付 663 架飛機

，蟬聯全球最大飛機製造商。面對疫後需求暴漲及缺工缺料的供應鏈亂象，空巴於 202
3 年初創空前紀錄，大規模招聘 1.3 萬名員工，以確保未來 10 年能如期交貨 8,000 架飛

機，預估 2023 年平均每月出廠 65 架 A320 飛機，並盼至 2025 年時每月產能再加 10
架，達 75 架。市調公司 Accenture 於 2022 年 8 月針對航太業主管進行調查，31%受訪

者預測未來 6 個月內公司營收將有所增加，81%看好一年內的營收表現。疫情期間，法

國航太業訂單取消比率並沒有明顯上升，且仍需數多年方能消化現今大量的商用飛機訂

單；此外，產業持續尋求綠化轉型，短期內有越來越多的航空公司採用永續航空燃料(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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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ainable aviation fuel)，中期計畫更新機隊、購入低油耗機型，長期則是投資研發用

於短程飛行的電動和氫能飛機；上述分析顯示法國航太業在危機下充滿韌性，未來低碳

商機可期。 
 
金融業 

2022 年銀行家組織全球前 1,000 大排名中，法國的前兩大銀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及法國

巴黎銀行分別排名第 14、15 名。巴黎證券交易所為泛歐交易所之創始成員之一，2000
年併入成為巴黎泛歐交易所，聚集 800 餘家上市公司及 6,200 家投資機構之流動資金。

在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後，法國政府積極吸引英國企業與金融業者轉投資法國，並推出租

稅優惠措施與鬆綁金融法規。2021 年美商摩根大通選定巴黎作為其歐陸營運中心，進行

歐元市場交易(股票、債券、衍生品等)，自英國脫歐以來已無法繼續在倫敦交易，預計

法國每日交易量將達 3 千億至 4 千億美元。其他大型英美語系國家金融機構，如美國銀

行(Bank of America)、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高盛(Goldman Sachs)、巴克萊

(Barclays)、貝萊德(Blackrock)、施羅德投資(Schroders)等亦將部份業務遷往法國。巴

黎金融業以永續金融與科技為其優先發展事業部門，目前與其他歐陸競爭對手城市在承

接英國脫歐後所釋出之業務方面平分秋色。 

2．國家債信評等 
AA (標準普爾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1 1.2327 1.1199 1.1370 

2022 1.1455 0.9594 1.0705 

2023 1.1236 1.0467 1.1039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交易所 1,966 1,924 6,064.5 6,889.0 53,042 55,098 N/A N/A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法國 CAC 40)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交易所 6,473.76 7,543.18 2,889 2,576 383.4 283.3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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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交易所 47.1 36.8 12.8 15.1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年度財務報告應在會計年度結束後公佈。所有可能影響股價之資訊，諸如購併、資本變動均應

公開揭露。上市公司依法需公佈下列資訊： 
a.股東常會召開資訊。 
b.股利發放、新股發行、認購權證執行者。 
c.公司股權結構重大改變。 

4．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泛歐證券交易所─巴黎。 
(2)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30 
(3)漲跌幅限制：無 
(4)交割制度：在交易後的第二個營業日辦理交割 

 

荷     蘭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１．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1,760萬人（2022） 面積 4 萬 1,528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8,063 億歐元（2022） 經濟成長率 4.5%（2022） 
消費者物價指數 

上漲率 10%（2022） 失業率 3.5%（2022/12） 

幣制 歐元（EUR） 外匯存底 596 億歐元（2022/12）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和從瀝青礦物(包括原油)中獲取的油、石油和從瀝青礦物(不包括原油)中
獲取的油、通訊設備及零件、天然氣、半導體儀器、自動資料處理機器、藥物

(含動物用藥)、雜項化學品、醫療及製藥產品、公共交通車除外的載人車輛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中國大陸、比利時、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挪威、義大利、波蘭 

主要出口項目 
石油和從瀝青礦物(不包括原油)中獲取的油、通訊設備及零件、專門產業的機

械及設備、藥物(含動物用藥)、醫療及製藥產品、半導體儀器、雜項化學品、

未加工的蔬菜原料、天然氣、用於醫療(外科，牙科或獸醫)目的的儀器和器具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波蘭、西班牙、中國大陸、瑞典 

荷蘭位處歐洲門戶，具有優越之地理位置，係外商設立發貨倉庫、行銷中心與歐洲總部之

理想地點。鹿特丹為歐洲第一大商港，阿姆斯特丹不僅為一重要海港，附近之史基浦機場

是歐洲第四大機場，也是全球空中交通進入歐洲的主要門戶之一。荷蘭數千家倉儲運輸配

銷業者亦充分配合提供各項高附加價值之後勤支援服務。荷蘭是已開發國家，政治在多政

黨的內閣制運作下相當成熟，施政亦清明，國家重要的長期施政目標往往透過不同利害關

係方，以國是會議的方式簽暑「社會協議」確定之，不受政黨更替執政的影響。荷蘭生活

水準高，各項費用並不便宜，並非追求低生產成本的理想地點，但如有意運用荷蘭優良的

地理位置而來荷設立歐洲營運總部、整合服務中心、客戶照應中心、物流配銷中心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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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者，荷蘭是一個可優予考慮的理想地點。 

在 2022 的現在，該國議會支離破碎，許多國內政策問題預計將加劇四黨聯盟內部的緊張

局勢。政策糾紛包括與環境、天然氣生產以及對被錯誤指控欺詐的家庭的補償有關的問題

。儘管存在這些分歧，但聯盟預計將完成其任期（2021-2025 年），主要國內政策重點，包

括實施稅收和福利改革、應對房價上漲和減少碳排放的措施，將在短期內轉向關注天然氣

供應問題，且預計 2023-2027 年於國內改革議程將取得一些進展。再者，因大宗商品價格

上漲使荷蘭減少了可支配收入，預計 2023 年實際 GDP 將略有下降。一旦通膨下降這將

提振國內需求和外部條件改善，在高度數字化和相當多樣化的出口基礎的支持下，中期增

長有望走揚。 

(2)主要產業概況 
   農牧及食品業 

2021 荷蘭農業出口總額共達 1,047 億歐元，較上一年增加 9.4%。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

大農產出口國。荷蘭出口之農業產品仍以本土生產為主，出口值達 757 億歐元，來自

境外而經荷蘭轉運的農產品出口值僅 290 億歐元。荷蘭農產最重要的輸出地以其鄰國

為主，如德國(25%)、比利時(12%)、法國(8%)。出口農產品項以農作物、動物與肉品，

以及加工食品為主。荷蘭進口農產品方面也有 9.9%年增率，金額達 725 億歐元。不過

荷蘭進口之農產品有高達 70%是再出口，其中 43%是直接轉運出口，27%則是加工後

再出口。 
2021 年出口值最高的前幾項農產分別為園藝花卉(120 億歐元)、肉類產品(91 億歐元)、
乳製品與蛋類(87 億歐元)、蔬菜(72 億歐元)與水果(70 億歐元)。荷蘭也是全球第一大

洋蔥出口國(占全球出口 19%強)，第二大番茄出口國(占 20%)。以出口金額看，荷蘭也

是全球馬鈴薯第一大出口國，但其中 18.3%是育種用而非食用功能。加工食品也占出

口 12%，主要因數家國際知名的食品公司如聯合利華、海尼根、維揚食品集團(Vion)、
菲仕蘭康品那乳製品(FrieslandCampina)等，都是荷蘭公司。 

   化學工業 
化學是基礎工業，在荷蘭更是為農業、食品、能源、高科技與基礎原材料等產業的發

展提供重要基石。化學頂尖產業官網（ HollandChemie）指出荷蘭化學產業乃是針對

目前世界面臨的問題即乾淨能源、健康食品、負擔得起的醫療與宜居環境等，提出解

決方案目標。官方與民間的積極合作促進企業間共同研究，也造就許多知名的公司，

荷蘭投資局官網顯示：世界前 25 家化工企業中，便有 19 家的重要營運活動在荷蘭。

包括利安德巴塞爾工業公司（LyondellBasell Industries）、巴斯夫（BASF）、阿克蘇諾

貝爾（AkzoNobel）、DSM、SABIC、孚寶（Vopak）和殼牌石油（Shell）等都是化工

業界知名廠商。 
物流產業 

荷蘭因其地理位置，被稱為通往歐洲的門戶，數百年來皆是產品進入歐盟並在此進行

進一步分銷的重要樞紐，多年來列居歐洲第一大港，並且在世界銀行物流績效指數中

名列前茅，來自全世界的貨物超過三成從荷蘭進入歐洲。鹿特丹港吞吐量穩居歐洲第

一大港，史基浦機場與阿姆斯特丹港也都是重要的國際貿易轉運站，陸路運輸網更是

密集而高效。  
然而，荷蘭物流業之享譽國際，靠的並不僅僅是本身優異的地理位置，不斷地完善境

內水陸空各種運輸基礎設施，採取彈性而有效率的貿易和規與邊境管理 (Trade 
Compliance & Border Management)，持續優化物流產業應用軟體 (Synchromod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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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等等，都是荷蘭在地理條件之外，努力維持物流業競爭力的措施。  
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荷蘭的基礎設施與數位網絡接名列世界第三

。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物流指數評比(Logistic Performace Index)中，荷蘭為全球第四

，但在水路運輸(Water Transportation)則是第一。 
   機械產業 

荷蘭機械設備約八成以出口為目的，目的地為歐洲其他國家如德、法、英等。出口至

亞洲則持續增加，如食品機械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已超過兩成。對於工業 4.0 的發展

趨勢，荷蘭機械產業也積極發展智慧機械，結合機械硬體與數據軟體，發展一個主動

為客戶解決問題的智慧化商業模式。對於荷蘭機器製造商而言，持續創新至關重要，

因為如此他們才可以領先並保持競爭優勢。金屬機械廠商協會 FME 提出的產業發展目

標，包括機器人化、物聯網、3D 列印以及永續機械等。除了機械製造作為最終產品外，

機器零部件的專業製造商以及後續服務也成為荷蘭機械產業重視的一環，廠商不再視

服務為成本項目，而是利用為客戶提供服務以創造額外且持續的收入。諸如遠距維護、

計畫維護、租賃等等都是機械產業專注於服務領域發展的收入模式，有些客戶可選擇

每月付費或及按使用時數付費，維護費用包含在價格中，這允許機器製造商與他們的

客戶建立鎖定的長期關係。 
高科技與材料產業 

荷蘭將航太、汽車移動、電子、照明、奈米科技、光子、嵌入式系統、高科技材料、

半導體設備、智慧工業等等，都歸類在高科技頂尖產業，在中央統計局(CBS)的統計中，

金屬工業、機械與設備以及運輸工具的製造及研發等被視為主要的高科技產業。 2021
年資訊科技 (IT) 產業的營業額增加了 8.2%，主要受新冠疫情影響，加速個產業數位

化速度。  
金屬工業(Metaal Industrie)共有近 3 萬家企業，產值占荷蘭 GDP 的 1.5%左右。近年來

以運輸設備如船舶、火車、飛機、自行車和輕型摩托車等行業，市場發展有持續性成

長。機械製造業年產值約 200 億歐元，特別是在特殊專業機器製造上表現出色，如半

導體設備、食品加工、醫療設備、石油及天然氣相關設備等，產業中有國際知名的大

公司如艾斯摩爾(ASML)、達富(DAF)、VDL 集團、福克( Fokker)等。 

２．國家債信評等 
AAA (標準普爾信評) 

３．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４．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0 1.2310 1.0638 1.2217 

2021 1.2327 1.1199 1.1370 

2022 1.0705 0.9594 1.0705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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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泛歐交易所 1,995 1,966 7,333.7 6,064.5 52,286 53,042 N/A N/A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泛歐交易所 797.93 689.01 2,793.0 2,889.4 172.17 383.36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泛歐交易所 37.72 47.06 17.42 11.98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３．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年度財務報告應在會計年度結束後公佈。所有可能影響股價之資訊，諸如購併、資本變動均應

公開揭露。上市公司依法需公佈下列資訊： 
a.股東常會召開資訊。 
b.股利發放、新股發行、認購權證執行者。 
c.公司股權結構重大改變。 

４．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泛歐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 
(2)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30 
(3)漲跌幅限制：無 
(4)交割制度：在交易後的第三個營業日辦理交割。 

 

德 國 
(三) 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8,420 萬人（2022） 面積 35 萬 7,34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8,671 億歐元（2022） 經濟成長率 1.5%（2022）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6.9%（2022） 失業率 5.3%（2022） 

幣制 單位：歐元(€) 外匯存底 344.5 億歐元（2022） 

主要進口項目 

天然氣和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小客車機動車輛、原油、人類血液、動物血液、

抗毒血清、疫苗、車輛零附件、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原油以外之石油、

藥品、電腦及零組件、電話及電訊設備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荷蘭、美國、波蘭、義大利、法國、挪威、比利時、捷克、奧地利 

主要出口項目 
小客車機動車輛、藥品、車輛零附件、人類血液、動物血液、抗毒血清、疫苗、

原油以外之石油、航太產品、積體電路、電力、醫療器材、特殊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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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法國、中國大陸、荷蘭、英國、義大利、奧地利、波蘭、瑞士、比利時 

德國國內生產毛額 (GDP) 以國際匯率居於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總額超過 3.3 萬億美元。

總就業人數同時創下兩德統一後的新紀錄，強大的國內需求和穩定就業市場。德國是歐洲

第一大工業國家，工業產品以品質精良、技術領先而享譽全球，亦居於歐洲五大汽車生產

國之首位。德國憑藉著高素 質勞動力、一流基礎設施、龐大資本存量、高清廉度，以及

強大的創新能力，吸引各國企業龍頭進駐。 

德國擁有密集且現代化的交通建設。重要機場、港口及阡陌縱橫的道路及鐵路網組成了完

善的交通網。德國漢堡港乃歐洲第二大港，享有「德國通往世界的大門」的名聲。法蘭克

福機場則為主要的國際機場及歐洲交通樞紐。德國擁有總長度排名全球第三的公路網，以

及縮短交通時間的高速火車(ICE)，提供旅客更加便捷的旅程。德國許多城市均擁有捷運

系統及完善的大眾交通設施。另外，德國的通訊網絡及高速網在全國都極為發達。 

德國自 1985 年起加入申根協議；申根公約的目的在於廢除公約國家之間的內部疆界，並

建立單一對外的邊境管制，使旅客可自由進出申根地區，自由往來。另外，截至目前 28
歐盟成員國有 18 個國家使用歐元，使用共同單一貨幣的效益可減少雙邊貿易匯兌風險。 

德國因充滿活力及創新力而響名國際，根據歐盟所公佈的歐洲創新指標報告(European I
nnovation Scoreboard 2013)指出：德國為創新領導國之一。歐洲專利局資料更顯示，德

國申請專利數量排名歐洲居前，更加突顯德國企業的強大創新能力。此外，德國聯邦政府

每年編列數十億歐元支持研究開發，並成為歐洲排名第一的研究國家。許多國際重要的研

究機構如德國研究基金會(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弗勞恩霍夫爾協會(Fraunhof
er Gesellschaft)、萊布尼茲科學協會(Leibniz Association)及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
Max Planck Society)等皆設於德國。 

(2)主要產業概況 
汽車製造業 
汽車製造業為德國的領頭工業，且為德國最重要的出口導向產業。德國汽車及零組件製

品的出口金額高踞德國出口總值首位，數度蟬聯德國出口產品的寶座。該項也為德國最

重要的進口產品，產品出口盈餘也破千億歐元，是德國貿易順差最多的冠軍產業。 
汽車暨零配件是德國製造業中最大的產業項目，2022 年續為最重要的出口產業。由於價

格上漲因素，2022 年德國汽車業創下 3,851 億歐元營業額，這是德國工業總營收的 17.
4%。與 2021 年相比，該業的營業額成長近三分之一，增幅達 30.4%，比新冠疫期前高

出 21.3%。 
在產業主力的電動小客車部分，2022 年德國共註冊超過 83 萬輛電動小客車，較 2021
年增加 22%，占所有新車比重 31.4%，這意味著 2022 年平均每 3 輛新領牌車輛就有 1
輛是電動汽車。其中純電動車占比 56.5%，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占比 43.4%，而其中 202
2 年 12 月的新電動汽車註冊量達 17 萬 4,200 輛，與 2021 年同期相比大增 114%，創

下德國單月註冊的電動車數量新紀錄。原因在於官方對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EV)的補貼

於 2022 年底到期，對純電動車(BEV)的補貼亦將減少，因此觸發短期大量的註冊以爭取

補助。 
在產業前景方面，電動車引領產業發展已是必然趨勢。歐洲議會於 2022 年 10 月曾決議

，自 2035 年起全面禁止內燃機新車上路。作為市場與產業火車頭的德國隨後提出反對

，主張採用合成燃料(E-Fuels)的燃油車應享豁免，是項覆議則於 2023 年 3 月甫獲得歐

盟能源部長會議通過。業界指出，該項豁免儘管意在採用環保燃料達成減碳目標，但也

等同對於新上市的燃油車另啟方便之門，日後不致全無出路。內燃機汽車即使在 2035
年之後，也能在歐盟地區進行註冊，前提是僅限使用碳中和之合成燃料的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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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製造業 
機械業為德國第 2 大工業，僅次於汽車業。2022 年德國機械業的企業數達 6,600 家，

員工數升高至 120 萬人，與 2021 年相比增加 1.0%，續為德國從業人口最多的製造業。

先前新冠疫情曾重創該業，2021 年略顯好轉，2022 年表現則不盡理想。不過儘管歐洲

能源危機推高工業製造成本，大體上對於是項產業的風險有限。根據 VDMA 所發布對 2
023 年的景氣預測，供應鏈問題與烏俄戰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繼

續。隨之而來的高通貨膨脹、勞動成本上升，以及美國新制《降低通貨膨脹法》(IRA)
保護主義措施，也將可能抑制行業發展。2023 年德國機械業的實際產量估計會下降 2%
，不過對於建築、切削工具的需求將增加，銑床與車床的市場也備受看好。 
電子製造業 
電子業為德國製造業強項之一，占全國工業生產總額的一成比重。2022 年德國電子業的

產銷表現俱佳，幾乎未受疫後能源危機的負面影響，整體營業額成長為 12.1%，達 2,2
48 億歐元，為 6 年來的新高紀錄。 
在生產方面，德國電子業 2022 年的產量增加 3.4%，雖未如前年亮眼，但產能利用率已

恢復常態(88.2%)。來自國內、外的訂單量成長 10.0%，景氣盛況延續至 2023 年初。在

就業市場方面，2022 年該業的從業人口總數增加為 88 萬 6,000 人，與 2021 年相比增

幅近 2.1%。獲利高而知名度低的中小企業「隱形冠軍」比重為 17%，研發人員的比重

且超過從業人口一成。德國電子業的年度投資總額約為 266 億歐元，其中有將近四分之

三投注在研究資金上。這是出於電子業的數位科技發展迅速，投資研發應用與專利產品

較能確保國際競爭優勢。在對外貿易方面，該業 2022 年包含再出口部分，全年出口總

額為 2,458 億歐元，較 2021 年成長 8.6%。在出口方面，基於制裁禁運因素，德國對俄

國的銷售遽降超過八成，對於包括我國在內的工業國家及新興市場的出口則大有收獲。

2022 年德國電子業的出口成績甚佳，歐元區國家為主的歐洲地區持續為該業最重要的市

場，對法國、荷蘭與義大利等地的銷售穩健成長。中國大陸與美國則分居為該業最大進

口國，2022 年德國向美國出口的金額更是大幅成長(+23.8%)，另外對印度的輸銷也出

現二位數增幅(+24.3%)。在產業前景上，德國電子業於 2022 年 1 月份的出口金額達 20
5 億歐元，年度同期比增幅為 17.8%;這是史上最高的 1 月份成長紀錄。儘管產品出口價

格上漲近 7%，不過同時期 1 月份的進口額高達歐元 227 億歐元，仍帶來對外貿易逆差

。德國電子業至少 2023 年上半年的訂單生產狀況無虞，全年總體業績預期並將有所增

長。 

2．國家債信評等 
AAA (標準普爾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0 1.2310 1.0638 1.2217 

2021 1.2349 1.1186 1.137 

2022 1.1455 0.9594 1.0705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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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德國證交所 493 489 2,503.0 1,889.7 33,449 34,326 159.50 0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德國交易所 15,884.86 13923.59 1,909.6 1,539.3 7.12 5.52 

2．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德國證券交易所 60.19 67.79 16.73 11.29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1) 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佈。 
(2) 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包括營業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購併計劃，

增資、減資活動與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 

4．證券交易方式     
(1) 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 
(2)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09:30-16:30 
(3) 交易作業：利用電子傳輸系統Xetra，直接委託交易 
(4) 交割制度：在交易後的第二個營業日辦理交割。 

 
 

盧森堡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１．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66萬人（2023） 面積 2,586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793.10 億歐元（2023） 經濟成長率 2.3%（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 
上漲率 

3.2%（2024/2） 失業率 5.57%（2024/2） 

幣制 歐元（EUR） 外匯存底 196.27 百萬美元（2023） 

主要進口項目 醫療器材、電話機、搬運裝卸用機器、飛機與零配件、人造衛星、電路板、繪

畫藝品、診斷用試劑、外科手術材料 
主要進口來源 比利時、德國、法國、荷蘭、美國、義大利、西班牙、日本、波蘭、中國大陸 

主要出口項目 鐵或非合金鋼、機械零件、不織布、鋼鐵板料、精煉銅鋁箔、黏性塑膠帶、紙

板、顏料染料、菸草、飛機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145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英國、西班牙、波蘭、美國、奧地利 

盧森堡位於歐洲西北部，東鄰德國，南毗法國，西部和北部與比利時接壤。由於盧森堡 
地處於德法要道，一直是西歐重要的軍事要塞，有北方直布羅陀的稱號。盧森堡曾是工 
業國家，現在則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它也是歐元區內最重要的私人銀行中心及 
全球第 2 大僅次於美國的投資信託中心。作為歐盟中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高的國家，人 
均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前列，經濟高度發達。貿易活動方面，盧森堡主要出口產品為 
機械設備、鋼鐵製品、輪胎及塑料，原料和消費品則大多靠進口。 

 (2)主要產業概況 
   金融業 

盧森堡是歐洲第三大金融中心(僅次於倫敦和巴黎)，世界第七大金融中心。雖然同爲國

際金融中心，盧森堡優勢並不在貨幣清算、國際貿易或證券交易領域，而是以私人銀

行業務、投資基金管理、歐洲債券發行與買賣以及相關的銀行間業務 見長。在私人銀

行業務方面，盧森堡佔據全球市場份額的 8%，排名第五；在投資基 金管理領域，僅

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二大投資基金業務管理中心；在歐洲債券發行領域，佔有 80%的

市場份額。近幾年來，盧森堡又在保險業領域大有作爲，保險業特別是人壽保險發展

迅速，成爲盧森堡金融業的一大新支柱。 
   工業 

盧森堡工業產值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30%，從業人員佔全國就業人口的 40%，1960 年

代起，盧森堡實行工業「多樣化」政策，化工、建築、機器製造、食品加工 等工業有

較大發展，目前化工業佔工業產值的 15%，僅次於鋼鐵業。 
農業 

以畜牧業為主，糧食不能自給。農牧業產值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1%，農業人口約佔全

國人口 4%，主要農產品有小麥、黑麥、大麥和玉米。 

２．國家債信評等 
AAA (標準普爾信評) 

３．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４．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1 1.2327 1.1199 1.1370 

2022 1.1455 0.9594 1.0705 

2023 1.1236 1.0467 1.0851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146 

盧森堡證交所 127 119 50.9 53.8 36,974  38,899  1,250.60  1,397.32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盧森堡證交所 1,461 1525 0.05 0.04 58.25  107.06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盧森堡證交所 0.09 0.08 - -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３．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上市公司需在結算日後公佈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公司對足以影響該公司股價變化之重大事

項有揭露義務。 

４．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35 
(3)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二營業日。 

 
 

加拿大 

(四) 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3,929 萬人(2022) 面積 997 萬 61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 兆 140 億美元(2022) 經濟成長率 3.4%(2022)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6.3% (2022/12) 失業率 4.5% (2022/12) 

幣制 單位：加元 (CAD$) 外匯存底  1,072.5 億美元(2022/12) 

主要進口項目 
汽車、電腦與機電設備、鋼鐵製品、橡塑膠製品、光學及其他儀器、家具、

貴金屬有機化合物、航空器及其零件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德國、日本 

主要出口項目 礦物燃料及原油、汽車、木材、電機與設備、航空器及其零件、未鍛軋鋁、

鋼鐵、光學及精密儀器、醫藥品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中國大陸、英國、日本、德國 

加拿大屬於已開發國家，為全球前 10 大經濟體，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及七大

工業國家 G7 成員。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隨著製造業、礦業及服務業持續發展，帶動加

拿大從傳統的農業型經濟轉型成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及服務業經濟。聯邦政府擬進一步削

減碳排量，以期於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之目標，並將提供製造業、自然資源業及能源

產業財政支持：承諾發展潔淨技術並擬推動一系列獎勵作法，包括設立潔淨技術基金促

進潔淨能源、電池及電動交通工具等潔淨產業發展與投資，潔淨技術公司之營業稅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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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既有建築物導入潔淨設備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降低零排放車價格等，俾創造廣大就

業機會與商機。 

(2)主要產業概況 
資訊暨通訊產業 
加拿大資通訊產業主要以資電軟體服務為導向，資通訊產品設備則大多仰賴國外進口

。數位發展成熟穩健，據加拿大無線通訊協會 Canadian Wireless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CWTA)最新資料，2020 年加拿大通訊產業產值約 707 億加元，相關從業人

員達 59 萬 6,000 人；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加速 5G 與數位經濟的發展，預計到 2026 年將

新增約 25 萬個全職工作機會及增加 400 億加元的經濟效益。為促進加國無線通訊產業

發展，自 1987 起迄今，加拿大無線通訊業者已投資超過 723 億加元在建設網路通訊設

施上，並計劃於 2020 年至 2026 年期間投資 260 億加元部署加拿大 5G 的基礎設施。

軟體與電腦服務、無線通訊、數位媒體及電子醫療領域是加國 ICT 產業的主力。 
能源產業 
自 1970 年代開始，加拿大就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國之一。根據加拿大天然資源部（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資料，加拿大為全球第 6 大能源發電國家，次於中國大陸

、美國、俄國、沙烏地阿拉伯及印度；就產量而言，加拿大原油產量排名世界第 4，
鈾產量為世界第 2，水力發電為全球第 3 大，電力為全球第 6 大，煤產量為世界第 13
名，天然氣則為世界第 4 大。加拿大能源出口逾 9 成輸往美國，主要外銷產品包括石

油（oil）、天然氣（natural gas）、電力（electricity）及鈾（uranium）。產業專家表

示，加拿大境內擁有豐富的非傳統天然氣資源，預估供應量將可超過 100 年，其中近

年來被挖掘的非傳統資源－頁岩氣（Shale Gas）將大幅改變現有石油和天然氣市場。

加拿大政府一直以來積極推動綠色經濟政策，於 2020 年 11 月提出淨零碳排責任法案

(Canadian Net-Zero Emissions Accountability Act)，目標 2050 年達到淨零碳排，加速發

展清潔能源。據加拿大清潔能源組織（Clean Energy Canada）報告顯示，加國清潔能

源年產值約 867 億加元，占加拿大 GDP 總值 3.2％，預估至 2030 年投資金額將增至

380 億加元。電子醫療技術部分，該產業係加國政府列為重點發展產業之一。由於電

子醫療產業具有高度研發和知識經濟的特徵，產品設計需考量精密、輕巧、安全、環

保等需求，因此加國電子醫療廠商整合生物資訊、光子技術、奈米技術、人工智慧與

無線技術等科技範疇，廣泛應用於商業及醫療器材等領域。 

2．國家債信評等 
AAA (標準普爾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0 1.4669 1.2688 1.2725 

2021 1.2964 1.2007 1.2639 

2022 1.3885 1.2477 1.3554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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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3,504 3,584 3,264.1 2,744.7 115 120 2.65 0.52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21222.84 19384.92 2,207.9 2,264.8 2.60   3.34  

2．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67.09 81.95 18.06 12.57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倫敦交易所、Bloomberg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發行上市說明書，提供充份資訊以供投資人對該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以及

投資人對於附屬於該債券的權利能有所了解，並作出正確判斷。 

4．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6：00(當地時間)；21:30~04:00(台北時間)；22:30~05:00(日光

節約時間) 
(3)撮和方式：採股票交易報價系統。 
(4)交割制度：原則上成交後三個營業日內交割。 

 

義大利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１．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6,102萬人（2023） 面積 30 萬 2,073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6,849 億歐元（2023） 經濟成長率 0.9%（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 

上漲率 5.7%（2023） 失業率 7.4%（2023/12） 

幣制 歐元（EUR） 外匯存底 489.38 億美元（2023） 

主要進口項目 天然氣、基本化學製品、化學肥料、原油、製藥劑、貴重金屬、核燃料、汽車、

鋼鐵製品、成衣(除皮衣外)、精煉石油製品、一般機器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中國大陸、法國、荷蘭、西班牙、俄羅斯、比利時、美國、亞塞拜然、

瑞士 

主要出口項目 製藥劑、其他機器、一般機器、精煉石油製品、汽車、其他特殊機器、成衣(除
皮衣外)、基本化學製品、化學肥料、貴重金屬、核燃料、塑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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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美國、法國、西班牙、瑞士、英國、比利時、波蘭、荷蘭、中國大陸 

義大利經濟體產業較為分散，國民所得約與法國、英國相當。這個資本雄厚的經濟體分為

兩大主體，以工業生產為主的北義大利，及以農業為主、失業率約 20%的南義大利。整體

自然資源、原物料及能源較為缺乏，其百分之七十五需仰賴進口。近年來義大利為求符合

進入歐盟的要求，採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一般來說，目前義大利的經濟表現較不如歐盟中

的其他各國，政府為提升產業競爭力、及經濟體長期成長，正採取較積極的財政政策。包

括檢討減稅、勞工政策、及退休金機制等。以改善經濟成長趨緩與勞工問題。主要出口產

品為成衣、紡織品、農產品、電子儀器；進口以原物料、能源、汽車為主。 

主要產業有流行服飾工業、化學工業、運輸業以及工具機工業等。流行服飾產業近年來受

到開發中國家強力成本挑戰，出口有下滑現象。但卓越設計品牌仍持續風迷全球，仍位居

此產業龍頭之一；工具機產業因沒有充裕勞工及資本做基礎，技術提升成為主要利器，使

義大利工具為高品質工具的代表之一。 

 (2)主要產業概況 
   工具機業 

義大利為歐洲工業大國，各項工業基礎深厚，其工具機產業亦相當先進興盛，各項產

品十分精良，為義大利重要出口產品強項之一，與我國、德國以及日本並列全球重要

工具機產品出口國。在歐洲國家中，義大利在德國之後，為歐洲第 2 大工具機出口國

家，在全球市場中占有重要地位。 
義大利工業發展始於汽車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工業等產業，其精實的工業根基，成

就義大利今日高品質之製造能力與技術。工具機可作業於切削、磨削金屬加工，其應

用非常廣泛，舉凡機械、汽車、電子、模具、航太等產業皆有需求，可謂製造業的生

產設備基礎。 
   橡塑膠業 

據義大利國家塑膠製品回收與包裝產業公會(COREPLA)及歐洲 PlasticsEurope 協會

(Association of Plastics Manufacturers)之資料顯示，歐洲(占 15%)為全球塑膠產業重鎮，

並為全球第 3 大塑膠產業生產區，僅次於亞洲(占 52%)及北美(占 19%)區域，其中，以

中國大陸為全球生產最大的國家，約占全球產量之 32%。 
資料亦顯示，歐洲塑膠市場係以包裝業(Packaging)為最大宗需求，占全歐洲塑膠市場

需求之 44%，其次為建築與營造產業，占全歐洲塑膠市場之 18%，排名第 3 大為醫療

器材、機械工業及家具之綜合產業，占全歐洲塑膠市場之 12%，其它重要塑膠市場需

求依序為汽車製造與汽車零配件(占 8%)、電子與電器用品(占 7%)，家用品、紡織、鞋

靴與運動用品(占 7%)以及農業設備及相關用品(占 4%)。 
磁磚與衛浴五金產業 

義大利磁磚產業與衛浴器材之鑄鐵技術與頂級工業設計，為義大利享譽全球之家具產

業一環，全球頂級豪宅、高級餐廳、飯店，買家趨之若鶩。在衛浴五金(水五金)部分，

義大利曾經為全球第 1 大衛浴五金生產暨銷售國。義大利衛浴五金生產聚落均位於義

大利北部，以倫巴底行政區(Lombardy Region)近米蘭之北方城市 Novara 與 Lumezzane
小鎮、皮埃蒙特行政區(Piedmonte Region)之 Cusio 與 Valsesina 小鎮為全國最重要產地

。在磁磚產業方面，義大利磁磚產業歷史悠久，與水五金產業同為義大利全球知名之

建材產品。追溯磁磚製造發展至今已有上千年歷史，今日義大利磁磚產品無論在設計

、技術、製造各層面，均已位居世界第一要角。屬於傳統工藝產業的義大利磁磚產品

，大約在 1950 年代左右迅速崛起，產業全面進入現代化，自此義大利磁磚產品即以「

Made in Italy」精品形象居領導地位，外銷至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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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國家債信評等 
BBB (標準普爾信評) 

３．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４．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1 1.2327 1.1199 1.1370 

2022 1.1455 0.9594 1.0705 

2023 1.1236 1.0467 1.0851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Euronext 證交

所 
1,966 1,924 6,064.5 6,889.0 53,042  55,098  - -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Euronext 證交

所 
23706.96 30351.62 2,889.44 2,575.79 383,364.56  283,301.32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Euronext 證交所 47.06 36.76 8.05 7.69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３．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上市公司應依規定公告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對公司營運、舉債、及重大資訊皆有即時揭露

責任。 

４．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Euronext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30 
(3)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三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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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4,728 萬人(2023) 面積 50 萬 6,03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 兆 2,157 億歐元 (2023) 經濟成長率 2.5%（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3.4%（2023） 失業率 12.1%（2023） 

幣制 歐元 外匯存底 US＄633.1 億（2023）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原油或瀝青礦物質原油、石油氣及其它氣態碳氫化合物、小客車及

其他車輛、汽車零配件、醫藥製劑、原油外石油及油類、人體血液抗毒

血清、通訊器具、電腦、女裝、女童裝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德國、法國、美國、義大利、荷蘭、葡萄牙、英國、比利時及土

耳其 

主要出口項目 

小客車及其他載客車輛、原油外石油及油類、人體血液抗毒血清、醫藥

製劑、汽車零配件、電力、豬肉、載貨用機動車輛、船舶及飛機供應品、

陶瓷舖面磚等 

主要出口市場 
法國、德國、葡萄牙、義大利、比利時、英國、美國、荷蘭、摩洛哥、

波蘭 

位居西南歐之伊比利半島，西鄰葡萄牙，東北接法國與安道爾，北濱大西洋，南瀕地中海，

另包括地中海內之Baleares群島，大西洋內之Canarias群島，以及南疆非洲大陸頂端之

Melilla與Ceuta兩城與摩洛哥接壤。西班牙是世界第十四大和歐洲第五大的國家，GDP僅次

於法國、義大利、德國及英國。主要的經濟活動是汽車工業、醫療技術、化學製品、造船

業、旅遊業和紡織業。政局穩定、工業科技發達、基礎設施完備、教育普及和歷史上與中

南美關係密切，地理上位居歐洲與非洲要衝地點之優勢。西班牙在電訊業開放自由化後，

設備需求成長快速，資訊產品如個人電腦及周邊設備仍具發展空間。 
 

 (2)主要產業概況 
汽車業：西班牙汽車產量僅次於德國，為歐洲第 2 大汽車製造國，在全球則位居第 9 名。

西班牙汽車產業提供 35 萬個直接就業機會及 200 萬個間接就業機會，爰為西班牙策略性產

業之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研究指出，西班牙、德國及英國為歐洲電動汽

車發展最具競爭力國家。西班牙正積極發展電動汽車產業，認為未來數年將為汽車業轉型

為電動汽車生產製造之發展契機。西班牙政府規劃之 PERTE 計畫目標為 2023 年西班牙電

動汽車生產量將增加至 25 萬輛，充電站安裝數量達 8 萬至 11 萬個，提高汽車產業國內生

產毛額(GDP)1%至 1.7%，提供 14 萬個新就業機會，至 2030 年西班牙汽車業產值達到國

內生產毛額(GDP)之 15%，使西班牙成為歐洲電動汽車生產重鎮。西班牙政府的 PERTE
計畫旨在透過公私合作，投資於電動汽車產業鏈研究發展、創新、環境保護及能源效率，

加速西班牙汽車業轉型生產電動汽車，並成為未來西班牙經濟成長之主要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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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成衣業：西班牙與德國、義大利、英國及法國並列歐洲五大重要紡織國，有 1 萬 9,729
家紡織、成衣相關企業，多數均為靈活性高的中小企業，可依據市場最新發展、流行趨勢

而調整生產計畫。西班牙家用紡織品市場為摩洛哥，占 25.7%，其次是法國(11.6%)、義大

利(9%)及葡萄牙(8%)。中國大陸是西班牙主要供應國，占 27.2%，續為土耳其(10.9%)、義

大利(10.5%)和巴基斯坦(6.5%)。西班牙紡織協會表示除疫情因素之外，近期電力、原物料

及海運價格等成本大幅上漲，亦對紡織業造成巨大影響。 

再生能源業：西班牙為全球上風力發電機組裝機量最大國家之一。現有風電場發電量占西

班牙總發電量的 25%。風電發電量是西班牙民眾用電量的重要來源，也是降低電價的因素

之一。風電場所占的土地面積為全國總面積 0.017%，分布在全國 13%的市鎮中，其中以阿

拉貢(Arragon)及卡斯提亞里昂(Castilla y León)自治區為主，全國風力發電年產值約 46 億

歐元、貢獻 GDP 約 0.38%。 

2．國家債信評等 
A(標普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1 1.2327 1.1199 1.1370 

2022 1.1455 0.9594 1.0705 

2023 1.1236 1.0467 1.1039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證交所 1,498 801 665.5 769.6 2,364 2,263 406.9 463.7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IBEX 35 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證交所 8,229.1 10,102.1 363.2 322.3 5,294 203.1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CBONDS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證交所 54.50 40.90 10.4 11.9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Euro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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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1)上市公司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準備並公佈經過審計的年度報告和會計報表、半年度報告，

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公佈季度數據。。 
(2)上市公司必須按照規定及時向市場披露所有可能影響股票價格的有關公司或其金融工具的

訊息。 

４．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BME西班牙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9:00 ~17:30 
(3)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二個營業日內 

 
 

葡萄牙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１．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1,037.9萬人（2023） 面積 9 萬 2,094.4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659 億歐元（2023） 經濟成長率 2.3%（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 

上漲率 4.3%（2023） 失業率 6.5%（2023） 

幣制 歐元（EUR） 外匯存底 52.75 億美元（2023）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原油、天然氣、小客車、石油及其煉製品、車輛零配件、醫藥製劑、電力、

積體電路、電話機、二極體、鍍錫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人體血清、電腦、

觸媒、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聚縮醛、玉米、其他飛行器、聚丙烯、牛

肉 

主要進口來源 西班牙、德國、法國、中國大陸、荷蘭、義大利、巴西、美國、比利時及奈及

利亞 

主要出口項目 

原油以外之石油及油類、小客車等車輛、8708機動車輛零配件、捲筒或平板紙

板、鞋靴、儀錶板、新橡膠氣胎、塑膠板、片、簿膜等、醫藥製劑、貨車、絕

緣電線電纜、葡萄酒、橄欖油、T恤衫汗衫、家具及其零件、座椅及其零件、

鋼鐵及其零件、原木紙漿、菸葉雪茄、廣播接收器 
主要出口市場 西班牙、法國、德國、美國、英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安哥拉及波蘭等 

葡萄牙逐漸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過去幾年，葡萄牙政府成功將國營的電信產

業、金融機構民營化。財政赤字增加其經濟改革遲緩使其在歐元區各國中漸失競爭力。由

於教育系統不盡完善，整體生產力及成長力較年提昇。面臨中歐及亞洲各國低成本的強烈

競爭。主要出口產品有汽車、橡膠、紡織品及葡萄酒等產品，進口則以能源、醫藥產品、

資訊產品為主。 

主要產業為紡織業、製酒業。紡織業為葡萄牙最重要產業，過去幾年外銷數量不斷成長，

出口值僅次於中國大陸及巴基斯坦；葡萄牙北部為葡萄酒生產重地，年出口量約 1 億瓶

，出口額達三億歐元以上。 

 (2)主要產業概況 
   汽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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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汽車產業係由 32,200 家汽車及零配件業者所組成，提供 152,000 個直接就業機

會，4 大汽車製造商包括日本豐田(Toyota)/Salvador Caetano、法國 PSA 標緻雪鐵龍

(Pugeot Citroën)、三菱卡車(Mitsubishi)和福斯汽車(Volkswagen)。依據葡萄牙汽車協會

(ACAP)資料，葡萄牙汽車出口額占全國總出口約 11.8%，主要出口至歐洲德國、法國、

西班牙及義大利等國。除一般汽車之外，葡萄牙政府近年亦致力於發展電動汽車，將

其列入「葡萄牙復甦及韌性計畫」策略發展產業之一。 
   觀光業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公布之旅遊業競爭力報告(TTCI)，在

全球 140 個經濟體中，葡萄牙旅遊業競爭力排名全球第 16 名。葡萄牙地處歐洲西南伊

比利半島，瀕臨大西洋，與歐陸、美洲及非洲等地交通往來便利。葡萄牙氣候受大西

洋海洋調節，十分溫和，每年日照天數超過 220 天，並擁有悠久歷史、豐富文化遺產

及優美的自然景觀，吸引許多英國及愛爾蘭等歐洲國家旅客前往渡假。 
電機及電子業 

葡萄牙電機及電子業等新興產業主要集中在 Lisbon、Setúbal、Braga 及 Porto 等地區，

主要生產工業機械設備、資通訊、專業電子設備及電子零件等。該產業外資企業比例

為 30%，美商 Visteon、Tyco Electronics、GE Power、Bosch，德商 Blaupunkt、Siemens
，法商 Alcatel、Legrand 及日商 Pioneer 等跨國企業均在葡萄牙投資設廠。 

２．國家債信評等 
A- (標準普爾信評) 

３．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４．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1 1.2327 1.1199 1.1370 

2022 1.1455 0.9594 1.0705 

2023 1.1236 1.0467 1.0851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Euronext 證交

所 
1,966 1,924 6,064.5 6,889.0 53,042  55,098  - -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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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next 證交

所 
4420.43 4732.28 2,889.44 2,575.79 383,364.56  283,301.32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Euronext 證交所 47.06 36.76 16.34 14.42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３．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上市公司需公佈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公司對足以影響該公司股價變化之重大事項有揭露義

務。 

４．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Euronext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30 
(3)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三個交易日。 

 
 

比利時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1,198 萬人(2023) 面積 3 萬 519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4,382.2 億歐元 (2023) 經濟成長率 1.5%（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4.1%（2023） 失業率 5.5%（2023） 

幣制 歐元 外匯存底 US＄82.5 億（2023）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氣、血液、疫苗、血清、石油或提煉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

小客車、醫藥製劑、石油原油、鑽石、機動車輛零附件、生物柴油、核

酸及其鹽類 

主要進口來源 
荷蘭、德國、法國、中國大陸、美國、英國、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

挪威 

主要出口項目 

血液、疫苗、血清、石油氣、石油或提煉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

醫藥製劑、小客車、鑽石、機動車輛零附件、乙烯之聚合物、生物柴油、

電力能源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荷蘭、法國、美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波蘭、日本、瑞典 

人口稠密的比利時是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是19世紀初歐洲大陸最早進行工業革

命的國家之一。比利時擁有完善的港口、運河、鐵路以及公路等基礎設施，為與鄰國更緊

密的經濟整和創造條件。比利時的經濟十分倚賴國際貿易。全國GNP大約三分之二來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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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均出口是德國的兩倍，日本的五倍。比利時的出口優勢來自於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

及高度技術化、多語言以及高效率勞動力。 

 (2)主要產業概況 
生命科學與製藥：比利時生命科學(life science)產業發達，比利時大學及研究機構在生命科

學領域之研究亦相當突出，與業界進行技術移轉並提供研發服務，在比利時境內多個地區

形成包含大學、研發機構、企業、公協會在內的完整產業聚落。大學及研發機構與業界關

係密切，許多分割公司(spin-offs)都是由研究機構分離而出。產業著重於製藥以及醫療器

材。法蘭德斯區的生命科學產業聚落位於 Ghent、Mechelen、Leuven 等城市，主要的研究

機構為由大學與研究機構組成的 Flanders Institute for Biotechnology(VIB)，另有代表產業

界的協會 FlandersBio。藥品產業方面，比利時的製藥產業以其研發能力享譽國際，整體生

技產業的發展也進一步幫助製藥產業的成長，產業有著涵蓋大學、研發機構、跨國大企業、

專精於特定領域之中小企業的綿密合作網絡，不論是法蘭德斯區或瓦隆區、布魯塞爾-首都

區，皆大力支持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優良的產業環境。比利時知名製藥公司有 Janssen 
Pharmaceutica、GlaxoSmithKline Biologicals plc.等。 

汽車製造：汽車製造業一直為比利時的重要工業。比利時雖然沒有自有汽車品牌，但是因

交通便利(位於歐洲中心並擁有海港如 Antwerp 與 Zeebrugge)、人力素質高，加上汽車材料

、零件、測試、研發、行銷、物流等產業鏈完整，成為世界上重要的 OEM 汽車裝配據點。

比國汽車產業逐漸轉型，除裝配製造外，對研發之投入逐漸增加。目前在比利時設有組裝

廠之主要廠牌僅剩 2 個，分別為生產貨車及轎車的 Volvo 以及生產轎車的 Audi，另有生產

貨車或巴士為主的 Van Hool、Mol Cy 等廠在比進行小量的生產活動。除上述廠牌，Toyota
、Ford、Honda、Mazda 等廠牌在比利時設有歐洲研發、設計、銷售、測試或物流中心。 

化學工業：化學工業是比利時最重要的產業，產業範圍廣泛且多元，從石油化學、橡膠、

塑膠到生物化學、農業化學均有。比利時化學工業產業依產值，約有 70%集中在法蘭德斯

區。該區安特衛普港為化學工業重鎮，為歐洲最大的化工產業聚落，連結荷蘭鹿特丹

(Rotterdam)、德國萊茵-魯爾區(Rhine-Ruhr)形成巨型化工產業鏈。據法蘭德斯外貿投資局

(Flanders Investment and Trade)資訊，全球前 10 大化工企業有 8 家在法蘭德斯區設有生

產據點。比利時主要的化學工業公司有Agfa Gevaert Group、BASF Belgium、Bayer Belgium
等。 

2．國家債信評等 
AA(標普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1 1.2327 1.1199 1.1370 

2022 1.1455 0.9594 1.0705 

2023 1.1236 1.0467 1.1039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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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量 金額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證交所 1,966 1,924 6,064.5 6,889.0 53,042 55,098 N/A N/A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比利時 20 種股票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證交所 3,701.17 3,707.77 2,889 2,576 383.4 283.3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CBONDS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泛歐證交所 47.1 36.8 18.4 21.0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Euronext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1)上市公司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準備並公佈經過審計的年度報告和會計報表、半年度報告，

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公佈季度數據。。 
(2)上市公司必須按照規定及時向市場披露所有可能影響股票價格的有關公司或其金融工具的

訊息。 

４．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Euronext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9:00 ~17:30 
(3)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二個營業日內 

 
 

巴   西 

一、 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 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2 億 775 萬人（2022） 面積 851 萬 6,954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US$ 9,057 億（2022） 經濟成長率 2.9%（2022）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5.79%（2022） 失業率 7.9%（2022） 

幣制 單位：里爾(Real) 外匯存底 US＄4,800 億（2022） 

主要進口項目 燃料油、原油、肥料(鉀肥)、肥料(氮磷鉀綜合肥)、汽車零配件、殺蟲劑、肥料(氮
肥)、天然氣、積體電路、引擎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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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美國、阿根廷、德國、印度、俄羅斯、義大利、南韓、日本、沙烏地阿

拉伯 

主要出口項目 黃豆、原油、鐵礦石、玉米、蔗糖、生鮮及冷凍牛肉、化學木漿、蘇打或硫酸鹽、

紙漿、油渣餅、咖啡豆、燃油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美國、阿根廷、荷蘭、智利、新加坡、南韓、墨西哥、日本、西班牙 

巴西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土地肥沃，為全世界農業生產和出口大國，咖啡、蔗

糖、柑橘及菸葉產量居世界第一，黃豆產量居世界第二，玉米產量居世界第三；鐵、錳礦

可供工業原料或直接外銷賺取外匯，另石油、天然氣及水力發電等生產或蘊藏量豐富。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巴西經濟，所幸自 2020 年下半年以來經濟持續穩定復

甦，2021 年多數行業均呈現成長，巴西經濟成長 4.6%，2022 年在工業和服務業復甦的推

動下，經濟成長 2.9%。惟通貨膨脹使巴西基本物資價格均呈現上漲，薪資追不上通膨，失

業及工作不穩定使巴西中產階級比例縮小及貧富不均現象擴大，也使巴西貧窮人口增加，

幸於 2022 年由於政府發放緊急救濟金，貧窮率從 2022 年第 1 季的 22.7%下降到第 3 季

的 19.4%，另每月收入低於 260 巴幣(50 美元)之赤貧人口，2021 年底赤貧人口 13%，高

於疫情前之水準，為巴西帶來嚴重之社會及經濟問題。2022 年第 1 季赤貧率從 6.5%下降

到第 3 季之 3.2%，則大為改善。 

另外，巴西總統大選左翼候選人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擊敗時任總統波索納洛

(Jair Bolsonaro)後於 2023 年 1 月 1 日就職，此為魯拉第 3 度出任巴西總統。渠誓言要維

護、捍衛及遵守憲法，在經濟方面表示將進行稅制改革、巴西國家石油公司的定價政策，

對燃料重新徵稅，家庭補助金、解決各州財政狀況等。 

(2) 主要產業概況 

 電子電器業 

根據巴西電子電器同業公會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ústria Eletrica e 
Eletronica-ABINEE)公布資料顯示，該產業 2022 年營業額約為 2,204 億巴幣(以 2023
年 3 月 1 美元兌換 5.164 巴幣之年平均匯率計算，約折合 426 億 8,009 萬美元)，較

2021 年的 2,113 億巴幣約成長 4%。不過，若扣除通貨膨漲率等指數後，該產業 2022
年營業額較 2021 年實質衰退 2%。 

ABINEE 公布的資料亦顯示，該產業僱用的員工人數從 2021 年 12 月 26 萬 4,000
人成長至 2022 年 12 月 27 萬人，相當於新增了 6,000 個職缺。此外，在對外貿易方

面，2022 年巴西進口電子電器產品及其零組件貿易逆差達到 393 億美元，較 2021 年

增加 14%。其中，進口金額為 459 億美元，較 2021 年的 402 億美元增加 14%，出口

金額則為 66 億美元，較 2021 年的 57 億美元增加 16%。 

 機械業 

巴西機械業 2022 年營業額達 3,104 億巴幣，較 2021 年下降 5.9%，中斷連續四

年的正成長，下降主要原因為農業機械類別的營業額下降了 10%，且與 2021 年同期

相比已連續 7 個月下降，2022 年農業機械類別的營業額為 232 億巴幣。 

依據巴西機械業同業公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ústria de Maquina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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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amentos-ABIMAQ)統計資料顯示，2022 年該國機械消費值(即生產額加進口

值，減去出口值之總和)金額為 245 億 8,000 萬元巴幣，較 2021 年衰退 7.4%。此外，

2022 年巴西機械業就業人口約有 39 萬人，較 2021 年增加 7%。 

 紡織業 

依據巴西紡織暨成衣業同業公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ústria de Textil e 
de Confecção-ABIT)公布統計資料顯示，該產業 2022 年營業額達 1,936 億元巴幣，

較 2021 年增加 1.7%，而 2022 年服裝、襪子和配飾等用品及紡織品產量各為 52 億

9,000 萬件及 190 萬公噸，分別較 2021 年衰退 3.1%及 0.5%。目前巴西紡織及成衣

的公司行號約有 3 萬家，這些公司 2022 年僱用的員工人數約共計 150 萬人。 

2. 國家債信評等 

BB- (標準普爾信評)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巴西對於外國直接投資，尚未有統籌機關，故由各（級）機關分就其職掌範圍分別處理，

投資人本身需負交涉、協調之責。例如：中央銀行基於外匯管理職掌，負責登記；財政部就國

稅徵收立場，負責各項稅收之規範等，農業、衛生、工商、科技等部各依其掌管之貨品別，酌

予賦稅優惠等。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0 5.1938 3.9806 5.9716 
2021 5.8758 4.9145 5.5714 
2022 5.7091 4.5928 5.2848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 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十億美元） 數目 金額（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聖保羅證券交易所 385 369 815.9 794.4 95 43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 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股票（十億美元） 債券（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聖保羅證券交易所 104,822 109,734 1,446.2 1,326.2 0.71 0.31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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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證券交易所 172.8 162.7 5.95 7.64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上市公司除依規定發行公開說明書外，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揭露並提供所有有關資訊

與投資人，需要在會計年度結束之後二個月內提交年度報告，每季須提出季報，股東大會、董

事會、分析師會議皆有規範，市場資訊揭露效率佳。 
4. 證券交易方式 

(1)交易所：聖保羅證券交易所。 
(2)交易時間：週一~五 10：00 – 17：00 
(3)交易方式：巴西聖保羅交易所實施公開喊價制度，並使用CATS 電子交易系統。 
(4)交割制度：股票交易日後第三個營業日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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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證 券 化 商 品 

(一)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 
1.簡介 
不動產資產信託係不動產所有權人或不動產相關權利人，將其不動產所有權或相關權利信託予受

託機構，並以該等權利為擔保標的，再對外募集資金而成立之信託。換言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對

外發行債券形式之有價證券，業主(委託人)須定期還本。不動產資產信託之性質與公司債相似，

投資人之收益系依債券發行時所約定之利率而定，其獲利較為固定惟不得請求分配股利。不動產

資產信託證券化於國外已行之有年，屬於資產擔保證券融資的一種，其主要目的及功能為提供不

動產擁有人傳統融資管道以外的新的籌集資金的方式，讓擁有不動產資產的業主得以透過證券化

直接自資本市場投資人取得資金。與其相似的商品為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兩者最大

的差異在於後者不需先有不動產即可成立基金，再拿募集款項去投資在不動產，同時其為股權性

質，資金運用的機動性更高。 
2.市場概況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交易模式與一般債券相同，主要是在店頭市場(OTC)交易，透過債券交

易商議價成交。美國市場目前皆為 REITs 做為不動產證券化商品，而國內市場過去曾發行 9 檔

REATs，主要在 2003 年發行，但目前皆已清算。 

(二)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 
1.簡介 
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由於有金融資產作為發行基礎，加上資產包裝和信用評等機構的參與，提供

一種風險性分散、流動性較高且收益穩定的投資工具。證券化標的資產來作區分，可分為企業貸

款債權、房屋貸款債權、現金卡債權、信用卡應收帳款、汽車貸款債權、一般企業應收帳款、債

券債權、租賃債權等。由於其以一群組債權為標的，數目通常有數十到數百筆，並且經過嚴格的

篩選，數量化模型的衡量，已達成適度風險分散的要求，尤其是影響資產品質的重要條件，例如

房貸中房屋擔保品地域的分配、企業貸款產業的分散，在證券化資產組合中都會做出適當的分配。 
2.市場概況 
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背後的資產主要為抵押貸款(住房及商用不動產)、信用卡、汽車貸款、學生

貸款及貸款擔保貸款憑證(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s；CLO)等。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交易模式

與一般債券相同，主要是在店頭市場(OTC)交易，透過債券交易商議價成交。因為利率環境轉變，

全球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發行量近兩年有所停滯，2022 年全球新發行量約 1.1 兆美元，較 2021
年 1.5 兆美元下滑，其中，北美 6,120 億美元、歐洲 810 億美元、亞太 3,760 億，預期 2023 年發

行量約與 2022 年持平。 

附 錄 七 



 

【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2024Q1】 

 

162 

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介紹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國際清算銀行(下簡稱 BIS)檢討其發生原因，於 2010 年提出新版巴爾

賽資本協定（下簡稱 Base III），為強化銀行資本結構，從嚴認列合格資本，對於第一類普通股權益資本

（Common Equity Tier 1，下簡稱 CET1）、額外第一類資本（Additional Tier 1，下簡稱 AT1）及第二類

資本（Tier 2，下簡稱 T2）均有嚴格規定。Base III 要求合格之資本必須具有損失吸收能力，特定事件引

發時，在請求紓困（Bail-out）之前，必須先將債務轉換為普通股或沖銷進行內部救助（Bail-in)。 
目前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下簡稱 G-SIBs）及非系統性重要銀行為因應新的資本要求，已陸續發

行一定比例之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Bond，下簡稱 TLAC Bond）及應急可

轉換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下簡稱 CoCo Bond），未來為回應監管要求和投資人的期待，

預期將持續藉此來擴充自身資本，是故，得以預見 TLAC Bond 及 CoCo Bond 之市場占比將逐年成長，

本基金投資組合配置於該等投資標的之必要性亦將隨之提升。 

一、CoCo Bond 

CoCo Bond 為金融海嘯後銀行所使用的籌資工具，在 Basel III 中，視其發行目的及觸發門檻之高低，

分別列入 AT1 或 T2。該等債券於危機發生時具備增強銀行自有資本之功能，根據 BIS 報告，當銀行發

生危機，造成資本適足率大幅下降，且低於某一特定水準時，透過發行之 CoCo Bond 轉換為普通股，

可增加銀行 CET1 以提升吸收損失能力，或將 CoCo Bond 本金全部或部分減損，降低銀行負債規模，以

提升償付能力，均可降低政府以納稅人資金進行援助之機率。 
CoCo Bond 的特性為「觸發類型（Trigger）」及「損失吸收機制（Loss Absorption Mechanism）」。當

CoCo Bond 條款中設定之條件被觸發後，吸收損失機制就被啟動。此外，相較一般可轉換債券可由投資

人自行決定是否轉換，而投資人通常會於發行人股票價格高於履約價時進行轉換，然 CoCo Bond 並非

由投資人主動轉換，而是觸發事件發生後強制轉換。 

(一)觸發類型 

1.機制型：常見之觸發條件為銀行資本充足比率低於某水平(常見之觸發水準為 CET1/RWA=5.125%
及 7%)。依據發行目的及觸發門檻之高低，CoCo Bond 之類別分為 AT1 CoCo Bond（High 
trigger CoCo Bond）及 T2 CoCo Bond（Low trigger CoCo Bond）。 

表一：AT1 CoCo Bond 與 T2 CoCo Bond 之比較 
 AT1 CoCo Bond T2 CoCo Bond 

觸發條件 較易觸及 較不易觸及 
投資人損失順位 僅次於股東 次於股東與 AT1 CoCo 

債息 可取消支付且非累積 不可取消支付債息 
到期日 永續債 具到期日 

贖回日 發行人有贖回權，但贖回日

至少為發行 5 年後 發行人有贖回權 

 
2.權衡型：又稱無法存續(point of non-viability，PONV）觸發機制，觸發條件為監管機構認為 CoCo 

Bond 發行人已達到無法繼續營運之時，故完全由監管機構權衡是否啟動損失吸收機制，

投資者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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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損失吸收機制 

1.轉換股權：依事先約定之股價進行轉換，或以觸發時之市價來決定可轉換之股數。 
2.本金減損：可能為全部、部分、暫時或永久之本金減損。 

二、TLAC Bond 

全球各國銀行監管機構代表組成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下簡稱 FSB），為確

保 G-SIBs 維持足夠的資本緩衝，當面臨金融危機發生倒閉風險時，能自行吸收損失並進行資本重整，

不致威脅到整個銀行體系，也不再由政府及納稅人買單，另方面亦減低銀行之間互相利用短期借貸支持

營運的風險，因此在 Basel Ⅲ架構下，建立 TLAC 新資本要求的管理框架，要求 G-SIBs 遵守該新資本

規定以解決損失吸收能力之問題，TLAC Bond 係為因應新的資本要求而產生的債券，其特性為「擴充

資本」及「吸收損失」。 

（一）擴充資本 

FSB 於 2015 年 11 月確定 TLAC 新資本要求的管理框架，合格 TLAC 資本包含 CET1、AT1、T2
及 TLAC Bond，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 FSB 的要求，G-SIBs 所持有合格 TLAC 資本必須佔風險

加權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s，下簡稱 RWA）的 16%，至 2022 年 1 月則增加到 RWA 的 18%。 

（二）吸收損失 

當發行人在發生營運困難時，其發行的 TLAC Bond 本金將會部份註銷或全部註銷，亦不排除可

能轉換為股權，來自行吸收損失進行內部紓困，並進行資本重整。 

（三）清償順位 

TLAC Bond 事實上並非新的固定收益商品，而僅在現行的債券發行條件上加上「資本緩衝」條件，

其清償順位非僅有次順位債券，亦不乏有主順位債券，銀行在債券發行結構上新增一等級為「主順

位無擔保非優先受償」（Senior Unsecured Non-Preferred debt）的債券，清償順位介於次順位債務和傳

統主順位無擔保債務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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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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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本基金係 113.3.14 成立，故尚無年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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